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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

——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

强世功

［摘 要］ 修例风波显示人心回归问题仍是中央治理香港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人心回归涉及

思想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问题，需要建构“一国两制”理论的话语体系。在对“一

国两制”的理解和阐释中，围绕“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两个概念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

语体系，亟待正本清源。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探寻中央治港方针的

历史原意,并在法理学层面上把握中央治港方针的规范意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唯有对中央治港方针有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才能理解中央对治港方针的不断重构以及围绕

“一国两制”展开的理论建构和话语论述。

［关键词］ “一国两制”方针 话语权 港人治港 历史原意 规范意涵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03-20

导言：中央治港面临的话语挑战

2019 年 6 月，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引发争议，最后演变为一场“反政府”、“反

中央”、“反内地”的大规模暴乱。这场暴乱引发人们对香港问题的广泛讨论，包括中央应当调整

治港方针政策的讨论。就在这场风波期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在推

进港澳治理问题上，中央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针。香港回归以来，这三个词、十二个字的中央治港方针已不断为各种官方文件和论述所重复，

可谓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甚至略有变动就会引发港澳人士的担忧。①

然而，总结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中央治港的历史经验，就会看到中央治港面临的巨大挑战，

亦即通常所说的人心回归问题。②而人心回归涉及思想文化教育的意识形态领域，涉及葛兰西所

*本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托课题“香港基本法释义 （总则与中央和特区关系） ”（课题号：
JBF201901）的阶段性成果。袁阳阳协助处理有关注释，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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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用目前流行的概念来说，就是“话语权”或“软实力”的问题。说

到底，人作为一个“符号动物”，需要通过一整套话语体系来建构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从而赋

予生活秩序的正当性。而香港问题裹挟在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秩序的断裂和转型中，争取“人心回

归”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一场争夺心灵领土的“文化战争”。③具体而言，这种争夺首先就体现在

对中央治港方针中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两个提法的理解、阐释和论述上。

首先，如何界定“港人治港”的“港人”这个概念？“香港人”究竟是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

居民概念，就像“广东人”、“上海人”一样，仅仅指“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还是作为一个独

立的政治主体概念与“中国人”对立起来？香港本是移民社会，但是港英时期就开始对“香港

人”进行系统的社会文化建构，使其成为与“广东人”相对的居民概念。然而，在香港回归过程

中，随着选举制度的推广和普选问题的争论引发了香港核心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争论。④一些香

港人将“香港人”建构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概念。特别是随着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叙事的

兴起，“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争论作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一部分，引发“香港城邦论”乃至

“港独”的政治主张和“去中国化”的文化主张。⑤因此，关于“香港人”身份的文化争论始终

与关于香港管治权乃至主权的政治争论交织在一起。

其次，如何理解“港人治港”的“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关于“主权换治权”的争论

之后，一些香港人将这个“治”与“治权”联系在一起，进而将“主权”与“治权”分割开来，

从而形成“主权”在中央而“治权”属于香港的片面理解。因此，在后来的基本法起草中，一些

香港人就按照这种理解主张基本法中关于中央的权力规定得越少越好，仅仅局限于防务和外交事

务，其他事务就由香港特区行使，同时主张“港人治港”那就应该由香港人自行决定行政长官选

举，中央不能“干预”等等。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央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行使主权，而

不少香港人依照这种错误理解，主张中央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进行“人大释法”、就香港政制发展

问题作出决定以及按照程序参与行政长官选举过程是对香港的“干预”，“背离”了“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⑥

最后，与“港人治港”联系在一起的“高度自治”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尽管高度自治的英

文翻译是 high autonomy，但“自治”在英文中依然有“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的含义。

在西方政治学和宪法理论的传统中，“自治”往往涉及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人民如何决定自

己命运的根本性政治问题，而在国家宪制的建构中，“自治”要么与邦联制或联邦制联系在一

起，要么与单一制国家中形成的“权力下放”（devolution）联系在一起。而这两种宪制安排都具

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历史上，“自治”概念往往与

“民族自决”之类的主权概念联系起来，很容易成为政治分裂运动的动员口号。前苏联在处理民

族问题上援引西方的“自治”概念，形成了联邦体制的加盟共和国，而且建立很多“自治共和

国”和自治州，但恰恰是这些“自治”概念最后作为导火线引发了这些“加盟共和国”以“自

治”的名义追求独立而导致苏联解体。⑦

从晚清中国引入“自治”概念时，这个概念就发展出“联省自治”的联邦主义思路。⑧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但这些源于西方的概念被纳入中

国文明传统中，嵌套在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单一制国家结构、基于地理的区域自治等相关理论话语和制度建构中。在“一国两制”问题上，

邓小平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引入“高度自治”这个提法，也是为了反对台湾有关方面建构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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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治”的“两个中国”图谋。而这个概念在引入香港时，更是将其置于“一国两制”的国家主

权建构下，强调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区域属性，以至于连香港著名宪法学家佳日思也

承认，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制度自

治；它在一些方面被看作是需要经常被指导和监督的地方机关。这个现象是独特的：对于那些要

把“一国两制”归入目前所承认的关于自治或“去中心化”的范畴的努力来说，这种独特性的确

提出很大的难题。⑨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一些香港人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些提法放在

西方自治的语境中，从而与国际人权、民族自决、全民公投等话语体系交织在一起，为香港的政

治社会运动甚至“港独”的行动提供正当性支撑。⑩

由此可见，在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阐释中，围绕“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两个概念已

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尤其是香港的反对派正是通过歪曲这两个概念，对香港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阐释和建构，从而形成一套“高度自治论”的话语论述，以至于中央治港必须面对如何

破解“高度自治难题”。为此，中央在重申这十二个字的治港方针同时，围绕“港人治港”和

高度自治概念展开理论阐述和话语建构，以“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央治港方针，尤其是 2014 年

中央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对中央治港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

的理论建构，强调“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港人治港是爱国者治港”、“高度自治是基本

法授权下的自治”等等。正是在这种理论建构的基础上，中央进一步提出治港的战略目标就是

保证“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确保“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一国两

制”实践既然要做到“不走样”、“不变形”，那首先就要理解“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原样”

和“原形”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细致地考察“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央治港方针。

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历史考察

早在着手解决香港问题之前，中央最早针对台湾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推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 年 9 月 30 日

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之后，根据目前

公开的资料，邓小平在 1982 年 1 月 11 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叶九条”的内容概括为“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并明确将其看作解决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根据这个“方针”，1983

年初，中央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政策，这些内容经过完善之后不仅载明在中英联合声

明中，而且被进一步具体化、法律化为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在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中，他

始终将中央对港的方针称之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简称“一国两制”。

（一）“一国两制”方针：构想的理论化和概念化

虽然邓小平 1982 年 1 月 11 日在谈话中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但这个构想首

先是针对台湾提出的，而将这种构想用到香港依然有一个过程。在 1982 年 9 月 24 日与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并没有提出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而是明确对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表示：

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

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

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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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

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这段话释放出三层意思：其一，中央在与香港各界人士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中央处理香港

问题的方针政策。其二，这个政策不仅是中央在九七之前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而且是九七

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治港的政策。其三，中英两国要围绕这个政策展开谈判磋商，从而达成共识，

实现香港顺利回归。正是在这次会谈之后，邓小平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形成一套系统的对港方针政

策，而这样有关部门也就开始密集调研。1983 年 4 月，中央原则批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

条基本方针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将“方针”和“政策”这两个概念连起来使用，而且在中央公

布的文件和联合声明中也是称之为“方针政策”。而在 1984 年 6 月邓小平关于“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

的。”在这里，他将“方针”与“政策”明确区分开来。在他的论述中，有时把“一国两制”称

之为“方针”，有时称之为“政策”。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是在谈话中随口表述的，并没有在学

理上严格区分“方针”和“政策”。而这个问题直到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引发了争论，并最终通

过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将二者区分开来。

（二）基本法：“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问题论述最密集的阶段是 1982 年中英启动谈判到 1984 年签署联合声

明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也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形成阶段。如果说中央在政策性文件中笼统

地提出中央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或“基本方针政策”，那么在基本法这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中，

就需要在法律规范概念上区分哪些是“方针”、哪些是“政策”，从而将目标性、方向性的、规范

等级上更高的“方针”放在序言中，而将具体“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款放在基本法的正文

中。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究竟要不要写“序言”也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国家宪法才有序

言，因此基本法不需要序言。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基本法作为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宪制性

法律，应该有序言来载明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中央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等。在 1986 年 2

月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讨论的报告中，大部分咨委认为序言应该写明联合声明的精神、原则和主要

内容，包括“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高度自治”等。有咨委认为联合声明中规定的“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

十年不变”是“唯一的坚持”，即“排除与此形式与精神不符的一切”。基于这些讨论，1987 年 4

月 13 日基本法草委会负责“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基本法草

案序言的第一稿内容，其中关于中央对香港的方针就表述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

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

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方针，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五十年不变。国家的上述决定，已由我国政

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而在后来的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工作中，关于中央治港方针的修

改又提出很多意见。比如在 1988 年公布的咨委会咨询意见中，有人提出在“不在香港实行社会

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之间，加上“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的自治权”，有人提出在“以保障国

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之后，加上“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香港”等。在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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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公布的咨委会咨询意见中，有人主张在序言中加上“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并认为这

都属于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原则，若不在序言中增加会打击港人脆弱的信心。

基本法起草中的这些咨询意见表明，当时的立法者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除了“一国两制”之

外，还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等等重要原则，但这些内容是否要在序言中

作为中央治港的“方针”与“一国两制”并列放在一起，从而具有同等的“方针”地位，发挥基

本法“序言”应当具有的方向性、指导性效力呢？从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不断公布修改完善的九稿

草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基本法起草者始终没有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类的内容

提升到与“一国两制”同等重要的“方针”地位上。

二、认真对待中央治港“方针”：“活的基本法”

本文虽然追溯邓小平领导确立的中央对港方针，但本文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从历史学的角度

考察事件，考辨真相和还原史实，而是要在法理学层面上阐明中央治港的“方针”与基本法实施

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央治港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等看作

是老生常谈的政治话语或政策话语。相反，我们需要将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概念上升到法理学

的规范高度，将其看作是一套与我们所熟悉的法律法理学相联系的政策法理学，唯有如此，我们

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央治港方针的规范性意涵。

（一）规范与事实互动：中央治港方针乃是“活的基本法”

现代政治理论建立在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基础上，这种政治理论以一种启蒙科

学主义的立场，将政治生活理解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利益计算，从而不仅建构起形式主义的宪政法

律秩序，而且形成一套理性化、官僚化的专家技术操作的治理手段。这种宪政法律秩序的规则性

与官僚理性化的专业性结合在一起就构成西方现代普遍主义“法治”神话，从而形成“规范”与

“事实”之间的二元划分，不仅排斥人的情感认同，而且否定历史文化传统，或者仅仅将二者作

为“事实”纳入到普遍“规范”的治理之下。这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将“政治”仅仅理解为将

规范适用于事实的技术化“治理”问题，忽略了“政治”具有不同于科学、道德、艺术的独立性

和自主性，而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就在于它始终以一种具体的、地方性的、历史性的方式辨识敌

人与朋友所展现出来的鲜活生命力量。由此，“政治”不仅是理论理性思考的对象，而且变成规

范化的技术操作，更重要的是成为实践理性的对象，从历史经验中把握的技艺，从而把人的人格

个性、想象力和卓越伟大品格展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在更宏

观的背景上来理解政治和法治，把法治置于更广大的政治秩序之下。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中，这种超越“法治”的更大的“政治”自主性就是通过

“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等一系列广义上的政策法理学展现出来的。这种政策恰恰

关注于“事实”的具体性、历史性和地方性，从而提供了打通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规范”与

“事实”相互隔离的有效渠道。由此，无论立法，还是执法，在推动抽象化、普遍化的“规范”

向具体化、历史情境化的“事实”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为立法者或者执法者提

供如何理解法律、如何运用法律提供正当的目标和方向，“法治”由此才能称得上“良法善治”。

这种为法律规范运行提供正当化目标和正确方向的就是广泛存在于政治实践但却被主流法学理论

所无视的政策学科。它们构成了规范转变为事实的方向和动力，从而使得规范真正成为规范、法

律成为法律。换句话说，正是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才具有一种使“法律成为法律”的力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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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规范/法律赋予了生命和灵魂。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之法”（law of laws）或孟德斯鸠意义

上的“法律之精神”（spirit of laws），或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活法”（living law）。

因此，法治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法”本身，而且在于围绕“法”产生的一套理解和阐释的

理论叙述，而这种理论叙述实际上包含了情感和信仰，包含了价值和目标，包含了理解和指向，

这种围绕在“法”周围的话语叙述才决定着“法”的运行方向和运行过程。立法过程中究竟是

否采取法律移植，归根结底是围绕“法”话语叙事是指向一种法律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进步信仰，

还是对民族历史精神和“本土资源”的想象，可以说中国法理学中这两种话语叙事的斗争直接影

响着中国法律移植运动的走向。同样，司法过程中法律规范如何通过司法判决变成客观事实，

取决于法官如何思考问题、如何解释法律，法官的司法哲学、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乃至个人情感

直接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普通法传统中，“法治”因此变成了“法律人之治”（the rule of

lawyers）。“法治”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可以称之为现代治理

术。能否善用法治技术来治理社会，无疑考验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技艺和执政水

平。因此，同样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执政群体和法律人

群体的运作下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治理效果。

中央在香港问题上，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中国拥有香港主权的“规范”与英国人实际上在香港

行使主权权力的“事实”之间的割裂。而要将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规范”变成中国对香港

恢复行使主权的“事实”，不仅需要中国收回香港的政治行动，而且需要有一套关于中国在香港

回归后行使主权的话语叙述，而这套话语论述被邓小平形象地概括为“一国两制”这个“大政方

针”。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时在“一国两制”方针与基本法之间的互动

关系。可以说，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所有理解、政治想象和话语叙述就凝聚在“一国两制”方针

之中。在中央关于香港回归以来的治港经验总结中，形成了“一国两制”方针与基本法并举的叙

述模式，一方面中央始终强调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另一方面中央又始终强调要严

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这足以表明中央治港方针在基本法贯彻落实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具体而

言，无论是基本法作为法律规范的形成，还是将这个规范运用到香港变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

权的客观事实，其中最重要的中介环节就是“一国两制”方针。中央对香港的“方针”和“政

策”不仅决定着基本法的规范形成，而且决定着基本法规范在实施中变成客观事实的历史进程。

“一国两制”方针乃是基本法的“活的灵魂”，是“活的基本法”（living Basic Law），它赋予了基

本法实施的目标、方向和意义。无论是中央，还是香港社会，往往需要通过对“一国两制”方针

的理解来制定基本法、解释基本法、实施基本法乃至修改基本法。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围

绕基本法在香港实施的政治斗争同时也必然展现为围绕“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阐释、论述的

话语权斗争乃至“文化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一国两制”方针展开的理论阐述，意味着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方针政策”这样的概念，理解“方针政策”背后的一套法理学说。

（二）体用互动：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法理学

如果说我们当前的主流法理学是围绕国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的，那么围绕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策略，就需要一套政策的法理学。如果说法律法理学建立在“律”的基础上，可以看作是

一套广义上的律学，那么政策法理学则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上，属于名正言顺的法学。这个

“法”就是孟德斯鸠给出的经典定义：“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

关系。”这种普遍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中国古典传统中所说的“道”。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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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秩序向西方传播而来的“公理”秩序的转型，古典的天道秩序转化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所呈现出的法规范的必然要求。由此，人的政治行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内在的价值导向或最高的

法规范要求必然会形成正确的发展“道路”，所有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法律和制度建构都必须围

绕这个道路展开。这个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路线”这个概念。

由此，现代政治话语中的“道路”和“路线”这些概念实际上就像古典的“天道”和“法”

这些概念一样，具有自然法的意义，它为国家制定的法律提供了价值指向、政治原则和理想目

标。一般来说，这些政治哲学命题往往是通过宪法“序言”而渗透到国家法律体系中，为国家法

律体系赋予政治灵魂。因此，从晚清以来直到今天，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路线”的争

论，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话语叙述，始终包含着关于正当与不正当的法规范理

解。由于“道路”或“路线”只是一个总的政治方向，这就需要将政治方向贯穿到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各种领域中，从而在各种领域中形成相应的“方针”，比如政治方针、经济方

针、教育方针、文化方针等等。而这些总体性方针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的情况和问题，就会形

成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政策”。如果说“方针”强调的是法律和政策制定及实施必须遵循的政治

原则、价值导向和目标指南，而“政策”强调的是法律和方针在实施过程中的情景性、历史性、

灵活性和针对性。而这些政策在具体的运用中又会形成一套有效的方式方法，这就是“策略”。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始终贯穿着“道路”或“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的规范概念表述，这些规范依据其价值等级以及长远性和稳定性的不同形成等级效力严密的体

系。如果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相比，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政策”，构成一套完整的政策规范体

系。如果说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强调的是变化世界中寻求普遍不变的规则，从而给社会生活赋予稳

定性、形成稳定的预期，那么，从最高的“路线”到最低的“策略”所建构的政策法理学恰恰强

调如何针对变化的世界而不断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古典传统的体用辩证关系中来把握路线、方

针、政策与策略内在的变与不变。政策的法理学恰恰要解决法律法理学面临的永恒难题：变化世

界对不变的法律构成的挑战，即用政策的灵活性和变化性来弥补法律稳定性的不足，从而以变化

的姿态来回应变化的社会。西方法理学中建构“回应型的法”这个概念就是用政策法理学的思路

来矫正传统的法律法理学的不足。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规范性建构实际上就镶嵌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

法规范的正当性论述中。如果中国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中国走资本主义“道

路”，那么台港澳地区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不存在所谓的“一国两制”问题，而必然是“一国一制”

的经典国家统一模式。邓小平之所以在涉及台港澳地区国家统一问题上提出“一国两制”方针，

就在于他提出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路线”）。

这条道路的要旨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架构中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要素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而这条道路在处理台港澳地区的国家统一问题上就变成了“一国两制”方针。换句话说，邓

小平展开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在事实层面的共存上升到

规范层面的共存，从而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纳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赋予其法规范意义

上的正当性，由此“一国两制”才能变成具有法规范意义的“方针”来指导中央处理台港澳问题

的实践和行动。这个“方针”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就变成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

（“叶九条”），而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就变成了中央对港的十二条“方针政策。”这就意味着邓小

平对港澳台的总方针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在台湾和港澳又会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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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具体政策。因此，要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就必须在法规范的意义上来理解其规范性

内涵。

三、“一国两制”方针的规范意涵：主权行使与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这个词是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种国家宪制构想的概括或缩写。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国两制”首先是一种形象的描述，而不是严格规范意义的法理学概念，因

此邓小平往往称之为“构想”。作为政治修辞的大师，邓小平非常善于运用形象描述来表达复杂

的思想观念。就像用“摸着石头过河”形象地表达实践论或实验主义的哲学观念，用“不管白猫

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形象地表达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形象地

表达了在处理台港澳地区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未来图景，即既要实现“一个国家”的统一，又要保

持“两制”大体稳定不变，从而形象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国家宪制建构，这种国家宪制建构甚至

包含了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一直到中国古典时代的帝国宪制的建构经验。然而，这

种“构想”层面的“一国两制”并不是法规范性概念，要将这个概念上升为“方针”而具有规范

意义，就需要从这个概念中提取出规范性内容。

（一）“一个国家”的规范意涵：恢复主权行使

就“一国”而言，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主权行使主要存在于国际法和国家宪法的规范层面

上，还无法落实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范层面上。虽然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原则，联合国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

会通过的关于反殖民主义宣言中，将香港、澳门排除在殖民地名单之外，从而在国际法层面上赋

予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合法性。但是，中国无法通过具体部门法中的法律规范在香港行使主

权。因此，就“一国两制”之“一国”建构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国际法规范和国家宪法规

范层面上确立的“一国”转化为可以通过普通法律规范来保证中国在香港的主权行使。因此，

1982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主权换治权”的方案来北京，邓小平明确告诉她：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

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

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

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为了确保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行使，邓小平尤其关注驻军问题。当香港媒体一度传出中央有领

导表示将来不在香港驻军时，邓小平对香港媒体公开表态：“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

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

什么中国领土！……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当然，中国在香港的

主权行使就包括对香港的治理，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中央要对香

港内部的事情进行“干预”，而且在香港回归过渡期就提出要选拔、推动香港的中国人参与到港

英政府的治理中。他始终将“港人治港”看作是中央治港的特殊形式，其实质依然是中央在香港

行使主权。

（二）“两种制度”的规范意涵：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

如果说“一国”的规范意义就是突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那么“两制”在当时首先只是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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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和台港澳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客观对立存在的“事实”。因此，“两制”作为事

实并不能自动生成正当性“规范”，因为“规范”有其内在的哲学基础或普遍正当性之道统基础。

由于国家主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路线”），这个“道路”奠定了一切政治行动的正

当性规范基础。而在这个“道路”提供的规范体系中，资本主义制度恰恰非但不具有规范意义的

正当性，反而需要通过革命手段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社会主义“道路”的规范性要求。这

就意味着要将“一国两制”这个概念中的“两制”从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与台港澳资本主义的并

列的“事实”上升为“方针”的规范性指引，“两制”的方针必须从社会主义“道路”（“根本路

线”）中引申出来并获得规范正当性，从而成为政治行动的方向和指南。

在将“一国两制”从政治“构想”和“立场”转变为政治“规范”从而成为指导政治行动的

“方针”时，邓小平遇到的难题恰恰是如何在规范层面上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难

题。如果说将“一国”从国际法和宪法层面的规范变成具体的法律规范乃至于法律事实需要主权

者的政治行动能力，那么将“事实”上升为“规范”则需要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创造能力。邓小

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概括出“实事

求是”这样基础性的规范命题，即要求一切在实践中获得检验的“规范”才能真正上升到“规

范”的地位。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中国化，即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以生产力发展这个事实作为衡量一切规范的基础性规范，从而形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这不仅为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吸收资

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益要素奠定基础，而且为从台港澳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

中抽象出“两制”并存的规范性理论命题提供了基础。

在这个规范理论基础上，邓小平从台港澳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中抽象出两个规范性命

题：其一就是保持台港澳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首先有利于这些地区本身的“繁荣稳定”，其二就是

台港澳地区资本主义制度的繁荣稳定有利于推动内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充分利

用台港澳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面向全球市场的通道，推动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因此，与针对台港澳的“一国两制”方针相配套，就是中央面对港澳台地区建立了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直接吸引港澳台的投资进入这些经济特区。由此，“两制”从“事实”

上升为一个新的规范，一个推动大中华地区经济繁荣稳定的规范。

因此，我们看到，邓小平通过阐述理论建构，将“一国两制”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和政治

“构想”上升为一套政治规范，从而使其具有指导政治行动的“方针”意义。其核心理论建构就

是围绕“国家统一”、“主权行使”、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样的规范

性命题。如果没有“主权行使”、“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规范性命题的政治指引，就没

有“一国两制”的建构行动，也就没有基本法的制定和特区政府的建立，也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在“一国”之下“两制”并存的正当性。由此，邓小平将“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港澳问题

的大政方针时，恰恰是基于他对“主权行使”、“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三个核心规范命题

的思考。如果我们一定要给“一国两制”方针的规范性内涵进行具体的阐释，那么“一国”就在

于强调主权行使，而“两制”就在于强调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规范命题才是邓小平所理解

和建构的“一国两制”方针，它们不仅指导着基本法规范的制定，而且指导着基本法规范在香港

回归之后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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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基本法序言的起草。1986 年 8 月 20 日，基本法草委会在初步报告中确定基本

法序言的结构包括三部分：第一节“香港的区域范围，历史背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香港问

题的解决”；第二节“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指导下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节“根

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从这三

节划分的逻辑结构看，其中第二节明确中央治港的方针是“一国两制”，而第三节实际上就是规

定这个“方针”在通过基本法进行法律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性要求，即必须遵循

“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原则。可见，“主权行使”和“繁荣稳定”乃是“一国两

制”方针的规范性内涵。这里虽然用“繁荣稳定”而没有提“经济发展”，就在于“经济发展”

主要针对内地，而“繁荣稳定”主要针对香港。如果我们把“繁荣稳定”不仅仅理解为台港澳地

区的繁荣稳定，而且理解为内地的繁荣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邓小平所确立的中央治港方针归

纳为“一国两制”、“主权行使”和“繁荣稳定”这十二个字。

四、消除“港人治港”歧义：坚定中央治港立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央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针，那么在“一国两制”下，中央究竟

如何治理香港？为了稳定香港人心，邓小平反复提到“保持不变”的想法。然而，究竟哪些变，

哪些不变？当时香港人最关心的就是随着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中央要不要在香港派驻军队？中

央要不要派一个行政首长来行使港督原来的职权？要不要派出大批干部来治理香港？关于这个问

题香港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对于这些具体的政策，邓小平在与英国首相撒

切尔夫人的谈话中，已经表示中央要与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中央将来治理香港的方

针政策。而这项具体工作就由当时负责港澳问题的廖承志承担。

1982 年 11 月 20 日和 1983 年 1 月 12 日，廖承志两次会见香港访问团，重点在于传达邓小

平对香港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因为当时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对

香港公开，香港社会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一时人心惶惶。在这种背景下，廖承志对香港人

首次公开提出“港人治港”这个形象的提法，对安定香港人心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然而，

“港人治港”这个提法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争议性。正是面对“港人治港”这个提法产生的分歧

和误读，邓小平后来不得不多次加以澄清。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他并没有笼统地肯定“港人治

港”，更没有将“港人治港”上升到中央治港方针。相反，邓小平每次提到“港人治港”的时

候，都是针对这个提法所造成的种种误解，从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角度来澄清如何准确把握

“港人治港”的含义，突出强调“港人治港是爱国者治港”，强调“港人治港”乃是中央治港的特

殊形式。

（一）“港人治港”的政治主体性：“香港的中国人治港”

“港人治港”非常容易把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然而，无论廖承志还是邓小平，在他们

经历了近代以来香港割让和西方列强在中国实行半殖民统治的一代人而言，“香港人”这个概念

就像“广东人”一样，都属于中国人。然而，人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归属往往是通过文化教育建构

起来的“想象共同体”，港英时期的殖民统治不断推动香港人的新文化身份建构。港英政府一方

面抑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严禁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中国革命历史教育

以及 1949 年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教育，另一方面通过英文教育系统地灌输西方

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英女王以及大英帝国的一系列身份和文化象征的教育，在香港和英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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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化价值上认同英国文化传统的“香港人”，而这样的“香港人”虽然仍是中国人的肤色和人

种，但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已经与“中国人”对立起来。这些人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中被

贬称为“港英余孽”。当年，也正是这帮英国人培养出来的精英群体推动英国政府提出“主权换

治权”的思路，希望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仅仅局限在国旗之类的符号象征上，把香港的治权

依然交给英国人行使。

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直接否定英

国人提出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思路，强调香港主权从来属于中国，香港回归之后由中国人来治

理香港：“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

香港的政策。”同样，廖承志在与香港人士的谈话中，就特别突出强调香港主权属于中国，“主

权、治权分开，讲不通”。他甚至直接点出：“有朋友提出，将来成为由香港人管理的一个特别行

政区，这我看很难。”九七之后不可能是英国人治港，而必须是中国人治港，“英国有才能的人士

也可以得到相当的任用”，但主要是“当顾问、秘书”之类的。为了说明中国人能够治理好香

港，他特别举出解放初期共产党治理上海的例子。“香港问题照我看很乐观，一定搞得好。解放

初有人讲，看吧，‘老八’解放了上海，至多半年就手忙脚乱。后来，我们把上海管得很好。香

港与上海不同，香港维持现有制度，习惯、金融流通，像现在这样，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少个

总督大人。有人同我谈，英国人希望延期。关于延期问题，可以奉告各位先生，这不是巴士、电

车，不能随便延期。”

在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培养出来的华人精英们当时被港督委任

在港英政府通过“行政吸纳政治”而建立的行政局和立法局等咨询机构中。然而，这些“两局议

员”却将自己想象为香港人的代表，希望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参与到中英两国的谈判中，这就形

成所谓的“三脚凳”这个形象的说法。正因为如此，1984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在接见钟士元等

港英政府“两局议员”的谈话中，重点针对香港华人在长期殖民统治下形成的“文化软骨症”

开展政治教育。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香港人要有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香港人首先是中国人: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

来的思想状态。……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

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

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所谓“香港奇迹”的理解，即香港取得的繁荣成就是靠以中国

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因此，香港回归之后，中央继续保持英国人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制

度，然后让香港的中国人来治理香港，那么香港就可以继续保持其繁荣稳定。之所以让香港的中

国人来治理香港，而不是让中央派人来治理香港，就在于中央或者内地的中国人不熟悉香港的资

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运作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邓小平的政治逻辑中，重要的不是“港人治

港”还是“京人治港”，谁来治理都是手段问题，真正的目的是要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从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因此，邓小平从来不强调“港人治港”，反而强调在制度上“保持不

变”，强调“中国人治港”，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将“港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

（二）“港人治港”的目标：香港人与中央和内地“同心协力搞好香港”

如果说香港回归之后不再由英国人治理，而是由中国人治港，而中国人治港的基本方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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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不变、甚至中央不派干部，由香港当地的人治理香港，

从而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此，廖承志特别指出：“香港的现状不变。具体讲，深圳河以

北是社会主义，深圳河以南即现在的香港地区实行资本主义。我看可以长期继续保留资本主义，

财产、生活方式、自由港、贸易中心都维持，我们十分愿意香港的繁荣能保持。所以邓主任请投

资者放心，方针就是这样。”从这段介绍中，可以看出廖承志所传达的中央治港方针就是“一国

两制”、保持不变，保持繁荣。而为了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中央甚至不派行政首长。廖

承志明确指出：“香港人自己当，大陆不派人。”“港人治港，很难由我廖某提个名单压下去，这

不是办法。怎么办？听听各位的意见。”这里说的“港人治港”实际上就说的是后来基本法起草

中争论的行政长官如何产生的问题，最终是香港社会各界与中央互动达成共识而产生。为此，廖

承志强调指出，“港人治港”的目的是强调香港人与中央和内地“同心协力搞好香港”或“共同

一致搞好香港”，也就是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繁荣不是短期，而是收回之后，长期繁荣。繁荣

对香港居民，对内地都有好处。只要对香港繁荣有益的事，我们一定会去做。我们一定会积极支

持收回之后繁荣香港的各项工作，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见，无论是突出“保持不变”，还是

突出“港人治港”，都是为了实现“繁荣稳定”这个目的，这才是“一国两制”方针的精髓。

（三）“港人治港”的途径：中央培养选拔政治人才治港

“港人治港”与中央治港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港人治港”乃是中央治港的特殊形式。中央

不仅参与到对治港的港人的培养中，而且参与到对治港的港人的选拔、任命和监督过程中。中央

强调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就意味着中央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中央如何行使管治权，除了基

本法规定直接行使的权力，就是授权香港人在特区行使权力。然而，这些参与香港治理的香港人

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点基本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香港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都由中央

任命，那就意味着这些参与治理的香港人都应当由中央来培养、选拔或参与选举、最后任命乃至

监督罢免。所以，“港人治港”绝不是中央撒手不管，更不能与中央治港对立起来，反而成为中

央治港的一种特殊形式。

早在香港回归之前，邓小平就推动中央参与到治理香港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通过外交渠道

就香港的重大问题对英国和港英政府的行为进行干预和约束，这在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的谈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就包括如果英国政府不与中国政府合作，那么中国政府可以提

前宣布收回香港。因此，在香港回归过渡期，中央就香港的财政储备金问题、银行发钞、土地问

题、新机场建设、公务员薪金、政府机构改革等重大问题与英国政府展开艰苦的谈判，这实际上

都是在参与到香港的治理中。另一方面，中央直接推动香港的爱国爱港力量参与到香港政治

中。1984 年 4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与外交部长吴学谦、港澳办主任鲁平的谈话中，就特别强调在香

港的金融领域和政府人事布局中加快推动香港人参与。在 1984 年 10 月 3 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

观礼团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

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

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

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香港人参与香港治理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政治支持。因此，邓小平

所理解的“港人治港”就是中央培养、推荐的且获得中央信任的香港人来治港。他特别强调中央

要参与到治港人才的培养中，“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

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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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1984 年 12 月 20 日在会

见包玉刚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找些人出来，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来。不仅是人，还有

金融方面的事”。无论是“推荐一批能干的人”，还是“发现、选择人才”，或者是“找些人”，

其主语毫无疑问是中央和中央在政治上信任的香港爱国爱港人士。可见，在“港人治港”问题

上，中央对于究竟选择哪些人来治港拥有判断权乃至决定权。邓小平甚至明确表示中央在香港选

人用人的政治原则：“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

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

于小节。”

可见，“港人治港”只是一个着眼于表面的形象说法，实际上中央早在回归之前就参与到治

港人才的发现、培养和选拔使用中，因此准确地说应当是中央信任和支持的香港人来治港。这首

先就是中央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职能，中央开展统战就是强调要广交朋友，扩大爱国爱港

统一战线的阵营，从而扩大选人用人的范围。而基本法规定中央拥有对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

的任命权，而这种任命权就赋予了中央在香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权力，从而赋予

中央拥有权力决定哪些港人可以担任特区主要官员，哪些港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等，基本法的这

些规定无疑为理解“港人治港”提供了法律依据，即“港人治港”只是中央治港的一种特殊

形式。

（四）“港人治港”的政治实质：“爱国者治港”

如果说治权与主权不可分离，那么治权必然是主权的延伸。假如“港人治港”意味着“港

人”拥有治权，那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主权，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高度自治下拥有比联邦制

下地方联邦单位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行使着诸如立法、司法、货币发行、单独关税、教育等诸多

主权性权力。这必然意味着“治港”的“港人”不能是普通的港人，而必须具有政治性要求，与

主权者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主权者区分敌我的政治判断也必然影响到“治港者”的政治判断。

因此，“港人治港”的“港人”不是地缘文化概念，也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主体的概

念，即必须符合主权者政治判断的“港人”才能成为香港的管治人才。为此，邓小平特别对“治

港者”的政治判断提供了一个主权者的衡量尺度：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

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

爱香港。

在这句话中，邓小平与其说主张“港人治港”，不如说要给“港人治港”加上一个特定的政

治界限，也就是主权者的政治意识所规定的政治界线。同样，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在强调中央对参

与香港治理的人才选拔中，也特别强调“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

爱香港的人”。在这里，无论“爱国”还是“爱国者”都属于政治的概念，即这些概念是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区分敌我友而形成的拥有巨大弹性的概念。

由于治权从属于主权，主权决定治权，也就意味着中央拥有政治判断权来确立“爱国爱港”

的政治标准，从而确立“谁是爱国者”，并由此承担这种政治判断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因此，在

不同的政治情境下，“爱国者”的标准和尺度也就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既然“一国两制”

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将其上升到规范性的“方针”层面，那就必然意味着“治港”的“港

人”所拥有的“爱国者标准”绝不可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标准，而这恰恰是把握“一国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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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为微妙的精髓所在。为此，邓小平特别给“一国两制”治理香港的爱国者提供一个完全不

同于内地爱国者的政治尺度：

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

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

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

爱祖国，爱香港。

回归之后，中央治港的成效往往与用怎样的政治尺度和标准在香港确定“爱国者”有关，也

由此引发香港社会关于谁是“爱国者”的巨大争议。邓小平清晰地意识到“港人治港”是一个很

容易引发争议的提法，要么容易导致香港人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中央在香港的主权行使，要么容易

导致中央用内地的政治判断标准来衡量香港的“爱国者”。因此，面对基本法起草中因“港人治

港”的误解而带来的政治分歧，邓小平 1987 年在与基本法草委谈话中明确指出：

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

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

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

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特别用“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种标准的提

法，而很少直接正面用“港人治港”这个概念。然而，由于这个提法很流行，也能起到正面的宣

传效果，邓小平虽然接受这个提法，但却不断地给这个概念加上特别的限定。我们从邓小平公开

的论述看，只要他提到“港人治港”都是不断澄清这个口号的准确政治含义，即“港人”绝不是

独立的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港人，而是“香港的中国人”；治港的“港人”必须是“爱国爱港者”；

“港人治港”乃是中央参与治港的一种特殊形式，强调中央要参与到香港的选人用人乃至选举过

程中。

五、邓小平为什么不提“高度自治”？

早在“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出现之前，“高度自治”这个概念就已经出现。在 1981 年公布的

推动和平统一台湾的“叶九条”中就出现了“高度的自治权”这个概念。当“一国两制”方案运

用到香港时，“高度自治权”这个概念出现在 1983 年初中国政府公布的解决香港问题十二条基本

方针政策，出现在联合声明载明的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并规定在基本法第二条中。尽

管如此，邓小平提出“高度自治”有其特定的想法。从他对香港回归之后继续采取资本主义制度

的论述看，他往往采用更为形象的“保持不变”这个论述，而不是“高度自治”这个概念。相

反，他对“高度自治”引发的曲解和歧义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并针对这种曲解而针锋相对地

提出“中央干预论”。事实上，从基本法起草到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治港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来自

香港反对派系统歪曲阐述的错误“高度自治论”。

（一）“高度自治”：为了反对“两个中国”或“完全自治”

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如何推动中美建交就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这个问题随着邓小平复

出而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中美建交的一个障碍就是美国在军事上支持台湾。为此，中国提出中

美建交的三原则都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以

及从台湾撤军。正是在这三项原则基础上，中美正式建交。这也意味着统一台湾的政治条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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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因此，就在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

书》，明确提出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的前提下完成祖国统一大

业。然而，美国国会却在 1979 年 4 月 10 日通过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极大地破坏了台湾

回归的政治环境，客观上鼓励了台湾当局所谓的“两个中国”论调。面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

在与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

表谈话，提出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明确表示统一之后的台湾将享有“高度自治

权”。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高度自治”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针对所谓“两个中国”以及由此衍生出

来的“完全自治”概念。在 1983 年阐述和平统一台湾的设想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赞成

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

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然而，当“一国两制”构想运用到香港时，虽然在中央政策和法律文件中反复出现“高

度自治”这个提法，但在邓小平本人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中从来没有出现“高度自治”这个提

法。这或许是因为他预见到这个概念将会引发不利于中央的巨大争论，因此他更多采用“保持不

变”这个提法来阐述与高度自治相关的内容。

（二）“保持不变”：“两制”都不变

“一国两制”下如何处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最常用的表述是“保持不变”。早在

1982 年与撒切尔夫人会谈中就明确提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

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不

同于抽象的“高度自治”概念，“保持不变”这种形象说法一下子抓住了香港人的心，以至形成

“五十年不变”的说法，最后甚至写入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然而，纵观邓小平对“保持不

变”的论述，他不仅突出香港资本主义不变，而且强调内地社会主义也不能变，并强调内地社会

主义制度不变是香港资本主义不变的前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承受巨大压力。在国际上面临着冷战中西方意识形

态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压力，在国内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人们对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有疑虑，以至于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党内出现巨大分歧。在这些涉及中国未来

前途方向的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坚定不移地主张全面、正确地肯定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基本法起草阶段，一方面处在西方对苏联和中国展开“和平演

变”的高峰，另一方面也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活跃期，这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直接影

响到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关于中央在香港的主权行使、中央与特区的关系、香港政制发展等重大宪

制问题的争论。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强调“保持不变”不仅强调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且要捍卫内地

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为此，邓小平特别指出，在“一国两制”中，内地的社会主义是“主体”，

是“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容许香港这个小地方搞资本主义。如果内地社会主义制度改

变了，那么“一国两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因此，“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

面不变。”这就意味着虽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不变，但绝不能将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和平演

变”、从而改变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本营或桥头堡。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恰恰在 1989 年春夏之交

的政治风波中展现出其预见性，而正是在经历了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基本法草委会才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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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草案中对第 23 条进行了全面完善。从此之后，“23 条立法”成为“一国两制”处理“两制”

关系的重大议题。

（三）“保持不变”：制度大体不变而“人”可以变

从邓小平的论述看，“一国两制”只是要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大体不变，至于谁来运作

这个制度，则完全可以变化。香港回归后，香港的管治者就由英国人变为中国人，虽然提出“港

人治港”这个提法，但邓小平反复强调“爱国者治港”就是表明中央拥有对“港人治港”这个概

念的解释权和决定权，因此“谁是爱国者”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

题，取决于主权者的政治判断。中央判断香港人究竟是不是爱国者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看他如何

运作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能够保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两制”轨道上顺利运行，捍卫

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并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那就是爱国者；若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导致分

裂国家、颠覆内地政权、危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利于香港繁荣稳定，那显然就不是

爱国者。

因此，如果把邓小平提出的“保持不变”解读为“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那就很容易偏离

邓小平的本意，取消中央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决定权。那就意味着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由

谁来运作、如何来运作，就变成了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务，由香港人自己说了算，以至于中央

确定“谁是爱国者”、谁来治理香港以及中央指导特区政府施政就变成了“干预”香港高度自治。

因此，在邓小平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大量关于中央“干预”香港的论述，中央在重大问题上必须

“干预”香港，中央“干预”香港恰恰是为了保证“一国两制”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四）“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保持不变”只是手段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甚至在手段选择

上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实用主义的策略。邓小平始终强调香港资本主义

“保持不变”并非目的，绝不能为不变而不变。他之所以强调“保持不变”，是因为香港资本主义

在当时运行良好，既能够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又有利于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繁

荣稳定”作为规范的正当性决定了“保持不变”作为手段的正当性。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若

“保持不变”不能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那就必须采取“变”。因此，邓小平在其论述中始终强

调“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要在“不变”中看到“变化”的一面。只要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

展，只要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就要坚持“变”。假如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运行，不能实

现繁荣稳定，甚至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那么“保持不变”就丧失了意义，就必须坚

持“变”。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不少香港人担心内地改革开放的政策会变，担心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会

变，从而片面地强调中央要保证对香港的政策保持不变。对这种主张，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不变，

甚至给出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另一方面，邓小平辩证地指出，“不要笼统地说怕变”，

“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如果有

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

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可见，在香港问题上若将“保持

不变”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教条来理解，就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显然背离了邓小平的

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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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中央干预论”反驳“高度自治论”

邓小平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用“高度自治”来回应，而这个“高度”就是用国

家主权和宪法及基本法来加以限制。因此，在邓小平的论述中，始终强调“一国两制”，强调

“一国”的主权建构，绝不可能将“高度自治”上升到与“一国两制”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相反

要将“高度自治”放在“一国两制”、主权行使和稳定繁荣的原则框架之下，纳入到宪法和基本

法建构的宪制架构中。在这样的学理和宪制架构中，中央行使主权必然高于香港的高度自治，这

就为中央干预香港、在香港行使主权提供了学理和制度支撑。

如果说“完全自治”可能导致“两个中国”，那么“高度自治”这个提法很容易强调香港方

面拥有非常大的权力，甚至将中央权力排除出去。事实上，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高度自治”

这个概念就成为香港方面向中央争取权力的正当理由。不少香港人认为“高度自治”就是中央仅

仅负责国防和外交，其他的权力都由香港来行使，甚至按照联邦制的思路提出香港的高度自治包

括享有“剩余权力”。有人甚至主张“高度自治”的“高度”概念不是法律概念，要么删去，要

么改为“完全自治”；有的主张将香港特区政府改为“香港特区自治政府”；有的认为既然香港是

“高度自治”，就不能规定“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等等。而在行政长官选举问题上，更是借着

“高度自治”概念来主张直接普选，反对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反对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任命或主张

这种任命仅仅是程序性、形式性的任命。因此，不少香港人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央在国防和外

交领域之外行使其他主权性权力，就构成对高度自治的“干预”。

正是针对香港人对“高度自治”的这种片面错误解释，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央要对香港行使主

权，而行使主权就必须采取正当的“干预”。早在 1984 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

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

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

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

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

在 1987 年接见基本法草委的谈话中，邓小平又重点反驳对“高度自治”的错误理解，强调

中央对香港的“干预”：

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

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

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

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

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

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

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

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

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

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

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

预嘛！

可见，邓小平在阐述中央对香港方针政策时，始终着眼于国家主权建构，强调“一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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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而对“港人治港”、“保持不变”、“高度自治”之类的通俗说法，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

警惕性，并针对各种误读和歪曲进行理论澄清。

六、结论

“一国两制”乃是时代的产物，对其理论阐释和规范性意涵的解读无疑需要与时俱进，在不

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阐释。“一国两制”方针作为衡量和推动中央治港行动的

尺度不仅具有政策所包含的规范价值尺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客观有效性。

“政策”不同于“法律规范”就在于其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其规范的正当性，而更重要的是解决

问题的客观有效性。当中央治港在“事实”层面上面临问题或者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央不是简单

的就事论事地加以解决，而是把这些客观现实问题上升到“方针”层面的规范思考，从而不断解

释、重构和发展中央治港方针。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治港就像驾驭一艘航船，当遇到风浪的时

候，总是不断调整航向。因此，中央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阐释和再阐释、重构与发展，就在于

不断针对政治现实的变化来校准其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由此，对中央治港的“一国

两制”方针的理解，决不能在抽象的规范概念意义上仅着眼于字面意思来理解，而必须放在具体

的历史情境中，放在区分敌我的政治性处境中来理解。

事实上，今天中央反复提到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这三

句话十二个字，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中央治港方针的重构。我们唯有意识到这种对中央治港

方针重构的历史性，才能理解其时代合理性，理解其历史针对性。因此，面对新的历史时代，我

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历史源头，通过邓小平的重要论述来追溯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由此我们

就会看到“一国两制”、主权行使和繁荣稳定才是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才是中央治港方针

的“体”和“本”，相比之下，“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更多是“一国两制”方针在具体落实中的

“用”。我们只有在中国传统的体用辩证思想中，才能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内涵的丰富性，但无

论如何都不能离开“一国”为体、“两制”为用的这个大原则，从而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不走样”，“不变形”。

①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中

央治港方针的表述仅提“一国两制”，而没有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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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后占领时期未宁静，转进守护核心价值》，香

港：《明报》，2015 年 9 月 28 日。相关讨论参见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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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实践与未来发展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颁布 30 周年笔谈

陈弘毅 谭惠珠 梁美芬 罗沛然

［摘 要］ 为了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本刊编辑部邀请香港大学的陈弘毅教授组织了

这个笔谈。陈弘毅教授回顾了基本法的起草历程，认为从过去 20 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基本

法的制度设计既有前瞻性，又具创意和想象力。谭惠珠大律师认为，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

法，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是“两制”前提和基础的认识，必须正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

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必须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梁美芬大律师认

为，“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是香港和平回归祖国及保持繁荣稳定的奠基石，对于违反“一国两

制”及基本法底线的趋势，需要立即扭转。罗沛然大律师讨论了宪法与基本法的互动问题、香

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制度相通相融问题，以及基本法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认为面对新的挑

战，香港的法律工作者必须保持定力与耐心，沉着应对。

［关键词］ “一国两制” 特别行政区 宪法 基本法

［中图分类号］ D9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23-13

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随想

陈弘毅

1984 年底，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回归祖国过渡时期。1985

年 4 月，全国人大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随即展开。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包括内地和香港委员。此外，在香港又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有 180 人，

来自香港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基本法的起草过程有高度的透明度，每次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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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题小组会议后，都会向香港新闻界介绍有关的讨论和起草的进展情况，基本法各章的初稿等

文件也提供给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参考。与此同时，咨询委员会做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咨询工

作，向起草委员会提供了大量的报告书、意见和建议。

基本法各章节的具体起草工作由起草委员会的五个专题小组承担，在工作的四年零八个月期

间，它们共开了 73 次专题小组会议。基本法的起草经历了“两下两上”的过程。1988 年 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基本法（草案）征求

意见稿”）正式公布，开展了为期 5 个月的咨询。起草委员会考虑了咨询委员会和香港社会各界

人士在咨询期提出的意见后，对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作出了不少修改，有些条文的修改是十分重要

或关键性的，广受欢迎。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1989 年 2 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进行第二次咨询。最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 1990 年 2 月举行了第九次全

体会议，亦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1990 年 4 月，全国人大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基本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起草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讨论，

感慨良多。虽然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正文中，中央已声明了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十二条基本

方针政策，联合声明的附件又对这些方针政策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就 1997 年回归祖国后香港

的管治和各种制度及政策，作出了相当具体和细致的安排，但仍有不少重要的宪制性问题，需要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予以解决。

举例来说，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问题，所谓“剩余权力”问题，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问题，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问题，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家行

为的管辖权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的审查权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和立法会如何产生及两者的权力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需要处

理的。

“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基本法的起草便是其制度设计的过程，极具挑战性。而由

于涉及政治问题，包括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以及香港内部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角力，

在当时香港社会极具争议性。有关问题的解决来之不易。全国人大在 1990 年 4 月投票通过基本

法的时候，曾参与领导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鲁平先生“看到花了这么大心血完成的《基本法》终于

通过，他掉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个《基本法》……真是‘一字值千金’啊！”①

我们要正确理解基本法，这有助于它有效和成功地实施。如要理解基本法和它的各条文的立

法原意，必须回到基本法起草时的社会背景和政策性考虑。回顾当时的历史情况，也能有助于我

们今天对基本法的内容作出公正的评价。基本法制定得好不好，在 1990 年它通过时难以作出结

论，甚至在 1997 年基本法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的时候，我们也未必能作出结论。但是，到了基本

法颁布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过去 20 多年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情况，我们便

比在过去的任何时间，更能对这部基本法作出比较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基本法起草时的有关情况，对比基本法实施后事物的发展过程，我们便可

以看到，基本法是极具创意和富有前瞻性的一部宪制性法律，甚至可以说它是超前于它的时代

的。举例来说，基本法在 1990 年制定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正式行使宪法授予它的权力去

颁布对任何一部法律的解释；但在基本法里，已经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

释基本法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不单是这样，这方面的制度设计还参考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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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欧共体）法律制度中，其成员国法院在个别案件中，提请欧盟法院解释适用于这件案件的欧

盟法条文的设计，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建立了类似的由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的安排。可

以说，基本法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既有前瞻性，又具创意和想象力。

此外，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是一个好的例子。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我国关于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还是以刑法中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来体现的，直至 1997 年刑法全面修订时，才以危害

国家安全罪来代替反革命罪。基本法起草的时候，起草委员会考虑到中国刑法关于反革命罪的条

文不宜引用到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此便订立了第二十三条，要求和授权香港

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以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等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可以说第二十三条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就是在“一国”的大前提下，容许和尊重

“两制”的差异。

另一个例子是基本法中关于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特别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的规定。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长期以来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殖民统治的政制，

是十分威权主义的，所有权力集中于英国政府派来的港督，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官守和非官守议员

全都是由港督挑选和任命的，没有任何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载明，

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采用什么方式的选举。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关于香港未来政制应如何发展，社会上开始争论不休。有人认为

1984 年港英政府推出的“代议政制”绿皮书和白皮书提出的“间接选举”（即由功能团体和选举

团选出立法局议员）已经足够，无须引进直接选举或普选。但也有不少意见认为，直接选举是民

主政制不可或缺的。至于何时在香港引进直接选举、立法机关中应有多大比例的议席由直接选举

产生，以至将来的行政长官由什么形式的选举产生，当时社会上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

1988 年公布的《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以进行咨询，

其中主要的方案都有规定，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中有一定比例的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席。在

1988 年的咨询期内，香港社会就有关问题仍然有十分对立的意见。在 1988 年底，当时基本法起

草委员会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的港方召集人查良镛先生，提出一个“协调方案”，建议将直接选举

作为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元素，在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可以随时间而递增，根据循序渐进的

原则和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最终达至立法会所有议席的普

选和行政长官的普选。这个包含政制发展的时间表和最终发展目标的方案，后来经修改成为了

1990 年通过的基本法的条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政治的循序渐进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法理

基础。

虽然基本法起草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从过去 20 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基本法是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现在看来，虽然基本法实施的情况并不完全理想，但总体来说，实施还是比较成功

的，而且看不到有什么重大漏洞或必须尽快修改之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在于宪法和基

本法，“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民主民生等发展，都有赖于对于基本法和它

背后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全面的理解。在纪念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的今天，让我们重温基本法的

起草历程，重新思考它的作用和意义，从而加强我们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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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谭惠珠

1990 年 4 月 4 日，在经过四年零八个月的起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先生等领导人站在

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以恢宏气魄和非凡胆识，创造性开辟的一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和平方式

实现祖国统一的崭新道路。基本法实现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化、法律化、制度化，邓小平

先生曾经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

面。”②

今年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基本法已步入“而立之年”，因此，大家一定要继续推动基本法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让“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一、基本法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精神

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

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虽然基本法是我国的全国性法律，由全国人大制

定，但基本法为了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尊重了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充分凝聚了包括广大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基本法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前的起草工作是我国立法

史上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

1985 年 4 月，全国人大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来自内地和香港各方面的人士组成，

其中香港委员占了三分之一的名额；为了广泛征集民意，在香港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其成

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甚至外籍人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咨询组织”。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草案全文曾经两次向香港和全国征询意见，并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形象地

说是做到了“两下两上”。最后对基本法草案的所有条文、附件和相关文件，起草委员会采取全

体委员不记名方式逐条逐件表决，需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通过才能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基本法的

起草工作长达四年零八个月，很多条文都是一字一句去推敲、讨论，甚至经过很多个回合才最后

定稿。可以说，基本法兼顾各方利益，凝聚广泛共识，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原则精神。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基本法明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

分，是在“一国”之下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明确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特别

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源于全国人大的授予；规定了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特别

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体制以及特别行政区在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

劳工和社会服务方方面面的制度和政策，将“一国两制”的方针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香港顺

利回归祖国，为回归后国家和特别行政区顺利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二、回归后基本法成功实施，“东方明珠”更添色彩

回归 23 年来，基本法在香港成功贯彻实施，经历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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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行使对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包括任命历任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负责管理与特别

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负责管理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依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重大事项决定

权、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备案审查权、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

等。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行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是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根本

宗旨，坚定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具体表现。回归以来，凡是在基

本法实践中出现分歧、争论，甚至因为对基本法的不同理解的关键时刻，都是中央依法严格行使

全面管治权，才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

变，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香港居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不仅与回

归前相比丝毫没有退步，反而在各方面，尤其是民主权利方面有大幅度增进。2012 年立法会选

举，全香港合资格选民只要并未登记为功能界别选民，都有权利在区议会（第二）界别中投票选

举该界别的立法会议员，相当于全香港的选民“一人两票”；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依据基本法，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决定 2017 年行政长官可以通过普选产生，待行政长官普选

产生后，立法会全体议员可以通过普选产生，极大地推进了香港政治体制的民主进程。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极为广泛的行政管理权，涵盖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

社会服务、社会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领域，以及在中央授权下的一定范围的对外事务权。这其中

财经方面的权力尤其重要，包括特别行政区有自己的独立关税制度，特别行政区税收不用上缴中

央，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制度，港币可自由兑换。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享有极为广泛的立法权。特

别行政区成立后，设立终审法院行使终审权，除此以外，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予以保留。原

在香港实施的普通法及相关的司法原则和制度，包括独立审判原则、遵循先例原则、陪审制度原

则等继续实行。

这些范围极为广泛的高度自治权，尤其是法治和独立的财经制度，为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和

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香港的国际认可程度也不断得以提升。香

港的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从回归前 60 多位大幅跃升到第 16 位，连续多年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

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事实胜于雄辩，回归后的香港不仅没有明珠蒙尘，这

颗“东方明珠”反而更添色彩。

三、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一国

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所具有的 13 个显著优势之一，充分表明了“一国两制”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

殊重要地位。我认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做好以下方面

的工作：

第一，牢固树立“一国”是“两制”前提和基础的认识，绝不容许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

行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的基本前提是基本法在序言和第一条清楚明确规定的“香港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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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牢固树立“一国”

观念是基本法实施的核心要求。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事件，包括“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成

立和运作，鼓吹“自治”、“独立”的本土激进主义分子参选立法会和区议会，个别候任立法会议

员在宣誓时公然反对“一国两制”、主张“港独”，外国组织和个人在港公然支持“港独”活动，

等等。这些都属于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不容姑息，必须予以遏制和制裁，否则全

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就无从谈起。香港回归 23 年来仍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也未设

立相应的执法机构，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无法律依据处理，这个漏洞必须尽快弥补。

第二，正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共同确立特别行政区新

的宪制秩序。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和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权架构、政治运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宪制基础。特别行政区的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

符合宪法和基本法，以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作为最高准则。回归以来，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中

央政府负责，立法会制定的法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的解释以

及作出的有关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都必须遵守。除了公权力机关，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一切组织和个人，也要遵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不得有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的

行为。

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共同确立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也要

从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执行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两个方面，完善基本法的实施，

健全基本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机制，确保基本法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第三，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宣传教育，令广大香港同胞自觉尊重基本法、遵守基本

法、捍卫基本法。回归以来，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贯彻与实施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因为香

港回归祖国怀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国民身份认同、社会价值观都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与此同时，香港经济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社会舆论对一些经

济民生问题反应强烈。这些问题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也与经济全球化下香港经济结构单一

的固有矛盾紧密相关。在这个背景下，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识出现偏差，甚至

错误理解，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抹黑，在近些年一些社会事件中，违反基本法、不尊重国旗、

国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全社会民间力量应该不断开展、完善“一国两制”和基

本法教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职人员，坚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纠正对

基本法的错误诠释和理解，在香港社会普遍树立起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

结 语

30 年前，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基本法，23 年前，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基本法正

式实施，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

港迈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经过 20 多年的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生机不断，活力不

减。我们要更加坚定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信心，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

本法，把“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切实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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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和平稳定的奠基石

梁美芬

“一国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举。香港回归祖国 23 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就，同

时亦面对不少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之际，正好回顾及检视一下我国以“一国

两制”的方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重要意义——既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亦要保持香港的繁荣

稳定。不是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世上就不会有“一国两制”，更遑论有基本法。简言之，“一

国两制”及基本法是香港和平回归祖国及保持繁荣稳定的奠基石。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一台湾、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一国两制”

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中英两国经过谈判签署的《中

英联合声明》公布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勾画有关特别行政区的蓝图。一些曾

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学者，如肖蔚云教授认为，“两种制度”的并存取决于“一个国家”，没有

“一个国家”就不会有“两种制度”，因为“两种制度”是主权国采用管治香港的一种方式。为了

和平，为了统一， 1982 年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

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里提及的法律就是日后的

港澳地区基本法。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基本法来实现的。有别于中国的其他法律，由于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也有来自属于普通法系的香港的，因此，基本法最后体现

了内地与香港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异与融合。④

香港基本法 1990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是全国性法律的一种，既适用于香港，亦适

用于全国。香港基本法在全国性法律中又具有特殊的地位。⑤根据基本法第八条，香港原有法

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等亦不能与香港基本法有抵触，否则无效。即是说，香港基本法在

香港特区的法律架构中享有仅次于国家宪法的最高地位，然而，大家绝对不能因此忽略了基本法

的本质是中国全国性法律的一种。基本法的各项条文中都反映着它的本质与特色：就是要作为

“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要各方持份者在法律的框架下，以法治的精神来实践香港和平回

归、保持繁荣稳定的目标。

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回顾和总结基本法颁布 30 年来的实践，必须从它的两大主要任务出发。基本法的条文结构

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原则。

香港回归后，经历了多次经济金融风暴、非典疫情、科网股泡沫爆破、全球金融海啸等，香

港在有祖国作后盾的优势下，经济迅速复原，充分彰显了“一国两制”的优势。但在政治及法律

上，香港社会却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香港社会总离不开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政治化

的现象。先有 2003 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引起大型游行示威，继而因根据第四十五条及第六

十八条关于对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制度进行政制改革的种种要求而出现了 2014 年非法“占中”

事件，以及 2019 年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为借口演变出来的暴力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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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部分人士总是不能接受基本法是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文件，总是当国家

行使其在基本法清楚列明属于主权行为的权力时，大肆将其发酵，挑拨一些市民的情绪去进行反

对。例如，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列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但每当全国

人大常委会行使此权力时，就会在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又例如，基本法第十三条及第十九条

清楚列明外交问题属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法院无管辖权，但总会出现一些人士指责中央

干预香港事务。这些人有来自外国的政客，也有来自香港的反对派。其中的一些指责好像是完全

没有看过基本法，或对“一国两制”的本质毫无认识，更或是基于其他政治目的。

近年来，香港亦出现了所谓“自决派”、“港独派”，以至出现令人更为忧虑的本土恐怖组织。

2016 年，立法会出现侮辱中国人的宣誓风波⑥，激进势力更鼓吹“公投”、“自决”及宣扬所谓

“香港民族”⑦等违反“一国两制”基本底线的政治行动，这些激进势力漠视国家及基本法的存

在，妄图以“人权”、“言论自由”等为幌子拒绝承认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政

治现实。这些趋势是极其危险的，必须立即扭转。

二、基本法条文环环相扣

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对基本法的认识仍然非常薄弱，往往只强调某几条条文，如基本法第二

十七条，即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却对于基本法体现国家主权的条文“视而不

见，见而不理”。如基本法除了第二十七条外，亦清楚订立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维

护国家安全的责任，第二十三条与第二十七条至少享有同样的宪制地位。即使《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表达自由的同时，亦订明在保障个人声誉、国家安全、公共

卫生、公共道德上，此等权利可受到合理的限制。又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则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实行出入境管制，永久性居民与非

永久性居民可享有不同的待遇，如 Vallejos 案⑧，等等。这些条文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能有其合

理性。

关于这些条文之间的法律权利争议，回归以来已出现过不少案例。若属于自治范围的，香港

法院经常采用合乎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test），即若政府、政策或决定可能造成个人基于基

本法享有的权利受到限制，法庭往往引用合乎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test）去决定有关限制是

否在平衡社会各方利益时合乎比例，如希慎案⑨及近期的海外登记同性伴侣公屋案。⑩

在适用法律原则上，普通法与内地法确有不同，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在某

些条文上出现分歧可以理解，如关于第二十四条的一系列居留权案。而当分歧涉及中央与地方

关系、中央主权及中央政府责任时，则会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人大释法”）的情

况。1999 年吴嘉玲案、2011 年刚果案，以及 2016 年的侮辱中国人宣誓案都出现了人大

释法。

其实，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

法的最终解释权。这是基本法体现“一国两制”的清楚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释法和决定这两

项权力的行使一直保持高度克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迄今对香港基本

法行使过 5 次释法权，除上述几宗案件外，2004 年政改及 2005 年特首余下任期，全国人大常委

会亦就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以及第五十三条进行解释。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04 年、2007 年、2014 年还作出了几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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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近期“港独”组织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号以暴力及恐怖行动去发动骚乱及危害无

辜市民的生命安全，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国歌法》本地立法在立法会遭反对派“拉布”阻止

等，均显示这些人根本不理“一国两制”的底线。基本法第一条开宗明义：“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些人漠视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不理会

宪法是基本法的母法，不去了解“一国两制”的本质，这些以违法暴力方式去伤害香港法治，破

坏香港繁荣稳定基础的人，必须受到惩处。

基本法颁布 30 年了，国家及香港社会非常有必要检视“一国两制”的实施状况。香港社会

应更合理地看待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权力与地位，从而更成功落实“一国两制”。香

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完成宪制责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有效落实基本法附件三已列明要在

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牢牢守住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底线，不能让香港成为外国干预

中国内政的缺口，并保持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为国家统一大业作出

历史性的贡献。

新时代香港基本法实践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罗沛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 1990 年 4 月 4 日由第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布，至今已 30 年。自

1997 年 7 月 1 日基本法开始施行后，经历考验，积有 23 年经验。到了 2020 年，借此动笔机会，

就香港基本法实践，略谈对应新时代的三个问题：

一、宪法与基本法的互动

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物。宪法自 1990 年后有 1993 年、1999 年、2004 年

及 2018 年的四次修订。基本法没有因为修宪而修正，主要考虑是基本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

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

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可是，这并不代表历次修宪的内容没有可能影响或促使对基本法

的个别概念或条文的理解“与宪并进”。对此提法，可谈一个条文及一个概念。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于是，第一条第二

款修正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是既要在实质条文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同时以宪法条文表明不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颠覆此制度。这项对

国家性质及根本制度的表述，肯定会影响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解释，特别是该条对有关叛国、颠

覆和煽动叛乱等行为的规范。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长官“负责执行本法”，上述

来自宪法的具根本性的表述，也会影响由行政长官领导的行政部门对在香港本地立法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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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语的理解。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再次将基本法第五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与宪法条文的关系问题浮现，而这次因宪法明文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对此，可如此考虑：在 1990 年制定基本法时，全国人大对基本

法的合宪性作出了决定，而当时的宪法文本的序言第七自然段已说明，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故可见：该 1990 年的决定应没有因后来的情况

失效。之后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更是明

确地指出：“‘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

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公报这部分适当地确认及说明了有关方针、政策及法律的一致

性，有利于基本法的往后实施。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制度相互衔接的问题

自 2003 年香港与内地签订《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

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及民生的合作，以更为积极的多种方式开展。2017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提上国家发展日程；同年 7 月，粤港澳三地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2019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表明发展规划的使命是“新时

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及“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内部制度挑战在于，“‘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

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

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对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认为，要“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政策协调和规划衔接，优化区域功能布局，推

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这里涉及统筹各方，兼顾其不同，以谋整体发

展。在此，有利于区域开放、流动、互通甚至融通/整合的政策出台、建设及实施各个阶段，都

要进行不同层次的合宪性或合法性审查。由此就涉及基本法的适用和解释问题。

在制度设计上，基本法基于保留香港原有的特征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

（见基本法第二条）等考虑，规定在不少制度、法律和政策的适用上，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有

所区分。这可见于基本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

九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等条文。另一方面，在此区分的前提下，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九十

五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等条文个别规定或规范香港特区与内地/中国其他地区

方面的紧密联系，并在基本法作为一部全国性法律的前提下，要求香港特区和内地共同遵守。从

这等条文底下的认知及思维出发，就可以理解用意良好的区际制度设计和法律协调的规范，当然

也要处理好可能的区际冲突。

不论是 2017 年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施行“一地两检”安排引发的争议，还是 2019 年香

港修例风波，背后都有因区际合作而引发的法律及政治问题。如何把基本法框架内的灵活性和空

间感发挥出来，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让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合作的区域、城市相互补足，以

达至多赢，应该是日后律政工作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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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法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笔者在 2017 年参与本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 20 周年笔谈的文章的题目，是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当时我作结的观察是：“一国”从没有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中

消失。中央当然关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某些事宜上的判决。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就香港特

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司法复核案判决发表谈话，对该判决表示严重关切。2020 年 4 月 9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颁发判案书，撤销原讼庭的部分裁断，特别是其中原讼庭

指行政长官以认为情况属危害公安而订立紧急规例的权力违反基本法的裁断。然而，与讼各方都

已表示会就上诉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看来最终还是要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决定该案的基本

法命题。以下笔者从向前看的角度，在此提出基本法在香港的司法实践目前与日后要面对的数个

突出的问题。

首先，公法诉讼主要涉及权利保护、权限确定，以及权力制约。笔者在 2017 年曾说，香港

法院运用基本法建构了权利司法保护体系。这十多年来，虽然香港法院“看起来是司法扩权，但

其实质是将‘吴嘉玲案’宣告的那种把违反《香港基本法》的法例宣告为无效的‘宪制性管辖

权’放进瓶子里。”

近年来，关乎基本法的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各个机关权限的确定和权力制约官司方兴未艾，较

为突出的是取消参选人或议员资格案（DQ）、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施行“一地两检”的本地

立法的讼案，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香港法律第 241 章）订立

《禁止蒙面规例》引发的讼案。这等讼案探索和要求裁断的，是就某个别行为来说，相关机关是

否有权作此行为，以及该权力的范围，行使它的条件、方式和效力。固然，这等命题是公法恒常

的争议点，只是基本法这部宪制性文件行文概括，通常只陈述一般原则及表明目的，未必讲究细

节和界定词义，所以进行解释时往往是要先确定宪制性文件宣示的原则、目的和背景，并配合现

实的转变和需要，灵活性和原则性并重地贯彻落实制宪者的意图。

然后，难度就出现了。香港的司法队伍里面，在求学时期曾认识国家制度及内地法规的人数

不多，且他们都在较为低级别的法院工作，而高级别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对于国家制度及内地法

规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审理案件和香港司法机构的内部培训。至于香港的 103 名资深大律师中，

只有 4 位曾正规学习过中国内地的法律，另有 4 位因为现在或者曾经在国家机关担任成员或顾

问，而比较深入地接触国家制度的运作和法规的应用。

这方面的短板于处理权利保障方面的讼案不构成问题，原因是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与国际

人权公约接轨（见基本法第三十九条），在确定权利的内容和如何测试对有关权利的限制是否过

度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域外参考材料，包括有关人权公约的委员会的意见和域外法院处理人权诉

讼的司法判例。然而，当遇到涉及基本法下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各机关的权限及其权力关系的讼

案，要处理的法理问题本质可以说是“一国两制”下的独特问题，可以参考的域外法理资源本来

就不多，而且是需要适当地作符合本地背景和根本法理原则的转化才可引述、使用，这时就要依

赖法院及与讼各方的承办大律师的知识和判断。理性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不应也不该像梦

游般不知不觉地走进胡同，在判了案后要由中央解困。

以上提出的诉讼种类的变化、诉讼标的之复杂性，以及处理诉讼时可参考的法理资源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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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只是标示命题，待论者觉察。同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大学叶保仁教授在 2019 年发表的

关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任内香港终审法院所有与基本法有关的判例的研究论文，认为这时

期的终审法院一如既往地尊重和确保了中央的涉港的核心利益。另外，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对

美国合宪性审查的所有案件的总体研究，也发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都是在较多案件中肯定国

会立法的合宪性的。

结 语

香港现在的情况是让人揪心的。我们如要向前走，必须利用香港既有及可有的一些优势，这

包括在香港一直运行的独立司法权及终审权，以及由香港司法机构及香港法律界一直维持的“港

式法治”。查良镛先生（1924—2018）在其 1984 年出版的《明报》社评选集《香港的前途》里，

开宗明义便主张，香港享有的“自由+法治”就是保持香港一直“稳定+繁荣”的根基，也是港

人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查先生当时意识到，香港要保持“生金蛋”才对自身有利，也同

时说明“物各有其性，各有其需，制度亦然。这不是好坏问题、是非问题，而是生存条件问题。

港式稳定繁荣靠港式自由法治而存在”。查先生的话现在仍具时代意义。

新时代的香港所面对的挑战不单涉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而且涉及香港与世界的关

系。关于香港能否维持其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各个中心的地位（也即是“生金蛋”的能力）

的各种评核指标，都包含法治、司法独立、权利保障等评分部分。过去一年的事情，可能导致这

部分有所异动。香港的法律工作者必须保持定力与耐心，沉着应对。

①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

社，2009 年，第 64～65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5 页。

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包括很多要

素，其中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内地将保持社会主义，但

允许中国特定的地区（香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钱

其琛指出，“一国两制”的概念是中国努力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自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

放，香港作为沟通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桥梁和窗口，中

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其中。中国的继续发展及其经济改

革和开放仍需要香港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参见钱其

琛：《乐观看未来》，香港：《南华早报》，1996 年 6 月

18 日。

④有人指出，基本法的起草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

(utilitarianism)的哲学观，它理性地寻找共性和调和差

异，以排除那些因为香港和内地长期分离而产生的社

会价值观上的冲突，从而达到国家和香港地方利益双

赢的目的。参见刘汉铨：《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的

成功》，香港：《中国法律》 (香港回归增刊)，1997年。

⑤Priscilla Leung, Nature of Basic Law, Hong Kong Law-

yer,1999, pp.69-70.

⑥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and others v. Sixtus

Leung Chung Hang, Yau Wai Ching, (FAMV 7-10/2017).

⑦政府根据《社团条例》，2018 年 9 月 24 日刊宪禁止

“香港民族党”运作，该党可于 30 天内向行政会议上

诉。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 2018 年 9 月 27 日出席油尖

旺区议会会议时重申，“香港民族党”已被列为非法

社团，将交由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统筹，

倘有人在禁制令下，继续成为“民族党”成员，又或

为该党提供资金及场地，均属违法，警方会执法。

Chan Ho Tin v. Lo Ying-ki Alan and others,1 HCAL 162/

2016.

⑧ Vallejos and Domingo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

tion，（FACV19，20/2012） .

⑨Hysan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FACV 22 / 2015). 4-step proportionality test:

Whether the intrusive measure pursues a legitimate aim;

Whether it is rationally connected with advancing that

aim; Whether the measure is no more than necessar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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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purpose; Whether a reasonable balance has been

struck between the societal benefits and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in particular whether

pursuit of the societal interest results in an unacceptable

harsh burden on the individual.

⑩ Infinger Nick v.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CAL 2647/2018). 高等法院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五条

以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二十二条来裁定房委会

拒绝同性伴侣申请公屋违宪。此判决影响深远，这意

味着《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的，包括

因语言、政见、社会阶级不同的人士都应享有同等待

遇。该案件再次曲线地撼动了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

女的婚姻价值观。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五条及第三十六

条，个人的福利政策受到保障，但该裁决无疑剥夺了

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享有的权力。该

裁决直接介入香港的公屋政策，为社会没有共识的事

情作出了重大的社会决定。香港现时对于同性婚姻，

立法会内从没有过共识，社会也出现严重分歧。在立

法会上未作出过任何讨论、草案审议的情况下，法庭

的判决等于直接剥夺了政府及立法会在公屋政策上的

酌情权。

Ng Ka Ling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 15/

1998), Chong Fung Yuan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26/2000).

Ng Ka Ling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 15/

1998).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 Others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FACV 5/2010） .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and others v. Sixtus

Leung Chung Hang, Yau Wai Ching, (FAMV 7-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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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

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陈弘毅等：《香港基本法实践的回顾与展望》，北

京：《港澳研究》，2017 年第 3 期。

Po Jen Yap, Twenty Years of the Basic Law: Cont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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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宪制
秩序巩固的关键*

田飞龙

［摘 要］ 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宪制性责任，也是香港居民应予承担的法定义务。

维护国家安全法制建构是“一国两制”之国家理性与高度自治边界意识的法制化要求，具体体

现于立法者原意、宪法与基本法的明确规范。维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具有显著的

规范性地位。回归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本地立法遭受挫折，立法重启遭遇政治共识难

题，但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需求在香港社会运动激进转型与选举夺权式的压力下更为凸显。十九

届四中全会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列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关键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并强化相关执法力量的制度建设要求。维护国家安全法

制化在法律层面存在不同的制度化进路，在本地重启立法面临民意支持度及香港管治环境挑

战的情况下，中央立法在法理和政治操作上具有正当性和可能性，也是可行实践方案。维护国

家安全在香港现有法律资源基础上仍有较大空间，司法机关可以适当能动地形成维护国家安全

的相关判例法体系，以阻断极端本土主义的法治破坏性。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机制与执法

力量上的先期机构设置、技术培训、应急处置以及与国家的互动合作，对于完善维护国家安全

法制体系具有机制探索和技术准备的意义。

［关键词］ “一国两制” 基本法 国家安全 宪制秩序 法治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36-11

引言：国家安全制度议题的凸显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一国两制”

作为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提出了因应国家治理大局及港澳台治理的一系列制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宪法内涵与制度展开研究”（项
目编号：YWF-19-BJ-W-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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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论述与制度建设的具体规划。在国家的制度之网中，港澳以“一国两制”方针及宪法与基本

法为依托，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宪制秩序。在这一宪制秩序中，存在着“国家安全”与“自治民

主”之间的二元化张力，这既是由“一国两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性张力所塑造的，也

是由“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所保障和控制的。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是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明确规定的宪制性义务。②回归 23 年来，香港特区

政府与香港社会仍未完成这一宪制性义务，未能从法律体系上有效弥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

漏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放任了香港社会运动的极端化发展，甚至出现了“港独”的主张

和组织化行动。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未完成，“一国两制”的“一国”就缺乏完整的制度保障，仅

仅依靠香港本地法律资源和建制派的政治抗衡，不足以确保“一国两制”经受住越来越极端化的

挑战而行稳致远。从巩固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角度来看，直接进行本地的 23 条立法固然是法定

的理想路径，但其社会政治阻力与风险性亦不可低估。如果我们完整考察和评估以宪法和基本法

为基础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就会发现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可以有多层次的制度化路径。事

实上，中央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已经提示了多层次路径的可能性：其一，将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并举，认为维护国家安全不仅仅是立法问题，也是执行问题；其

二，支持特区强化“执法力量”，表明维护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制度与机制的建构问题，也是执法

力量建构问题，是建立一支忠诚于特区宪制秩序并执行有力的执法队伍的问题。“法律制度—执

行机制—执法力量”共同构成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力量链条。其中，香港警队在止暴

制乱、维护法治与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最关键正义防线的作用，也得到中央多次高度肯定及香港

社会的普遍承认。

本文试图探讨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具体挑战与制度化路径。“一国两制”在

香港遭遇的是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与选举夺权的挑战。选举夺权在通常的民主政治意义上是可以

理解和接受的，民主选举的本质就是不同政党及其权力集团的合法竞争③。但合法的选举夺权是

有宪制前提的，即选举游戏的参与者必须承认和尊重基本的宪制秩序，不以颠覆和破坏这一秩序

作为政治目标。颠覆性的组织和个人是国家安全的制度之敌，是不具有合法参选与当选的法律资

格的。德国基本法中的“防卫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宪制机理即在于此。④“一国两

制”设定的香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任意组织与个人的自治，而是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爱国者自然包括香港的建制派，也可以包括香港的“忠诚反对派”⑤，但不可能包

括香港的极端反对派。在国家安全面临香港极端社会运动与选举夺权威胁时，维护国家安全就成

为巩固特区宪制秩序的关键⑥。只有国家安全得到制度性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与繁荣稳定才能

得到来自国家的持续性保障和支持，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下每个人的安全、自由与发展权益才能得

到有效的保护和促进。

一、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的规范地位

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国家”与“国家安全”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

规范地位⑦，但在香港本地法理学与政治理解上却被诠释为似乎只剩下“国防与外交权力”、在

治权秩序中非常单薄的存在。这是对“一国两制”中国家形象与国家权力的误解。⑧

“一国两制”的“一国”不是抽象的“文化中国”，也不是带有“颜色革命”意味的“民主中

国”，而是宪法与基本法秩序下具体的、有着明确政治特征与制度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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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义务，既表现为特区必须履行 23 条立法的宪制性义务，也表现为特区居民遵守宪法与基

本法相关国家安全规定的守法义务。从现代宪制秩序的社会契约论来看，香港居民的维护国家安

全义务包含在香港成为特区及香港人继续在宪法与基本法秩序下生活的宣誓或默示同意之中，具

有契约论上的合意性与正当性。

对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规范地位的具体理解，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立法者原

意、宪法和基本法。

（一）邓小平论述与国家安全的立法者原意

香港人习惯于从邓小平论述中理解和接受“一国两制”的具体内涵，包括对爱国者标准与高

度自治限度的经典论述。“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微妙而平衡的宪制秩序，统筹协调了国家利益

和地方利益。无论是偏执国家一端还是地方一端，都有可能造成“一国两制”具体实践的变形走

样。在阐述“一国两制”法理时，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疑难问题是：爱国者的范围与标准到底是

什么？⑨符合何种标准就可以成为被体制信任的“忠诚反对派”从而参与受制度保护的民主选举

政治游戏，分享高度自治的权力甚至作为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权体系。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尝试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寻找到立法者原意的根据。邓小平对“一国

两制”的论述集中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其中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要点⑩包括：

其一，爱国者治港论。邓小平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要由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即宪法与基本法所授予的高度自治权应当由爱国者来承担，宪法与基本

法本身是界定这一“界线和标准”最关键的规范依据，也负有提供具体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来维

护相关“界线和标准”的制度化实施责任。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就是在回应和保障邓小平提出的、作为立法者原意的爱国者治港原则。

其二，爱国具体标准论。邓小平提到“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

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里界定了爱国者的具体标准，要求参与

香港特区自治政权的公职人员做到“尊重”民族，“拥护”回归，“不损害”香港繁荣稳定。这些

具体标准对香港普通居民亦具有可参照的法律意义，基本法第 104 条关于公职人员宣誓的规定与

第 23 条关于维护国家安全义务的规定来源于对这里的爱国具体标准的分解与制度化。

其三，中央合法干预论。邓小平提到“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

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邓小平认识

到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着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法律保护，只要在法律界限范围内，中央并

不干预，如果超出法律界限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与挑战，则必然干预。而干预又分为特区干预和

中央干预两个层次，特区干预在先，中央干预在后。根据宪法与基本法的规定，中央与特区共同

承担维护特区的宪制秩序、反对“港独”等分离主义及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管治责任。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经典论述凸显了从立法者及国家安全立场上对香港高度自治与爱国

者治港原则的宪制限度与具体标准，是我们重温“一国两制”初衷初心、完善宪法与基本法实施

制度、保障香港繁荣稳定及国家安全的权威依据，也是凝聚中央和特区政府、香港社会共识，开

展反对“港独”等分离主义管治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7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继承和升华了

邓小平论述的上述要点，构成新时代思考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政策依据和立法原

意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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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安全的宪法层次

宪法在规范意义上是“一国”的具体制度化身，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一

国”与“两制”的关系，尽管基本法内部也存在“一国”与“两制”的具体制度关联。宪法与基

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也是界定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义务的主要规范依据。这里

的“共同构成”并不意味着宪法与基本法等量齐观。宪法是“一国两制”的真正宪制基础，1982

年宪法第 31 条规定了特别行政区条款，为中英谈判及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提供了宪制前提。但这

绝不意味着宪法仅仅是第 31 条对香港有效和适用。1982 宪法确立的是社会主义中国严谨统一的

主权宪制秩序，“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宪制只是这一整体宪制秩序下的地方自治安排，宪法

对香港整体有效并适用，其具体实施机制根据宪法的特殊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的具体安排而实

现。在理解香港特区宪制秩序问题上坚持“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排除了香港特区宪制基

础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来源，合理区分了国际法秩序与国内法秩序；其二，排除了香港

基本法的所谓“小宪法”地位及虚妄的“自足排他性”预设，从宪制法理上重新认识和建构宪法

与基本法的上下位阶关系和具体制度关联，为“两制”融合发展打开宪制空间。

国家安全的义务界定及其制度化，需要从宪法层次加以规范性论证：

其一，维护国家安全的公民义务由宪法界定。其中宪法第 5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 5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

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从中可以解读出，香港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与内地公民一样应当承担宪法确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这些义务条款并未

被宪法本身及基本法所豁免，但其具体制度化则有待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有待于根据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上将香港特区居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落

到实处。

其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义务的规范化，对于建构香港特区的维

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这里是指 2015 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提出了更为具体和

规范的国家安全概念及总体国家安全观，该法在第 11 条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

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衡量，在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任务与法律标准实际上有所提升。新国家安全法对于 23 条立法，无论是

本地立法，还是变通立法，无疑是最为直接的法律基准框架，只不过需要基于“一国两制”下香

港的具体情形加以“适应化”调整。

（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法层次

以立法者原意论述和宪法规范基础为根据，香港基本法在授予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同时，

亦考虑如何对公职人员和普通居民规定维护国家安全义务。基本法层次的国家安全义务，分为以

下不同的具体层次：

其一，最普遍的义务层次。基本法第 1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

的部分”，这是所有香港公职人员和普通居民都必须认同和维护的基本法前提，从而在基本法上

完全排除了任何关于“港独”及本土分离主义的合法性空间。而基本法第 42 条规定“香港居民

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则是对香港居民一般性守法义务的

规定，其中当然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但需要具体的法律加以界定，澄清香港居民到底需要

履行怎样的维护国家安全义务。这就在规范上自然连接到基本法第 23 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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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

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

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里界定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应予立法的“七宗罪”

条款，2003 年第一次“23 条立法”就是基本法上的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法律化的举措，但并

未成功。

其二，公职人员的义务层次。在维护国家安全义务上，公职人员相对普通居民的要求更高，

涉及“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具体化问题。这在 2016 年“港独”候任议员宣誓风波及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基本法第 104 条释法中得到了进一步澄清。该次释法不仅对第 104 条合格宣誓的构成要

件与责任加以具体解释，更确认了相关宣誓的实体规范是对公职人员参选条件的规定，从而为各

级选举与任命提供了来自基本法层次的标准，也为香港选举法上的被取消资格（DQ）决定提供

了规范指引。同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

制，据此制定出针对问责制高官更严格的维护国家安全义务标准，可以进一步思考和设计。

其三，香港本地法律层次。香港法律体系，在宪法与基本法之下，存在着大量从港英时期延

续下来的管治性法律，尤其是相关的刑事法律对基本法第 23 条所列多项罪名已经有一定的规范

基础，23 条立法在法律技术上需要对这些既有规范加以衔接、修订或废止。在《香港回归条例》

《刑事罪行条例》《公安条例》《社团条例》等本地法例上可以整理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既有法律资

源，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对这些本地法律资源的查找，而在于特区政府职能部门的检控意愿与

能力以及法院司法复核中对香港人权法案与基本法上基本权利条款过分宽松之解释与保护带来的

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法网漏洞，甚至可能危及到具体罪名条款的违宪宣告问题。

其四，全国性法律的准入层次。基本法的规范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基本法+”的逻辑结构，

基本法附件三是一个可引入全国性法律的“规范准入”机制。基本法附件三在原则上允许在香港

本地立法无法完成、本地法律资源不足或存在实施障碍的条件下，通过全国性专门法律的增加及

具体实施来弥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上的漏洞。其实早在 2015 年初即有建制派代表吴秋北提

出将当时尚处于审议阶段的《国家安全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以直接适用于香港，这是建制派在

23 条立法长期搁置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漏洞日益凸显状况下的一种变通思路。但“一国两制”

下香港与内地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标准、法律规范环境及执法机制毕竟存在较大差异，直接适用

可能存在法律“水土不服”的问题。不过这一提案的思路代表了一种可能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

的变通路径：是否可能为香港量身定做“合身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而列入附件三，作为整体的

国家安全法的一个特别法，当然任何引入附件三的法律应符合基本法第 18 条的相关程序及实体

范围的限制。

总之，无论是以邓小平论述为代表的立法者原意论述，还是宪法和基本法上的具体规定，维

护国家安全都是“一国两制”的规范要素，在特区宪制秩序上具有明确的规范性地位。然而，回

归 23 年以来，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未能完成，国民教育计划未能推行，香港本地法律涉及维护国

家安全的有关条款未能通过积极而持续性的法律实践而塑造为香港判例法的一部分，导致维护国

家安全义务在香港出现了制度化漏洞与落地难题。香港回归时的爱国者社会政治基础尚不巩固，

宪法与基本法上留出了一定的体制与社会空间加以培育。但回归以来的实践表明，由于维护国家

安全法律的缺失，特区管治权与建制派力量在维护特区宪制秩序和反击分离主义方面存在制度性

短板。与法律缺位相应的不是自由权利的有序展开和自治民主的理性运转，而是民主运动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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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化、外部势力的极端渗透以及“港独”等分离主义的政治泛滥，造成对“一国两制”与基本

法秩序的底线挑战。因此，因应香港社会运动激进化带来的严重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执行机制和执法力量必须得到制度性的巩固和强化。

二、香港社会运动与选举竞争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香港居民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权利：一方面，香港 1991 年制定

《人权法案条例》，将香港所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权利事项予以本地化，

该条例尽管在法律位阶上低于基本法，但在香港法律体系中被人为地赋予了较高地位，在司法复

核与法院裁判中居于较高地位；另一方面，香港基本法本身对居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较为详尽的

规定和保障，香港司法体系据此发展出了相对完备且高标准的基本权利判例法。香港的自由程

度和法治化水准在发达经济体中一直位居前列。这是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法治成就。

正是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充分保障下，香港反对派的民主运动议程得以不断深入发展。回

归以来，反对派的“民主回归论”设定了民主普选的基本标准、时间表和路线图，并据此在体制

内展开合法抗争，推动香港政制的民主化进程。普选来自基本法规定，是中央的民主政治承

诺，也是“五十年”不变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重大实践课题。十八大之前，中央、香港建制派

与反对派尚可以大体在宪法与基本法轨道内合法博弈、选举竞争及推动普选民主的政治进程。然

而，非法“占中”运动以“公民抗命”的形式破坏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底线及政治游戏规则，

引入“违法达义”的非法治化运动伦理。非法“占中”对香港民主游戏规则的破坏留下了极其负

面的政治影响，是导致 2019 年修例风波的重要政治原因。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标志着香港

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和勇武暴力路线的定型，不仅直接修正和颠覆了香港社会运动的合法抗

争传统，压制和篡改了传统反对派的合作伦理及转化为“忠诚反对派”的政治通道，更进一步形

成了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政治威胁与挑战。

与香港社会运动结构转型相适应的是反对派借助选举夺权实现“完全自治”之政治路线图的

全盘呈现。经过 2019 年修例风波及年底区议会选举的逆转，香港反对派基本认可了青年“本土

主义”的勇武暴力路线以及对“完全自治”的政治追求。香港某些人近期关于反对派选举夺权的

“完全自治论”及其对“一国两制”宪制平衡秩序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破坏性，让我们不得不

思考巩固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制度安全课题。建制派张志刚先生的回应文章及其基本逻辑，展现

了建制派对爱国者治港与维护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特定理解和坚守。但维护国家安全显然不可

能仅仅依靠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力量，必须由国家承担起基本的管治责任。

三、巩固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国家安全的多层法制化

为巩固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保障“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

制是关键性的前提和基础。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从“法律制度”、“执行机制”和“执法力

量”诸层面来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制体系，并将之作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

一环。

（一） 23 条立法的重启与变通

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问题，通常指向的是基本法第 23 条的本地立

法。不过，这样一种法制化约存在一定的问题。国家安全法制观念与体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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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2015 年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法制标准

在相应提高，制度的体系化与覆盖面在深化扩展。23 条立法是与“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秩序当

初的国家安全概念及国家安全形势相适应的，相比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法治要求有一定的落差。23

条立法尚处于 1.0 版，而国家安全标准已调整至 2.0 版，可能造成“一国两制”内部国家安全法

制体系化的规范张力。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然以 23 条立法作为一个可共识的法律基准来思

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制体系的建构问题。这里只是凸显了一种“加倍”的法制建设紧迫性，国

家安全法制在更新升级，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起码步骤仍然未能完成。

23 条立法之完成，存在多种模式选择，但基本的制度化类型只有两种：本地重启和中央

立法。

1. 本地重启立法

这是基本法秩序本身规定的理想路径，基于中央的高度信任而授权香港特区自行完成立法。

2003 年是按照这一模式推进立法的第一次尝试，但遭遇到了挫折。2003 年的立法挫折有着深刻

的政治社会后果：其一，香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支持度并不稳定，在反对

派的煽动与外部势力干预下可能严重退缩，从而消解基本法本身对香港民意的信任推定；其二，

反对派的政治社会动员能力及大游行的社会运动抗争力量，是香港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生态的关

键因素，不可不察；其三，爱国者治港预期的建制派“管治联盟”与“忠诚反对派”的转化塑

造，是香港政权建设及共识政治的结构性难题；其四，香港社会在价值观上未经历必要的“去殖

民化”与“国民教育”，难以有效理解、认同和支持“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之主权、安全与

发展利益，在安全与自由发生冲突时偏向于选择自由。2003 年之后，历届行政长官在重启 23 条

立法上一直非常谨慎，甚至有回避意愿，视之为“烫手山芋”。

反对派的目标则一方面继续盯紧普选政改的进程，追求“国际标准”的普选民主，罔顾任何

有意义的维护国家安全法治需求，另一方面则严密戒备中央及特区政府推进的与维护国家安全甚

至融合发展相关的立法或政策议题，妄图维持一个相对“隔离”的所谓港式“本土自治”，并以

此为基础追求所谓“完全自治”乃至更为极端化的“港独”目标。2014 年非法“占中”失败，

普选政改停滞，反对派归责于中央“8·31”决定及特首对中央的过度政治依赖。“重启政改”和

“23 条立法”在 2017 年行政长官选举中再次成为焦点议题，但并无确定的解决办法。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意识到 23 条立法的必要性，表示将创造立法条件，但未宣布明确的立法重启计划。

2003 年未能完成的本地立法，是否可能在 2020 年之后按原有模式完成呢？笔者对此持审慎立

场，认为：其一，香港修例风波之后的爱国民意基础并不比 2003 年更好，甚至有所恶化，重启

本地立法的民意支持度与反弹力到底如何，需要非常审慎的科学理性评估；其二，特区政府和建

制派议员的政治认受性及管治权威受到修例风波、区选及疫情应对的多次打击，尚需要一定的时

间和智慧的管治改良加以修复；其三，2020 年及之后的数年是香港选举及管治权争夺的关键时

期，重启 23 条立法对选情的不利影响需要认真对待，给反对派制造大游行和极限对抗的议题需

要审慎权衡利弊；其四，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尽管是非法的长臂管辖，但对香港自

治事务的干预力度不容忽视，重启 23 条立法也需要权衡美国制裁香港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可用的

反制措施。

2. 中央立法

本地立法的阻力与压力，来自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内部早已存在的价值观与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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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分歧与张力。“一国两制”正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地面对和化解这一对峙结构的宪制智慧基础

之上。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中央事权。中央政府

拥有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权力和宪制责任，对所属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

责任，也享有和行使一切必要权力，这是基本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中

央基于对特区的高度信任，才将本为中央事权的国家安全立法授予特区自行立法。23 条本身甚

至都没有明确规定一旦香港本地立法无法完成时，谁来弥补这一制度漏洞。时至今日，香港本地

立法依然阻力重重。但香港极端“本土派”的政治发展打破了既往的制度平衡，有可能在不实现

普选的条件下“选举夺权”，冀图实现所谓“完全自治”，进而寻求“港独”目标。极端“本土

派”的政治发展超出了中央、建制派和传统泛民派的通常政治预期和游戏规则范畴。因此，严格

而言，极端“本土派”是中央、建制派和传统泛民共同的制度性敌人，是具有颠覆性的宪制威胁

因素。

在 23 条本地立法迟迟未完成甚至最终难以完成的情况下，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必须承担

起最大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以中央立法或释法的模式弥补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漏洞，

较为合理的路径包括：第一，以释法促立法，即通过对基本法第 23 条的人大释法，赋予直接实

施效力与要件规范，可适当弥补香港法律漏洞并推动香港本地立法进程；第二，中央依据宪法和

基本法直接进行立法并列入附件三生效实施，这一路径有助于摆脱 23 条立法的本地立法困境，

为已经更新的国家安全标准在香港的实施提供最为权威的国家立法依据以及与基本法相结合的规

范形式，中央立法并不取代香港本地立法责任，而是起到监督和促进的作用，相比释法模式更具

权威性和制度建设的自上而下促进作用；其三，紧急状态下的特别立法，适用于基本法第 18 条

指明的程序，但这是极端情形，在常态治理下并不适用。比较而言，在本地立法受阻情况下，人

大释法与中央直接立法是可选的理性路径，而中央直接立法具有最大化的解困效力与推动作用，

也不受制于 23 条的既有内容，可以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以适合香港接受和转化的方式

及口径予以制度化，同时并不排斥人大释法及香港本地立法对 23 条继续进行激活和实施，两者

并行不悖，共同作用于维护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建设。

（二）就地取材：特首自治紧急权与司法的保护性功能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其主体部分自然依赖于 23 条立法的重启或变通。缺失 23 条立

法，使得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缺少权威性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性手段。因此，聚焦 23 条

立法本身，无论是为本地立法重启积累政治社会条件，还是中央主动承担变通立法的宪制责任，

都是从法律体系出发的主要思考方向。除此之外，维护国家安全也还需要关注香港本地已有的法

律资源，尤其是特首的自治紧急权与司法的保护性功能。

香港基本法与《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赋予特首在公共安全或紧急情况下订立应急管制的规

例，是基本法秩序赋予特首的一种安全警察权，可以合法悬置相应的本地法例及有关基本权利以

应对紧急情形。在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存在基本法第 18 条建构的国家紧急状态权和基本法审

查所确认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中规定的特首自治紧急权，二者均符合基本法，并行不悖。在

香港特区国家安全遭遇挑战时，依据“一国两制”的宪制原理，应当先穷尽行使特首的自治紧急

权。特区政府应当在研议如何重启 23 条立法的同时，高度重视和专门研究如何用好特首的自治

紧急权以在香港特区维护好国家安全利益。

香港司法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既定宪制责任也不容忽视。事实上，香港大律师公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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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提出了 23 条立法的有关法律建议，尽管援引了约翰内斯堡人权原则对安全立法进行过

严的限制并引起一定的法律争议，但其所梳理的香港本地法律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既有条款，则

可以作为律政司检控裁量权与法院司法裁判权应予重视和激活的本地法律资源。针对 23 条立法

所涉 7 种罪行，香港本地法律中存在着相关的规制条款，可以“就地取材”，通过检控与裁判形

成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的既有规范体系：其一，普通法上的叛国罪和煽动叛逆罪；其二，

《刑事罪行条例》规定的叛逆罪、煽动叛乱罪；其三，《官方机密条例》规定的窃取国家机密罪；

其四，《社团条例》对政治性组织与活动的法律规制；其五，《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

规制的相应罪行；其六，《公安条例》规制的相关破坏公共秩序罪行；其七，《紧急情况规例条

例》下订立或未来扩展订立的相关罪行。

这些本地法律资源给特首、律政司、保安局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提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

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比如香港特区保安局依据《社团条例》取缔“香港民族党”的行政制裁决

定就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典型法治意义。除了行政制裁，律政司依据本地法律的合法检控以及

法院的司法裁判是推动这些制定法与普通法条款形成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判例法体系的关

键性司法机制。

（三）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与执法力量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的决定，除了法律制度上的建构和完善之外，还特

别重视执行机制和执法力量的精准设计与配置。维护国家安全重在执行，否则再完美的法律也可

能被束之高阁。所谓执行机制，包括专责化的执法机构与执法程序。23 条立法无论以何种方式

完成，都应当设立专责化的国家安全执法机构及权威、有效的执法程序。参考澳门经验，未来的

香港特区亦应设立特首领导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的执法资源与人员体系。

在 23 条立法未完成之前，特区政府应当考虑在现有机制中加入“维护国家安全”的成分与

职责，开始培养和训练适宜担任国家安全执法任务的公共官员梯队；加强内地与香港的执法力量

业务交流与技术培训，在公共安全执法领域建立情报共享与物质装备的相互支援机制，亦显得颇

为必要。

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证明香港警队是止暴制乱、维护法治最可靠的执法部门，他们不仅享

有世界级的专业声誉和执法水准，而且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具有高度的认同与保障职责，对

国家安全与利益的理解与支持远超其他公权力部门。原则上加强香港的警权与安全执法力量，不

仅有助于维护香港特区的法治和繁荣稳定，更有助于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 23 条立法未完成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线执法漏洞。

四、结语：在新时代思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制

“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其所包含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如何理解、认同和

保护，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中之重。

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在邓小平论述的立法者原意中存在着对“爱国者治港”及香

港高度自治限度的理性边界意识，而在宪法与基本法所建构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亦存在维护国

家安全的规范义务与制度化路径。然而，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治现实与社会运动的激进转型，一再

延误 23 条立法的时机与进程，造成香港长期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漏洞。十九届四中全会决

定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作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关键议题加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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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特区宪制秩序自我巩固已刻不容缓。无论是凝聚民意支持重启本地立法，还是通过中央立

法，以及在香港日常法律秩序中搜寻与激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资源，都需要中央、特区政

府与香港社会形成真正的“一国两制”宪制共识及识别和反制制度之敌的正当政治意志与行动能

力。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是否能够经受住未来极端社会运动与政治对抗的惊涛骇浪，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和国家如何给出一份合格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答卷。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制建设，首在立法，重在执行，根在人心，利在千秋。

①对这一决定的理论解读，参见杨明伟：《国家治理

体系现代化的根本演进方向》，北京：《红旗文稿》，

2020 年第 6 期。

②对此授权的法理解读，参见顾敏康：《〈基本法〉

23 条中的“自行立法”，该怎样理解》，载观察者网，

https://www. guancha. cn / guminkang / 2019_11_04_

52381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③对民主选举制度与技术系统的周全讨论，参见赵心

树：《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增

订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④参见林来梵、黎沛文：《防卫型民主理念下香港政

党行为的规范》，北京：《法学》，2015 年第 4 期。

⑤参见刘兆佳：《中央望香港民主派成忠诚反对派》，

载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 local /2015_09_

02_33273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⑥顾敏康教授认为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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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港特区关于提请
人大释法的司法主体问题

张 明

［摘 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哪些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遇到自治范围外的条文争议时，应当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规定，提请人大释法的司法主体是特

别行政区法院；而根据 1999 年“吴嘉玲案”的终审判决，提请人大释法的司法主体只能是终

审法院。通过字面解释、归谬解释和比较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可以看出香港特区上述判例法

的规定是错误的，其不但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在法理上和实践中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隐

患。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设立的提请释法制度，参考了欧盟的预先裁决制度，但针对香港回

归的实际情况、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原则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体现了立法者的深意和远见。

正确理解和全面落实基本法关于人大释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

释制度、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管治特别行政区，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意

义重大。

［关键词］ 司法提请 终审法院 人大释法 吴嘉玲案 预先裁决

［中图分类号］ D9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47-15

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基本法第 158 条就如何对基本法进行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解释，作出了规定。该条第 3 款

主要规定了香港特区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以下借用终审法院的简称，即“司法

提请”）的制度机制，包括提请的范围、时限、程序、效力等。长期以来，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

解释基本法（以下简称“人大释法”）的研究主要围绕释法时机、方式、性质等展开讨论，实质

上都聚焦于人大释法与特区司法之间的互动和张力。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

港，也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司法提请的主体问题，亦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的

法院范围问题，尚无研究和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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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关注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就此已有清楚的规定，其原

文如下（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

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特区终审法院在香港回归后不久，便在“吴嘉玲案”的终审判决中，就如何理解

和适用上面的条款作出了解释。其中关于提请释法的主体范围，终审法院的裁断非常简明清晰。

其判决内容如下（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提交人大解释问题

81.《基本法》第 158 条已在本判决书的较前部分原文照录。第 158 （1）条规定《基本法》

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58（2）条规定‘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显而易见，这包

含了宪法上的授权，而双方大律师也接纳这论点。我等认为，‘自行’二字强调了特区的高度自

治及其法院的独立性。

82. 但特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并非局限于解释这类条款。因为，第 158（3）条规定特区法院

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

83. 然而对终审法院来说，这项司法管辖权存在一种规限。如果特区法院：

‘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

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由于只有终审法院才能对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所以这条款规限了终审法院的司法

管辖权。当符合上述指定的条件时，终审法院便有责任请‘人大常委会’解释有关的条款。

……

86.……《基本法》第 158 条提及：（a） 属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及（b） 《基本法》的

其他条款。在这些其他条款内，有两种属范围之外的类别，即涉及（i）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

务，或涉及（ii）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我等将（i）或（ii）条款简称为‘范围之

外的条款’。

87. 根据第 158 条，终审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均有权解释（a）及（b）项内的条款，包括

‘范围之外的条款’。终审法院有权解释（a）项内的条款，及（b）项内的其他条款，但不包括

‘范围之外的条款’。①

88. 因此，终审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有权解释所有的《基本法》条款，不受任何限制。唯

一受限制的是终审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第 158（2）条的措辞强调特区的各级法院均有权‘自行’

解释在特区自治范围内的《基本法》条款。”②

有意思的是，以上说的两个“方面”，表面上似乎彼此印证，得出了解数学题般的唯一答

案，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并非一致。本文即围绕基本法的明文规定与终审法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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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解释展开论述，力求呈现基本法的原意并论证其正确性。

二、关于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的字面含义

作为思考问题的切入点，我们首先分析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的字面意思。对法律进行字面

解释也叫文义解释、语法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按照正常的一般语法规则和语言

结构、就其通常含义作出解释。按照字面含义去解读，可以说是人们面对文字材料时最常用的理

解方式，古今如此，中外皆同，以至于有种意见认为，将字面解释称为解释的“规则”都有些牵

强。③具体到法律文本上，按照其字面含义解释法律条文，是理解和适用法律的最重要也是最起

码的方法，优先于其他法律解释方式。而且，除非是过分的吹毛求疵或故意的上纲上线，否则作

为理解制定法的基础方法，字面解释基本不存在法律文化体系或法律传统制度上的差别。

我们对于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关于提请释法的条文规定（以下简称“司法提请条款”），

按照语法规则进行分析。经过标识，该条文的语法结构如下：“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

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

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经过提炼，上

面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在此得以浮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应……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

款作出解释。条款词句的主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也就是说，当在案件审理中需要解释

特区自治范围外条款时，提请人大释法的司法主体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一个复数主体

（courts），而并非像终审法院判定的那样独其一家。只不过，由于条文过于冗长，状语（司法提

请的各种限制条件）内容较多，因而真正的主语（亦即司法提请的真正义务主体）反而淹没于文

字中，容易被忽略。

与之相比，该条款英文版本的语法比较清晰，更有助于印证和强化上文分析的结论。英文原

文如下：“However, if 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in adjudicating cases, need to interpre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concerning affairs which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r con-

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the Region, and if such interpretation will

affect the judgments on the cases, 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shall, before making their final judgments

which are not appealable, see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from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r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Region.”此处的英文表述

比中文表述更易于发现该条款的主语，因为英文词句更加明确地点出了提请释法的司法主体是

“the courts of the Region”而非“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为避免引起歧义，主语“the courts

of the Region”在英文长句中还重复出现两次，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主语被混淆或者被忽视的可

能性，令司法提请的主体范围得以显示得清清楚楚。

那么，司法提请条款中的“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

有关条款作出解释”该如何理解呢？这个疑惑在上面的英文条款面前可谓迎刃而解。上述英文条

款的主体结构为“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shall,…, see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from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r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Region”。笔者加粗的介词“through”是“通过”和“经由”的意思，没有发起或启动（by）

的意味，即基本法没有将终审法院设定为司法提请的发起者，而是作为司法提请的传导者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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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方”。换句话说，在司法提请这项涉及基本法实施的重大制度机制中，终审法院不生产什

么，它基本上是释法请求的“搬运工”。当然，司法提请条款对终审法院的这一角色规定，其背

后的基调是赋权性的（赋予终审法院在特区各级法院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方面的统筹权）还是

限权性的（限定终审法院在提请释法制度中只扮演“收发室”的角色），只从条文的文字而言尚

难判定。但基本法的原意并没有让终审法院充当司法提请的唯一发起者，这一点在条文上是没有

歧义的。④

此外，还有一个文本分析带来的认知障碍需要克服。司法提请条款中有一个制约条件，即

“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该如何理解，根据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判决中的

论证，“由于只有终审法院才能对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所以这条款规限了终审法院的

司法管辖权”。⑤如果认为在司法提请主体范围上，基本法的原意包含香港各级司法机构，那么

如何回答终审法院的上述论断？首先，还是根据基本法的文义来分析：从这个制约条件的字面含

义来看，基本法要求提请释法应是“在对该案件作出……终局判决前”而非“在对该案件作出

……终局判决时”（英文条款的相应表述是“before”而不是“when”“at”“during”等其他时间

介词），这显然是对提请时间的最迟要求，规定的是提请时限的底线，其自然包括了从初审到终

审的各层审级。基本法没要求在对案件进行终审之时才能提释法请求，那样的话该条款的中文和

英文都不会是如今这样的表达方式。与此相反，基本法的字面含义，是要求香港各级司法机构在

审理案件中如需解释和适用自治范围外条款，无论案件是在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还是

终审法院，也无论须提请释法的争议是处于初审、二审或是其他审级，在哪个审理阶段遇到此种

情况，只要尚未作出终局性判决，就应当在哪个审理阶段提请人大释法。

只有依照这样的解释，面对提请释法条款中出现的两个司法机构名称（特区各级法院和特区

终审法院），我们才能将二者的关系理顺说清。否则，二者同时存在于一个条款中便显得多余甚

至混乱，需利用某种司法技术，通过解释进行消释，熔掉其中一个。正如后来所见所知，终审法

院在“吴嘉玲案”中，当分析应提请释法的司法主体时，仅用上面的一句话，就消融了特区法院

这个作为复数的提请义务主体，而只保留终审法院一家作为单数的义务主体，似乎展示出一种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司法精神。暂且不说这一印象与终审法院此后同样是在界定其司法管

辖权时流露出的气质不相一致，单就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设计的司法提请机制而言，终审法院

的论断也难以成立，不仅是因为其不符合条文白纸黑字的规定，还因为如果顺其思路继续推导的

话，会得出接下来提到的、一系列有悖法理甚至是有悖常理的谬论。

三、关于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的归谬分析

和字面解释一样，归谬解释也是法律解释的常见方法。面对法律条文，如果顺着某种理解再

进一步推导，得出的论断出现了自相矛盾、不合常理等错误，则可以反证该解释是不对的，至少

是成问题的。前面我们通过字面解释，正向证明了基本法的原意；下面利用归谬解释，来反向分

析终审法院的论断。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如果按照终审法院的理解——只有终审法院才是司法提

请的唯一主体——会得出一系列的错误法律推论，包括本不该出现的麻烦和隐患：

第一，司法管辖权错乱。依循以上逻辑，终审法院自然而然地得出下面的推论：“因此，终

审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有权解释所有的《基本法》条款，不受任何限制。唯一受限制的是终审

法院的司法管辖权。”⑥众所周知，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司法管辖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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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分层级的法院设置体系，并按照层级配以相应的司法管辖权限。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原理，

一个司法管辖区的上级法院管辖权是大于下级法院的。这一般体现在上级法院有权审理源自下级

法院的上诉案件，同时也体现在对于一些复杂重大、社会影响广泛的司法纠纷，往往由中、高级

别法院甚至是最高级别法院行使初审管辖权。也就是说，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审理大案要案的司

法管辖权一般是向上收，而不是向下放。如果承认这一点，则终审法院的上述推论就暴露出其荒

诞性：终审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意味着相应的司法管辖权）比起其下级法院还要小，而且这个

解释权/管辖权的对象还不是诸如小额钱债、婚姻家庭一类的平常纠纷，而是“关于中央人民政

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这样重大的、乃至带有宪制性意义的争端。换句话

说，对于事关中央管理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重大宪制性法律诉讼，特区终审法院的基本法解

释权/宪制性管辖权竟然小于其下级法院——终审法院的管辖权此时是受到限制的，它必须提请

人大释法而不得自行解释，反而其下面的各级法院对此的管辖权却是无限的，可以自行解释。从

基本法的提请释法条款中得出如此推论，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一般的法律常识。

终审法院推论的荒谬足以反向证明，关于司法提请主体唯独其一家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法律逻辑瑕疵。终审法院关于只有其才应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的证明逻辑很简单，

属于典型的三段论结构：大前提是基本法的规定，即在作出终局裁决之前必须提请人大释法；小

前提是终审法院的判断，即案件的终局性裁决只由终审法院作出；于是得出结论，只有终审法院

才有提请释法的义务。暂且抛开此前的论证不看，上述三段论如果成立的话，其必要条件在于小

前提必须全部周延，通俗点说就是必须假定香港的一切司法案件最终都能够上诉到终审法院获得

终局性裁决。说得再直白些，如果某类案件依法是由下级法院（例如高等法院）作出终局性裁判

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这类案件中一旦遇到自治范围外条款需要解释，只能是该下级法院提出释法

请求；如此一来，则终审法院的逻辑推理就因小前提的不周延而不成立。

那么，香港现行的司法体制究竟有没有将某些案件的终局性裁判权赋予终审法院以下的哪一

级法院呢？因为只要找到哪怕一个这样的规定，就可以用来证明终审法院的逻辑错误。任务很难

实现，原因在于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搜索特区全部的成文法，还要找遍特区所有的判例法。尽管

无法穷尽，笔者还是进行了尝试，结果发现香港确曾有立法条文，规定案件的终局性司法管辖权

不归终审法院：一个是《立法会条例》原第 67 条第 3 款，规定涉及立法会选举的某类诉讼，高

等法院原讼法庭的裁定即为终局裁定；另一个是《法律执业者条例》原第 13 条第 1 款，其中明

确“上诉法庭就上述任何上诉作出的决定即为最终的决定”。值得玩味的是，这两个条文均被终

审法院以不当限制终审法院的管辖权为由，裁定废除了。⑦照此预计，今后即便发现有法律规定

下级法院享有特定的终局性裁断权，也很可能被终审法院照例废止。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理由，现

在尚难断言终审法院三段论逻辑的小前提不成立，只能严谨地主张其有潜在纰漏。虽然一时不能

断言终审法院的逻辑有误，而只能说其有瑕疵，但有一点须谨记：司法的逻辑理应严密，更何况

其关乎基本法的核心机制。⑧

逻辑瑕疵还体现在，上面三段论中关于只有终审法院才能作出终局性判决的小前提，是不成

立的伪命题。无论是在基本法起草时、审议时、颁布时还是实施伊始甚至可以说实施至今，香港

的司法体制都没有将终局性裁判权全部集中给某一家法院。不然的话，立法者没有必要在基本法

第 158 条中使用“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这样啰嗦拗口的词句，换成“终审法院在审

理时……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岂不更好？起草基本法所用的措辞业已显示，第 15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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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所以使用“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而没有使用“终审法院判决”或其他类似的词语，说明立

法者意识到了二者之不同。⑨曾有法律学者敏锐捕捉到这其中的问题，但因囿于唯独终审法院才

能提请释法的前设，未能探究出问题成因，而是认为如果特区下级法院作出终局判决且涉及对自

治范围外条款的解释，“应当建立一个机制将问题提请终审法院，由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解释”。⑩建议虽有解决少许麻烦的理论功效，但如同托勒密地心说的“本轮—均轮”模型一

样：因为前设有误，照此落实也不过是将错就错。

第三，在实践中带来麻烦甚至引发危机。按照基本法原本的意思，在香港不管是哪一级法

院，只要在案件审理中需适用特区自治范围外的条文，就应提请释法；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后，

在本案当时或今后各审理阶段照此适用。通过将涉及自治范围外的条文争议在初审阶段就给予有

效解决，该机制可以确保案件司法程序的顺畅进行，还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从而节省提请释法

的制度成本。依照终审法院的理解，相关条文在案件中究竟如何解释适用，只有诉至终审法院审

理才能有最终的答案，在此之前下级法院即使发现应当释法也无权提请，而只能按照终审法院在

“吴嘉玲案”判决书中的说法先“自行”解释着。这意味着只要出现有关基本法解释的此类法律

争议，诉讼各方甚至包括特区政府等作为第三方不得不一直上诉，而上诉目的可能仅仅聚焦于是

否需要提请人大释法。

以特区 2008 年出现的“刚果（金）案”为例。这是一起民商事案件，但争议焦点在于香港

特区是否应和国家保持一致，适用绝对国家豁免原则，案件一时成为热点并引起各界包括中央政

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尽管案件争议涉及中央管理事务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一审和二审法

院均自行作出审理，两家法院的审理结果并不一样。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某驻港机构先后三次向

特区政府发函，明确指出我国采用的绝对豁免制度“统一实行于全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如果适用与国家立场不一致的国家豁免制度，将毫无疑问对我国主权造成损害，对我国整

体国家利益造成深远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害”。尽管如此，案件还是诉至终审法院，毕竟终审法

院规定只有其才可裁定涉案争议是否属于自治范围外的事务并因此而提请释法。

纵观该案整个审理过程，前后历时将近三年，上下历经三个审级，耗费了大量的立法、行

政和司法资源。根据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司法提请的制度成本并没有也不应该这么高。如果遵照

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字面含义所体现出的立法原意，本案的初审法院即应就有关争议是否需要

提请释法作出裁定：如果决定提请，则应依法通过终审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请求，并

遵循人大释法作出裁决。此时除非有其他上诉理据，否则案件不会再二审、终审的上诉“耗”下

去；如果决定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亦有权通过释法纠错也有理有据，并且无需额外耗费其他

公权力资源。两相对比就能看出，目前的提请释法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成本畸高、麻烦太多、耗时

过长，这一系列弊病的产生不是基本法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在特区法律实践中变形、走

样造成的。

不光是麻烦或弊病的问题，一个偏离基本法明文规定的制度实践还可能招致重大危机，蕴藏

深层次隐患。正如终审法院不止一次所强调的，根据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的规定，司法提请只

存在于“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法院不会在没有案件的情况下主动作为，司法提请的制度空间基

于此而清楚划定。然而司法案件都是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没有当事人的上诉或者第三方的

介入，案件不会到达上一级法院，更不用说最高级别的法院。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一起司法案

件，如果在初审或二审期间需要对涉及特区自治范围外事务的法律争议作出裁定，而案件在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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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审理结束后当事人均不提出上诉，也没有第三方介入，在这种情况下，终审法院何以就该争议

是否需要提请人大释法作出裁定呢？如果终审法院无法“接触”到该案，岂不意味着一个基本

法上关于中央所管理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条款，在一审或二审时已经被地方法院“自行”解

释完毕？这种情况，与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所体现的立法要求——对基本法中非自治范围条款

的有效解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明显是不相符的。香港实行的是“遵循先例”的判例

法制度，除了终审法院的判决外，其下级法院的判决也具有先例效力，构成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宪法性危机和隐患，由此而生。

再以同样出现于 2008 年的“华天龙案”为例，该案中被告提出，涉案标的物属中央政府分

支机构的财产因而在港享有司法豁免权。案件的主要争议在于特区法院对中央政府在港财物是否

享有司法管辖权和强制执行权，亦即香港法律中的“官方豁免”问题。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法庭

有很强的理由认为，关于中央政府财产在特区的司法管辖权/司法豁免权问题，涉及中央和香港

特区的关系。从一审判决书来看，原讼法庭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宪制性的问题，但也按照终审法院

制定的规矩“自行”宣判了。不过在二审期间，该案的双方当事人和解撤诉，致使二审法官尽

管对此问题流露出很强的兴趣却也无计可施。于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的一审判决就成为香港特

区成立至今关于“官方豁免”的唯一判例。终审法院设定的司法提请制度的重大漏洞和悖论在

此暴露无遗：在涉及中央管理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重大司法争议方面，遇到纠纷的法院，无

权提请释法；而唯一有权提请释法的法院，却很可能遇不到纠纷。上述漏洞及其引发的风险或危

机，是终审法院设计的司法提请制度本身难以弥补的。要想在法理层面解除危机，正途还应回归

基本法设计的原初制度，将有责任提请释法的司法主体范围恢复成审案时遇到此类争议的特区各

级法院。

以上三点，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香港特区关于只有终审法院才有义务提请释法的判例法是存在

问题的，而且问题还很大：不仅逻辑上比较脆弱，法理上违反司法管辖的底线常理，制度运转成

本过高，还有酿成宪制性危机的风险。简言之，终审法院在司法提请主体上的限制性要求，既不

符合基本法的字面含义，又造成了诸多麻烦、风险和混乱，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

四、司法提请制度的历史审视与比较分析

其实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基本法第 158 条所要求的提请义务主体是香港各级司法机构而非终

审法院一家。为使分析更加透彻，下面不妨再从历史的和比较法的视角略做探究，以便让问题的

分析维度展示得更加立体而丰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86 年基本法草案第一稿关于解释基本

法的条文内容如下：

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中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内的条款进行

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对基本法的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引用该条款

时，即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如条文所反映，基本法解释条款涉及的两个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作为整体的特区法院，

后者是一个复数主体。回顾相关立法资料，围绕该条款的争议都着眼于国家和地方之间在法律领

域的权力划分和搭配，具体而言是如何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与特区法院司法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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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构成了贯穿该条款起草全程的主旋律——“终审法院”在草案初期的几

稿中一直都没有出现。这一点在 1987 年草案第四稿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第 3 款规定：“……如果

案件涉及基本法关于……由中央管理的事务的条款的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对案件作出终

局判决前，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之后几稿草案尽管文字

有所调整，但在司法提请上依然没有提及终审法院。一直到 1989 年 2 月草案第八稿，“为了使香

港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不致太多太滥”，作为一项新增的限制条件，才纳入了

“终审法院”的角色，相关文字表述也保留到第十稿亦即基本法正式颁布的文本。

纵观基本法司法提请条款的立法过程，立法者们所有的关注和争论都围绕中央（全国人大常

委会）与特区（香港法院）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至于特区司法机构提请释法的主体问题基本没

有提及。从草案稿的改版历程和相关讨论的展开过程看，其中并无蛛丝马迹可反映出立法者有将

特区解释基本法的司法主体与特区提请释法的司法主体分开处理的意图；如上所述，后来加入

“终审法院”也主要是为了让其把把关，以免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司法提请“太多太滥”。与

此同时，立法者已然注意到香港当时的司法体制，终局判决不等于终审庭的判决，所以与之有关

的“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需要……，则该法院在作出终局判决前，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的修改意见，在任何一稿草案中均未得到采纳。因此有理由

推断，立法者对释法提请主体的从未提及，与其说是立法者的疏忽大意，不如说是立法者从来没

有将提请的司法主体看成是一个“问题”。即便有人在卷帙浩繁的基本法起草文件中能够找出诸

如“提请只能由终审法院提出”的只言片语，也难以据此断言其反映了立法者的真实初衷。

香港基本法作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立法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理解基本

法条文，自然不能脱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确立的司法提请制

度，是“一国两制”条件下非常具有独特性的法律规定，但并非中国原创，而是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之后学习借鉴国外法律、探索进行创造性法律移植的产物。特区的司法提请制度，参照的是欧

洲法院的预先裁决（Preliminary Ruling）制度。该制度产生于战后欧洲启动一体化进程之初，

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着手制定香港基本法之际，其在欧洲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制度

运作已臻成熟。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 177 条的规定：

法院（笔者注：此处指欧洲法院）有权就以下事项作出预先裁决：

（1）本条约的解释；

……

各成员国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在受理此类事项时，如认为对上述事项的裁决是其作出裁决所必

需，则该法院可请求欧洲法院对此事项作出预先裁决。

当上述事项在各成员国国内法院或法庭所受理的案件中提出，而该国法律对其裁决再无司法

救济手段，则该法院或法庭应将此事项提交欧洲法院。”

就本文关注而言，从上述条款的字面意思至少可确认欧洲法院司法提请的三点要素或特征：

第一，司法提请主体包括成员国的各级法院，而不仅限于该国行使终审管辖权的法院。其实根据

欧洲法院的裁决，各成员国内凡工作带有一定司法裁断色彩的常设机构，几乎均可被视为司法提

请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法院。第二，从提请主体看，欧洲法院设立的是一种“双轨制”的司

法提请制度：对于需要解释欧共体条约的案件，如果是判决作出后在国内还可上诉，则审理该案

的成员国各下级法院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请释法，此时提请与否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畴；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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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判决在成员国内属于终审判决，则该法院必须提请欧洲法院释法，此时提请释法是各国有终审

权的法院的义务和责任。第三，成员国各下级法院如果决定提请释法，其可直接向欧洲法院提

出，无须经过其上级法院或者本国的最高法院。

预先裁决制度在欧洲的萌生与发展，其历史背景是战后以法、德为首的西欧诸国在推进欧洲

一体化进程中，面对一时难以设立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司法机构而创设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各成

员国司法机构和欧洲法院的合作，确保欧共体法律的统一适用而又避免对各国司法主权造成过度

侵蚀。该制度在确立之后很快就发挥出当初设计者所没有预想到的积极效果，欧共体若干具有

奠基性意义的法律原则，多是欧洲法院通过预先裁决而确立的。后来的实践越发证明，欧洲法

院的这一司法提请制度对于确立欧共体条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欧共体法制的建立和发展完

善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有学者将其比喻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张王牌”。

欧共体各成员国对于预先裁决制度的理解和适用尽管在早期各有不同，但经过一段时期的磨

合适应，各国司法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出越发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各国的下级法院，基本上成

为提请释法的主力军。毕竟，最先遇到需释法解决司法争议的，都是各国的下级而非最高法院。

以英国为例，英国对香港法治影响最为深远，以至于可以断言香港大多数法官不知道英国如何适

用司法提请制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享有英国最高司法管辖权的英国枢密院，首次提请释法

是在 1979 年，在此之前其下级法院已经提出过 14 次释法请求。截至 1995 年，枢密院提请释法

17 次，而高等法院提请 79 次，后者显然是提请释法的主要司法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

法院的司法提请制度能否良好运作，发挥其制度优越性和生命力，成员国终审法院的角色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下级法院的态度和做法。毕竟，下级法院是释法争议的最初审理者，却又不承

担必须提请释法的责任。如果下级法院的普遍态度是倾向于将提请释法的工作让其上级或者是最

高法院去做，那么很多重要的问题都难以提交到欧洲法院。

几十年的实践发展证明，预先裁决制度对维系欧共体（后“欧盟”）的基本法律秩序具有不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各成员国司法机构对提请预先裁决以解决手头案件的态度也越发积极。与

此同时，欧洲法院逐渐不堪重负，预先裁决的审理时间不断拖长。以 1993 年为例，当年欧洲法

院作出一份预先裁决的平均耗时居然是 20.4 个月。除设置若干门槛以抑制成员国法院提请释法

的积极性乃至随意性之外，欧共体内部一直在讨论如何改进这一体制。其中有建议提出，将司法

提请的主体缩小为只有成员国具有终审权的法院，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究其原因，有学者

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该建议客观上迫使案件当事人不停上诉直至最高法院，如此才可获得其提

请释法的机会，这不仅增加法院负担，也令诉讼旷日持久亦难结案。二是考虑到各国下级法院提

请释法对于欧共体法治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剥夺其提请裁量权，对欧共体法律进步会

产生负面影响；三是过度缩小司法提请主体，会伤害到欧共体法律的统一，特别是其在各国间适

用的一致性；四是鉴于欧共体法律及行为的合法有效性只能由欧洲法院进行裁定，如果剥夺下级

法院的提请裁量权，则其在案件中遇到需就有关的欧共体法律和行为是否有效作出裁定，法院将

陷入既不能提请、又无权裁断的两难境地。

上面的道理其实都不复杂，对于我们审视香港基本法的相应制度，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作

为一部在条文上字斟句酌、草案经反复研磨、耗时数年才制定完成的特区宪制性法律，香港基本

法关于司法提请的制度设计借鉴了欧共体的经验，但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进

行了创新性制度改造。笔者认为这其中蕴藏着诸多道理和深意。



56

首先，不同于欧共体将司法提请的对象约定为欧洲法院这个应欧洲一体化之“运”而生的全

新司法机构，基本法将司法提请的对象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究其原因，法律上是由于国家宪

法明确规定了解释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故而解释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职权应当由而且

也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其他国家机关不具备这一宪法性权力。从历史情况来看，至少

在起草基本法的 20 世纪 80 年代，内地社会主义对司法权力的认识和定位与香港资本主义对司法

权的认知，其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在当时情况下，倘若要求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承担起应香港

法院请求而解释基本法关于中央事务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即便法律上有条件“开绿灯”、

即便提请释法的案件数量少之又少，实际上仍然会给内地司法机构带来其所难以承载的“生命中

不可承受之轻”。

那么，由香港的司法机关向国家的立法机关提请释法，是否真的如一些学者所说，会因法系

不同导致香港司法机关难以接受人大释法？用“法系”来解释问题，是内地和香港法律实务界和

法学界解读“一国两制”法律问题的常见方法。用“法系”解释问题貌似合理又简便，但忘记了

“法系”不是一个规定性的概念，它是法学界对历史上相对稳定、各具特色的法律运行体系的一

种文化概括。“法系”是一个面向过往的归纳性概念，并不具备一些人误以为有的、面向未来的

规范性或指导性，类似“因为属于某法系，所以应当/不可以……”的逻辑关系是不存在的。退

一步，即使将其视为一个实质性的定义，当今世界公认的法治发展趋势也是各法系之间彼此借鉴

与相互融合，而不是彼此越发隔阂或加剧对立。如果说法系不同就“不相为谋”，则欧洲共同

体根本就无法存在，也无法想象或设计：作为普通法系鼻祖的英国，怎么可能与作为大陆法系鼻

祖的法、德成立共同体，更何况还有一些前社会主义法系的国家加入其中？香港和内地法律差异

再大，能大得过英国和法、德么？即便硬要坚持答案是肯定的，那其所指的“差异”，也不是法

律方面的。拿“法系”说事儿，貌似容易解释问题，其实是在掩盖问题，遮盖矛盾的真相。

其次，基本法没有采纳欧洲法院司法提请的“双轨制”，改为要求香港各级法院在遇到自治

范围外条款需要解释时，都有责任提请释法。为什么基本法的规定更为单一和严格？回答这个问

题涉及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方面，欧共体的建立和维系，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给欧共体，

兹事体大，必须兼顾欧共体与成员国二者之间的主权性权益配置。具体到司法领域，如何在成员

国司法管辖权和欧共体司法管辖权之间求取平衡，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司法协作机制，在推进欧

共体法律一体化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护各国司法主权，这恰恰就是预先裁决制度产生的初衷之一。

制度都是活在语境当中的，欧共体建立预先裁决制度的历史语境，就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

言是不存在的：香港在回归前从来就没享有过司法的或其他的主权权力，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

题进行制度设计时，无须顾虑也没有考虑如何照顾香港原有的司法权，因此不存在这个问题。另

一方面，是两者在提请释法的内容上有重大差异。预先裁决制度涵盖的提请事务可谓包罗万象，

大到欧共体各层级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小到成员国之间贸易纠纷及劳动争议，其中相当一部分纠

纷就算不提请释法，在成员国内部亦可解决，无需欧洲法院出手“定乾坤”。各成员国法院如果

真要较真，将审理案件时遇到的、可提请也可不提请的法律争议全都呈交欧洲法院“讨个说

法”，将远远超出后者的能力范围——其实预先裁决制度在设计时赋予各下级法院自行决定是否

提请释法的裁量权，考虑因素之一正是意欲避免这种应接不暇的尴尬局面出现。相比之下，香

港基本法要求提请释法的事项仅仅限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

系”，存在这类争议的司法案件在性质上非常重大、数量上却相当稀少。基于“质”和“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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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点，基本法不可能也没必要给予审理此类案件的特区各级法院以司法裁量权，让其自行决

定是否提请，而是建立了司法提请的“前置”程序，即要求不管哪一级法院在此情况下都必须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于后者能否应付得来，无论是基本法在当初设计时的预判还是特区成立

以来的发展实践都表明，在回应特区法院提请释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具有充分的信心和

能力的，不会出现欧洲法院不堪重负的情况。

最后，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在成立特别行政区后实行高度自治，在这一立法精神的

指导下，基本法确立的司法提请制度考虑到特区司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在设计司法提请制度时

兼顾基本法关于特区行使审判权和终审权的规定，增加了一个程序性条件，从而使得终审法院日

后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成为可能。在欧共体，预先裁决制度不要求各级法院提请释法要经过该国

最高法院；我国在基本法内移植这套法律制度时，却明确要求特区各级法院提请释法应通过终审

法院递交。这个程序上的约束，有助于统一司法提请的流程管理、确保提请释法的规范化和严肃

性。除了这些客观功能外，更具深意的是，释法必须经由终审法院，这便为终审法院在此环节可

否有所作为——包括对提请进行审查以及审查的宽严程度——预留了灵活的制度空间，以至于有

熟悉欧共体法律的宪法学者在香港回归之际研究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时，对终审法院在司法提

请制度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表示出了好奇和联想。制度运作得当的话，尽管冲突和摩擦同样难

免，但整体上更有助于展示“一国两制”的原则性（关于中央事务以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问题由

中央定夺）与灵活性（给特区一定裁量权来分析哪些具体问题需交中央定夺）的有机整合。从总

体上看，香港基本法确立的司法提请制度虽然源于欧洲法院的预先裁决制度，但在引进时着眼于

中国自身实际情况，更加注重国家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兼顾结合，更加体现出“一国两制”

作为新生事物的时代精神和制度特点。

既有国外的成熟经验，又饱含着基本法制定者的集体智慧，司法提请在香港本可以发展为一

个既好看，又好用的法律制度。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制度在实施不久便开始跑偏。在 1999 年

“吴嘉玲案”终审判决中，终审法院仅用一句话的论证——正如前文所引，大意是基本法要求提

请释法要在终局裁判前，而唯独终审法院有终局裁判权——就将基本法规定的提请主体从“香港

特区法院”缩减为“香港终审法院”。在之后的案件中，终审法院多次强调只有其有权决定哪些

争议须提请人大释法，不断巩固自身关于提请释法的垄断地位。由于“篡改”得比较生硬，时间

一长难免露出马脚，例如在撰写英文判决时将基本法条文的“through the Court”改写为“by the

Court”。由此，人大释法在香港走上了和欧共体预先裁决完全不同，也和基本法立法初衷不相

符合的制度路向。有意思的是，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曾经撰文呼吁“人大常委会应避免透过行使

释法的权力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尤其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殊不知人大释法纠正特区法院的

不当判例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将错就错”的无奈之举。如果按照基本法的初衷，特区法院在

案件中一旦遇到此类争议就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然后按照解释对案件作出裁定，则当事人

（除非有其他诉由）几乎连上诉都不会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怎么可能去“推翻香港法院的判

决，尤其是终审法院的判决”？问题的成因，在于终审法院在基本法实施之初就违法缩小了司法

提请的主体范围，客观后果是终审法院攫取了基本法并未授予它的垄断性权力，阻断了特区各级

法院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的制度渠道，并非法授予其下级法院解释基本法一切条文的司法权。

这种没有宪制性依据的截阻、垄断和授权，令“一国两制”法治实践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香

港各下级法院（不论其愿不愿意）长期自行审理特区自治范畴外的案件、人大常委会释法推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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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终审判决等诸多本来不应出现的冲突或麻烦，以及其他更深层次的宪制隐患。

值得认真对待的是，这不是特例。香港回归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除“吴嘉玲案”之外，终

审法院不止一次地通过缺乏论证、少讲道理的“生猛”方式自我界定终审权，以至于有特区法律

界人士就此对终审法院提出了耐人寻味的学理性批判：

“有终审权的法院都竭力保卫手中的权力。不过这种本能需要受到限制，应当限制在法院身

处其中的宪法制度所许可的范围之内。香港的地位独特：它有一个具有终审权的法院，但该法院

无权就自身宪法权责作出最终的权威性裁断。香港终审法院是有终审权，可其权威性不是想当然

就有的，必须要通过说理方可获得。……终审法院的裁决必须让人看得出其合法性，而合法性的

载体就是在其裁判中体现出的道理。唯有如此，这个自我当家作主的法院才能受人尊重。”

五、结语：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局限

本文通过文义解释等方法分析基本法第 158 条第 3 款的有关内容，旨在恢复基本法关于特区

法院提请人大释法的本来面目：香港特区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需解释基本法关于中央政府

管理事务或者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条款时，在作出终局性判决之前，都应当通过终审法院，将有关

争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并按其解释对案件进行裁判。香港回归以来，人大释法已成

为基本法领域中最为活跃、最具争议，因而也最有枢纽意义的法治实践。有鉴于此，作为对基

本法“正本清源”的一次尝试，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提供法

理依据和思考空间；对于更加理性深入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

的制度和机制，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

当然，意义再大也仅限于学理层面，这是首要的局限。以上对基本法第 158 条有关规定的各

种解释都属于学理解释，没有法律上的效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此外，仅就学

术研讨而言，由于写作的初心旨在揭示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曲解，加之篇幅和能力所限，笔者没

有正面系统地论证司法提请制度（无论是欧共体条约中的预先裁决还是香港基本法中的提请人大

释法）的双重属性或双重功效：司法提请既是各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的体制，也是相关机构之间分

工协作的体制。欧盟预先裁决制度的发展及其知识谱系的展开给“一国两制”法治实践的重要启

示在于，司法提请制度的设立尽管有权力制衡的考虑，但绝非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其主要作用

在于解决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发挥的是类似于司法协助的重要功能。但在香港

基本法领域，由于案例不多及各种非法律性因素的干扰，司法提请在实践运作层面以及在知识话

语体系的建构中仅仅展示出其权力制衡的一面，忽视（也可能是有意遮蔽）了其分工协作的一

面。这种偏颇状况有待法学界今后通过更具问题意识的深入研究以逐渐加以改善。

更进一步的局限则是实践层面的。本文仅点明了一个或许因为太过明显而未被留意的问题，

至于如何解决，还要看实践。而实践的困难在于，对现有司法提请制度进行修正同样会遇到麻烦

和风险，不能不审慎对待。体制的完善和改进是要减少原有体制的不合理的高昂成本，但是改革

本身也有成本和代价，可能会因遭遇既得利益的抵触半途而废，甚至不排除出现“旧病未愈，新

疾又生”的局面。更何况，改革现行的人大释法制度收益有多大，由于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包括案件当事人对于提请释法有无角色可以扮演，特区各下级法院对于提请释法的态度如

何，终审法院作为“中间方”是否会以及如何审查下级法院呈其报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请求

等——尚难预料，需要时间去检验。欧共体的预先裁决机制发展至今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运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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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有序，但仍旧存在一些“老大难”问题没有定论或难以妥善处理，例如究竟哪些事务属于必须

提请的范畴、各成员国法院理应提请却拒绝提请该如何处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这些问题

和困难也同样存在于基本法的人大释法制度里。

这意味着，实践者所关心的问题常常是没有办法靠研究解决的，或者主要不是靠研究来解

决，最终只能通过实践来回答。作为“一国两制”条件下创设的新生事物，特区法院提请人大释

法其实是由一系列具体的规则、程序和惯例有机组成的，应该也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和调整才得

以形成和发展。在此意义上，基本法第 158 条规定的人大释法制度既是基本法参与制定者集体智

慧的产物，也“更是”基本法参与实施者长期磨合博弈的结果。

①终审法院将这类条款称之为“范围之外的条款”，

意指特区高度自治范围以外的条款；为表述简洁，本

文在论述中将其简称为“自治范围外条款”或者“非

自治范围条款”。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基本法中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关系的条款”简称为“自治范围外条款”或“非

自治范围条款”仅仅是出于行文讨论的便利，从基本

法第 158 条的语言逻辑来看，二者之间的概念外延并

非一致。

②终审法院的判决书原文用英文撰写。此为香港特区

司法机构网站登载的、经过法院审阅同意而发布的判

决书中译本，可以视为判决书的官方版本。

③唐丽珺：《英国法律解释三大规则》，北京法院网，

bjg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5/05/id/1631453.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④当然，案件在终审阶段出现需要解释自治范围外条

款的特殊情况除外，此时应当由也只能由终审法院发

起提请。笔者论证的基本法的原意，是特区终审法院

并非司法提请的“唯一”发起者，而不是说终审法院

不能发起司法提请。

⑤“吴嘉玲案”终审判决书第 88 段。

⑥“吴嘉玲案”终审判决书第 88 段。需说明的是，

判决书关于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Thus, there is no

limitation on the power of the lower courts to interpret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其中的“all”带有

着重号；而法院网站公布的中文译本判决书中未相应

地将“所有的”三个字加着重号，笔者在此将着重号

补上。

⑦两个判例分别为“Solicitor v.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FACV No.7 of 2003 和“MOK CHARLES PE-

TER v. TAM WAI HO”FACV No.8 of 2010。相关的案

例简介，见律政司：《基本法简讯》，2011 年 12 月，

第 13 期，第 22~25 页，https://www.doj.gov.hk /c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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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5 日。

⑧关于案件到终审法院才能提请释法的逻辑瑕疵，还

可举个例子：一起需要人大释法、涉及诸多当事人的

案件，特区法院在一审或二审阶段“自行”判决后，

有的当事人不再上诉而另一些当事人诉至终审法院；

人大常委会应终审法院的提请进行释法，其内容和一

审、二审的判决不一致，如何适用？如果人大释法只

适用于诉至终审法院的那部分当事人，这是否违背人

大释法的法律效力？如果适用于案件所有当事人，则

对一审或二审后便不再上诉的当事人（其中有的可能

已经执行完毕） 而言，是否符合司法公义？由此可

见，如果香港法院遇到需要释法的问题时不及时提请

而是推到再审甚或终审阶段，是很成问题的。这个例

子也反证了基本法要求特区任何一级司法机构在遇到

需释法的争议时都必须提请释法的“初衷”以及其高

明之处。

⑨李浩然主编：《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

（下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年，第 1197~1198 页，第 1203 页，第 1196 页，第

1202 页。

⑩邹平学等：《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54 页。

罗燕明：《香港特区“刚果 （金） 案”与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解释〈香港基本法〉研究》，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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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t20131019_24491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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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011 年 9 月 8 日，终审法院作出终局判决。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相比基本法第 158 条

第 3 款字面含义所显示的原初设计，终审法院确立的

司法提请制度不但更繁琐而且更脆弱，因为后者在实

践中得以正常运作的前提之一是需要案件当事人不停

上诉，直到诉至终审法院。

判决书中反复提及被告所提出的辩由是“宪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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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香港经济形势及 2020 年展望
——兼论修例风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王春新

［摘 要］ 2019 年香港经济遭受到修例风波和外部因素夹击，出现了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中美贸易摩擦使香港经济陷入低增长，本地修例风波则是引发经济衰退的主要诱因。2020 年

香港经济正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三险叠加”的困局，尤其是肆虐全

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香港将出现比 2009 年全球

金融海啸时期更严重的经济衰退，预期失业率将升至 5.5%。不过全球救市行动、内地经济将

呈 V 型走势以及政府推出的大规模纾困措施，或将部分对冲香港经济下行压力。

［关键词］ 香港 经济形势 修例风波 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62-11

一、 2019 年香港经济回顾

2019 年的香港经济，由于受到内外需求不足的双重夹击而迅速下滑，并出现了如下四个重

要特点：

（一）十年来首陷衰退，本地修例风波乃主因

2019 年香港经济表现欠佳，且逐季下滑，上半年 GDP 升幅从 2018 年同期的 4.1% 急降至只

有 0.5%；第三季度更按年大跌 2.8%，对比上半年的轻微增长明显恶化。鉴于经季节性调整的实

质 GDP 在 2019 年第二、三季度分别按季收缩 0.3% 和 3.0%，香港经济开始步入技术性衰退。尽

管接近年底时，修例风波中的暴力行为有所缓和，加上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和比较基数较低

等有利因素，第四季度 GDP 仍下跌 3.0%，按年跌幅较第三季度扩大 0.2 个百分点。以全年计，

本地生产总值实质下降 1.2%，这是自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的首次衰退，也是香港自 1961

年有 GDP 统计以来的第五次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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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9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与历次经济衰退不同的是，此次衰退主要是修例风波所致。2019 年 6 月爆发的修例风波，

以阻碍经济活动为目的，波及港九和新界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令香港经济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的旅游业严重受挫，服务输出急剧恶化，内部消费和投资需求也明显转弱，对本已受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影响而转弱的本地经济再受重击。访港游客人数在 2019 年上半年仍

大幅增长 13.9%，达到破纪录的 3487 万人次，但从 7 月份开始下滑，其后随着修例风波愈演愈

烈，访港游客大幅减少，8—12 月分别下跌 39.1%、34.2%、43.7%、55.9% 和 51.5%，下半年全

部访港游客只剩下 2104 万人次，按年减少 1350 万人次，其中消费能力最强的中国内地游客急跌

1115 万人次，占全部游客减少量的 82.6%。①

由于访港游客急剧下降，香港旅游业每月总收入减少超过 100 亿港元，酒店、饮食、零售及

相关行业大受煎熬，苦不堪言。以酒店业为例，往年圣诞节是香港酒店业的旺季，但 2019 年香

港酒店的圣诞节显得格外冷清，核心区酒店的入住率同比下降了 60%～70%，价格则降低了三分

之一至一半。再以零售业为例，2019 年下半年香港零售业销货价值减少 20%，其中 10 月份大幅

收缩 24.4%，是自 1981 年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受其影响，香港内部需求大幅放缓，私人消费开支在 2019 年下半年实质下滑 3.2%，令全年

私人消费开支收缩 1.2%，反观过去五年却平均上升 4.2%；2019 年全年私人消费开支下降 1.1%，

是 2004 以来的首次按年负增长。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自 2018 年第四季度以来连续五个季度收

缩，在 2019 年下半年更大泻 15.7%；2019 全年则大跌 12.2%，表现远差过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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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3.5%，创下二十年来的最低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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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2019 年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增速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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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4—2019 年香港本地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综合估算，修例风波影响去年下半年香港 GDP 增长率高达 5.3 个百分点，影响去年全年

GDP 增长率约 2.7 个百分点。而去年香港 GDP 升幅对比 2018 年一共下滑了 4.1 个百分点，可见

修例风波无疑是引发此次经济再陷衰退的关键因素。

从外部因素看，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拉低香港的外部需求，也对香港经济

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对外贸易与 GDP 之比高达 312%，经济增长对

外部需求依赖甚深，尤其是中国内地和美国分别是香港第一、二大经贸伙伴，中美两国相互加征

关税势必影响香港的外贸表现。截至 2019 年 11 月，接近三分之二的中国进口商品被美国加征关

税，平均税率高达 19.3%，远高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的 3%，中国反制措施更覆盖约九成的美国

对中国出口商品。其结果是，香港在 2019 年对美国出口大幅减少 14.8%，对内地出口也下降

3.3%，这使得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按年实质减少 4.7%，反观 2018 年货物出口仍实质上升 3.6%；

服务输出更实质下降 9.9%，其中第三、四季度分别大跌 14.4% 和 25.0%，比 1998 年亚洲金融风

暴和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更为惨淡。而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 2019 年全球贸易仍有

1.2% 的增长，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要远大于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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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4—2019 年香港货物出口和服务输出实质升幅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二）严重影响劳动就业，失业率快速回升

香港失业率在 2018 年第四季度至 2019 年上半年一直维持在 2.8%。但下半年开始回升，10

—12 月升至 3.3%，为 2017 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水平。总就业人数从 2018 年底的 387.26 万人，

减少到 2019 年 10—12 月的 381.78 万人②，减少了 5.5 万人；加上过去两年每个月新增 3363 人

就业，估计 2019 年因经济下滑共影响逾 9.5 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即零

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维持在 5.2%。由于修例风波已对多项经济活动构成严重

干扰，预计失业率将进一步上升，尤其是消费、旅游和餐饮服务等行业受压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从修例风波发生到 2019 年底的 6 个月里，香港失业率仅上升 0.5 个百分点，

除了失业率是个滞后指标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不少人退出了劳动市场，令期内香港总劳动人口

减少约 4.4 万人，否则 2019 年底的失业率应上升至 4% 以上。

（三）楼市呈先高后低走势，但没有大幅下调

2019 年香港住宅楼市呈先高后低走势，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私人住宅价格指数于

2019 年 5 月创历史新高，较 2018 年底上升 10.4%，随后受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及修例风波影响而

见顶回落，至 2019 年 12 月楼价较 5 月的历史高位下降 4.6%，但仍比 2018 年底上升 5.3%，香

港住宅楼市在非常时期表现出的韧性，似乎超出市场预期。其主要原因，一是美国联储局连续三

次下调利率，低息环境对香港楼价发挥支撑作用；二是住宅供应量下跌，2019 年私人住宅落成

量仅 13643 个单位，比 2018 年的 20968 个单位，大幅减少 35%。

非住宅物业则更早进入调整，且跌幅略大一些。私人写字楼售价在内地来港企业不断增多的

带动下，于 2018 年 10 月创下新高，其后缓慢向下调整，到 2019 年 12 月共下调 7.9%；商铺售

价也在内地“个人游”政策的带动下，于 2018 年 10 月达到历史高峰，其后开始进入调整，特别

是 2019 年下半年受修例风波的冲击，跌幅有所扩大，至年底商铺售价共下跌 15.2%，是所有物

业类型中下调幅度最大的。工厂大厦售价到 2019 年下半年才开始下跌，至年底也下降一成左

右，跌幅仅次于商铺。

（四）金融市场运作基本畅顺，影响相对较轻

2019 年香港金融系统和市场运作基本畅顺，港元短期利率大致维持稳定；联系汇率机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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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序，港元兑美元汇率未有再次触及 7.85 的弱方保证水平，可见市场对港元和香港金融市场

仍具信心；资产市场也相对保持稳定，尤其是年内恒生指数仍上升 9.1%，下半年港股在修例风

波发生期间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冲击并不大，香港金融体系似乎是最稳健的一环。

但香港金融业也并非一帆风顺，修例风波带来的主要影响包括部分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遭受示

威者的恐怖式攻击，影响一部分服务能力；国际评级机构下调香港信贷评级及展望，影响国际金

融中心形象；银行存款下跌，贷款需求疲弱，旅游、零售等行业收缩将降低银行业的资产质量，

最终将影响金融业的业绩表现。

二、“三险叠加”严重制约经济发展

目前香港经济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和修例风波“三险叠加”的轮番打击，这

是香港自开埠以来从未出现的多种负面因素叠加的复杂局面，它将严重制约 2020 年的经济

发展。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由于新冠肺炎的病毒性和感染性均极强，这次疫情的扩散速度和影响程度都远超 2003 年的

非典。为了严控疫情传播，内地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防疫管控措施，对住宅小区采取封闭式管理，

延长春节后复工复课时间安排，暂停市内娱乐场所和商店的服务，以防范因人员往来和接触导致

的传染风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内地的防疫抗疫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可惜的是，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伊朗、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

国家均成为重灾区，甚至连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王子查尔斯都感染上新冠病毒。截至目前，除中国

内地外的全球确诊人数超过 475 万，逾 31 万人死亡，均是中国内地的 50 倍以上。世界卫生组织

把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全球恐慌程度急速上升。各国政府纷纷采

取封国封州封城措施，动员一切资源抗疫。

由于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自由港，尤其与内地往来最为密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是首当

其冲。特区政府不断出台防疫措施，如不允许在公共场合超过 4 个人聚会，并拒绝非香港居民从

香港机场入境等，以遏制不断攀升的确诊个案及防止海外疫情倒灌。

与 2003 年香港成为非典疫情的重灾区相比，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个案均大

为减少，除市民吸取了非典的惨痛教训提高防疫意识外，也有赖于特区政府及时采取的严控抗疫

措施，包括暂时关闭大多数陆路口岸、对自内地进入香港的人士实行强制隔离、大幅延长学生停

课期限、特区政府带头及鼓励企业容许员工在家办公等。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香港向除内地、

台湾和澳门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出红色旅游警示。也正因如此，疫情来袭和史上罕见的严控措

施难免会在短期内对香港经济带来打击：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使香港旅游及相关行业陷入停顿。2003 年以来，香港经济一直受惠于

内地开放“个人游”，内地访港游客人数从 2002 年 683 万人次猛增到 2018 年的 5104 万人次，给

香港与入境旅游相关的零售业、酒店住宿、餐饮服务和过境客运带来每年数千亿港元的生意机

会，成为提供 22.5 万个就业岗位的支柱产业③。2019 年下半年的修例风波给香港入境旅游及相

关行业沉重一击，访港游客只剩六成。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带来冲击，旅游发展局提供的数

据显示，2—3 月份平均每日访港人数大跌至只有 3000 人左右，比 2003 年非典期间访港游客人

数最低的 5 月份（约 1 万人次）情况更差，按年跌幅高达 98%。与此同时，酒店业入住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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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成，个别高档酒店的入住率更跌至个位数，加上目前香港居民大多不敢外游，占香港 GDP 约

4.5% 的旅游业几乎处于停顿状况。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使零售和饮食等行业雪上加霜。疫情蔓延不仅阻挡游客来港，也令本地

市民普遍减少外出、学校长期停课、政府和部分企业采取在家办公等安排，香港零售和饮食等行

业在经历 2019 年上半年的不景气之后，近期再遭受重创，故而陆续有零售商和餐饮店关闭营业

店铺或缩减营业时间，2020 年首季香港零售业总销货值跌幅高达 36.9%，饮食营业额跌幅也高

达 31.2%。

最后，各国严控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影响香港贸易及物流业。从供给侧看，香港进出口货

物大都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的加工制造活动有关，在严控疫情措施下，内地对众多城市实行封

闭式管理，回乡过春节的民工大多未能返回工作城市，即使返回也要先进行隔离，因而不少工厂

尚未复工，加上上下游不配合，只能局部复工复产。尽管为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珠三角的企业还

采取了大巴跨省接送、与政府配合开设运输绿色通道、提前购置防疫物资等措施助力“世界工

厂”重启，但由于各地对疫情防控不敢松懈，令全面复工仍充满挑战，特别是对依赖民工较多的

中小企和民企挑战较大。从需求侧看，疫情肆虐大大抑制了全球各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加上金

融市场大幅波动带来负面财富效应，使今年全球经济有陷入衰退的危险。

上述情况造成制造业供应链中断，并波及全球企业，受影响的产业已由首当其冲的航空及汽

车，进一步扩至科技和消费品。以航空为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警疫情导致亚太地

区旅客锐减，亚太区区内需求恐大跌 13%，可能造成全球航空公司收入大减约 290 亿美元；香

港机场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两个机场进口及转口货运量分别下跌 14% 和 10%，其中往来北美

洲和欧洲的货运量跌幅最大。再以海运为例，疫情扩散使占据全球 90% 货运量的海运业乱成一

团，反映整体运价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跌至低位，为 2009 年金融海啸以来罕见，香港对外贸

易和物流在短期内难免受到影响。

从与香港关系密切的主要经济体看，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加速扩散，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仍

然高涨，联储局急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至 0%～0.25% 水平，并重启量化宽松措施。由于疫

情的发展难以预料，加上目前美国通胀压力温和，超宽松货币政策有望于年内维持。欧洲多国陆

续宣布封城、停工和停学，令疲乏的经济再受重创，欧元区经济一季度陷入衰退的风险有所升

温。内地经济亦受疫情重创，1 至 2 月份的零售销售、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生产均录得双位数

跌幅。不过，随着内地控制疫情扩散取得成效，商业活动逐步恢复，政府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缓

和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从疫情中恢复的主要国家。

总的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影响极大，并将持续到第三季度。预计上半

年香港 GDP 将出现 8% 或以上的负增长。尽管疫情过后将会出现补库存、补出口、补消费、补

投资等情况，但仍难挽回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影响今年香港经济增长率约

4.8 个百分点。

（二）中美贸易摩擦或再起波澜

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近两年，双方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美国同意取消原

定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对剩余 16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对 2019 年 9 月已加征的

约 1200 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 15% 降至 7.5%，继续保留对 2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中

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增加自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总额不低于 2000 亿美元。在农业项目方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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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增加购买美国食品、农业和海产品，每年购买金额将增加到 400 亿—500 亿美元，并解决非

关税壁垒问题。中美两国还在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汇率政策和透

明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协议基本上回到平衡两国贸易的初衷，是双方对等、理性谈判的结果。

对中国而言，中美达成协议避免了贸易摩擦升级，降低了中美关系恶化甚至脱钩的风险，稳定了

投资者预期，为中国推动发展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快改革

开放进程，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对美国而言，贸易协议有利于特朗普巩固摇摆州票仓，争取连

任，在经济下行周期的大选年，也可提振美国经济。正因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美达成

的首阶段贸易协议，是历来最重大的贸易协议之一，对中美两国长期关系亦有好处。

但也要看到，签订首阶段协议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只是阶段性缓和，绝不会就此停止，因为美

国向中国加征的关税大多数没有取消，协议执行可能出现更多分歧。受疫情拖累，短期内中国采

购美国农产品的计划或受到干扰。估计疫情过后中美贸易摩擦有机会再度登场，美国加快遏制和

重点打压的情形将随即出现。具体表现在：

一是以反补贴为主要工具加大贸易打压力度。2 月 10 日，美国违反 WTO 有关发展中国家

的认定标准，不再认定包括中国在内的 25 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④，未来中国除了因关税优

惠被取消导致贸易成本上升外，也将经常面对美国以反补贴为重要手段的贸易打压。因为 WTO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从“微量优惠”和“可忽视进口量”两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待

遇，美国不再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使之将来能更有效地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尽管目前有

不少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早已受到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规范，然而美国否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身份，是从根本上否定 WTO 的相关规则，为实行贸易保护和打压铺平了道路。

二是中美科技战将上升为主战场，且会不断升级。2 月 13 日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和孟晚舟

共 16 项罪名，指他们以诈骗方式盗取 6 间美国公司的技术，包括互联网路由器的原始码，以帮

助华为发展。以司法手段对付华为，既不影响美国相关企业，又可对华为造成长期伤害。近期，

美国升级对华为的限制措施，要求各国、各地区采用美国技术、软件或设备的公司，必须经由美

国同意才能和华为合作。这比此前“采用美国技术含量 15% 以上才受限制”的规定更为严苛。

另外，美国拟禁止美国通用公司（GE）向中国提供 C919 客机引擎——LEAP 发动机，美国汉威

联合公司向中国 C919 和 C929 飞机提供飞控系统也可能在禁止之列，借此封杀中国的大飞机产

业。由于科技是美国的命脉，预计科技打压行动将会陆续有来，并取代贸易逆差问题，而成为中

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

三是中美次轮贸易谈判会更加艰巨，因涉及结构性问题，加上 2020 年 3 月起美国已进入总

统大选期，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可见未来中美难免再起摩擦，并会给全球经济

和金融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抑制香港的外部需求。

（三）本地社会事件仍将困扰香港经济

2020 年以来，在新冠肺炎肆虐下，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行为虽有所缓和，但并未完全

平息，还时不时发生示威罢工、堵塞交通和破坏行为，为香港抗击疫情添烦添乱。2020 年 1 月

下旬至 2 月初连接发生多宗炸弹爆炸案，案发后皆有 Telegram 频道出面认责，称为了迫使特区

政府响应封关要求而放置爆炸品；警方突击搜查 22 个地点，合共拘捕 17 名男女，检获 3 个土制

炸弹半制成品以及 2.6 吨化学物品，相信 3 个半制成品原计划会在公众活动中使用。有反对派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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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懒理抗疫工作，秘密催谷年轻人参加所谓体能特训，参加者多为区内学生，均是黑衣打扮；他

们又企图每月借助元朗“7.21”事件发难，让暴力揽炒死灰复燃，近期就曾以事件发生 9 个月为

名在元朗等区逞强掀乱。这是困扰 2020 年香港经济的一大变数，如果年内修例风波持续发酵，

暴力重演且再次升级，将会进一步抑制旅游业及内部需求。

必须看到，修例风波使香港社会严重撕裂，营商环境大受影响，这些都不易复原。最明显的

例子是，修例风波使香港失去了保持长达 25 年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首被新加坡超越。

再以外派雇员最宜居地点为例，全球外派人力资源顾问机构 ECA International 发布的最新调查显

示，香港在东亚区最适宜外派雇员居住地点的排名急速下跌 52 位，目前仅位列第 93 位⑤，被首

尔及台北等亚洲主要城市超越，排名下跌幅度之大前所未见，主因是社会政治形势持续紧张，令

居于香港的外籍人士感到担忧，社会运动也对外派雇员习惯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包括

交通设施受损和犯罪率上升。

更值得留意的是，如果修例风波持续发酵，将引发香港出现信心危机，导致人才和资金外

流，不仅有损香港竞争力，亦将给国际投机机构冲击联系汇率机制可乘之机。目前，已有海曼资

本等多家对冲基金看淡港元并进行沽空，他们均认为香港政治动荡将导致资本外逃，从而推动利

率上升，迫使香港特区政府放弃已运行逾 36 年的联系汇率制度，令港元走向崩溃。与此同时，

国际评级机构如果进一步下调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信用评级，将大幅增加两地企业的融资成本，一

些债务较高的企业再融资失败，将有可能引发企业“暴雷”。一旦“暴雷”的企业多了，将影响

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更令人担忧的是，香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包括香港经济发展模式已届临界

点，土地、房屋、阶层固化使青年上流管道受阻，人口老化及老年贫穷等，都使香港的社情、民

情比较复杂，社会撕裂严重，加上外部势力不会摆手，政府管治将面临更大挑战，立法会“拉

布”将成常态，《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中许多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或大打折扣。如目前就

有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为阻止与警方有关的拨款通过，故意集体缺席制造流会，严重影响经济民生

和抗疫工作。

2020 年 9 月香港将举行立法会选举，反对派必会持续制造事端以保持 2019 年区议会选举的

优势。当然，现在香港警方在处理暴力事件方面比去年更坚决，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估计

2020 年暴力规模和破坏程度总体上不会超过 2019 年，但即便如此，仍会给旅游、消费和投资等

经济活动造成困扰。可见，即便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过去，笼罩香港的“三险叠加”乌云部分消

散，香港经济也将长期面对困难局面。

三、 2020 年香港经济展望

当然，未来也有一些有利于香港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利好因素。这些因素或将部分对冲香港经

济因“三险叠加”而产生的沉重下行压力。具体而言：

（一）全球救市行动有利稳定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急速扩散带来经济紧缩和环球金融市场大幅振荡，不确性持续上升。为

了防止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演变为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迅速推出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

美联储把联邦利率紧急下调 1.5 个百分点至 0%～0.25%，同时宣布实行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

策，以确保市场流动性。特朗普政府推出 2.2 万亿美元救市措施，相当于美国 GDP 的 10%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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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主要针对受严重冲击的行业和企业。欧洲多个国家陆续公布救市措施，动用逾数千亿美元应

付金融危机，包括承担债务和入股银行。欧洲央行推出 7500 亿欧元紧急资产购买计划，以降低

欧元区的借贷成本。预计今年内，全球将维持低息环境以促进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为未

来全球经济复苏创造条件。⑥

全球合作对控制疫情蔓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十国集团（G20）通过举行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特别峰会，凝聚了团结一致应对疫情挑战、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共识，包括将投注高达 5

万亿美元的“联合抗疫资金”帮助全球各国度过难关等。各方还承诺及时分享信息，保障医疗物

资供应，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抗疫提供支持和帮助，承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提振市场信心，保障就业民生，减少疫情对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冲击。

此外，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为英国脱欧之路扫清了障碍，基本消除了英国

乃至欧洲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2020 年 1 月底，英国正式宣布脱离欧盟，并进入为

期 11 个月的过渡期。如果双方未能在 2020 年底前达成有限度协议，保证商品进出口免关税、免

限额以及服务业市场开放，英国将会面临另一次“无协议脱欧”的危机。因此，英国脱欧明朗化

应有助于中英两国以及英国与香港加强经贸合作。

（二）内地经济将呈 V 型走势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内地 2019 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6.4%、6.2%、6.0%

和 6.0%，全年经济增长 6.1%，虽达到 6.0%～6.5% 的预期目标，但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除外

需不足外，投资过冷也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2019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4%，增速较 2018 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3.8%，均大大低于 GDP 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甚大。2019 年，消费基本保持平稳，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57.8%，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9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经济稳中向好基本走势未变，但三期叠加影响深

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议提出 2020 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为此，2020 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以减税降费作为

主打，并针对重点发展领域，引导资金投向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和基础设施短板领域，促进产业

和消费双升级。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为 2020 年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然而，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投资、工业生产等带来巨大挑战。中央和

地方政府均以严控疫情为首要工作，实施进出限制、人员隔离、封闭式管理和停工停学等防疫措

施，2020 年前两个月工业、零售和投资分别大跌 13.5%、20.5% 和 24.5%。继 2 月 1 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后，财政部提前下达今年新增地

方债限额 8480 亿元人民币；人行亦设立了 3000 亿元人民币专项再贷款，以及加强对重点企业的

信贷支持。另外，作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参考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其利率也下调

了 10 个基点至 3.15%，意味未来 LPR 利率下降将是大概率事件。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

收缩 6.8% 左右，第二季度也会受到波及。综合计算，新冠肺炎疫情将拉低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内地控制疫情扩散取得成效，商业活动逐步恢复，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从疫情中恢复的

主要国家。内地稳增长政策加上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将令疫后出现补库存、补消费、补投

资、补出口等情况。其中，高达 1.5 万亿元的消费回补和新一波基建投资将带动经济 V 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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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部分对冲疫情的冲击，使下半年经济快速反弹。综合而言，预计 2020 年中国 GDP 将增

长 4% 左右。

（三）推出纾困措施，抓良机促发展

为了应对经济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实施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推出一系列撑企业、保

就业、纾民困的措施，增加基建和创新科技的投资等，对缓解经济困难和维持经济增长产生一定

的积极作用。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特区政府已推出六轮纾困措施以帮助企业和民众度过难

关，总金额超过 2875 亿港元，占 GDP 的 10% 左右。

更重要的是，中国内地经济在稳增长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新一轮市场开放，吸引外资

和对外投资并行，这将给香港工商界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定位为

国际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未来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

及内地和香港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港交所修订上市条例吸纳新经济企业来港挂牌等因素支持

下，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香港住宅市场仍在调整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投资者的态度更为观望。短期而

言，疫情的演变或对楼市走势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宽松、港元低利率持续、房

屋供应偏紧以及按揭贷款条件略为放宽等基本因素下，若政府和金管局维持政策措施不变，预

期 2020 年住宅楼市有机会延续向下调整走势，但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非典期间所处的房地产周期是不同的。非典暴发之前，

香港楼市已经下跌超过六成，非典时期可以说是对当时已经大跌的香港楼市“又踩了一脚”；但

新冠肺炎疫情所面对的楼市处在一个历史高峰，2019 年 5 月楼市达到新高的时候，私人住宅楼

价比非典时期最低峰时升高 5.8 倍，写字楼升了 8.6 倍，商铺涨了 6.3 倍，工厂大厦则是 12.5 倍。

从地产周期看，香港楼市似乎有大幅下调的空间。但无论是非典时期，还是目前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香港楼市的影响都是短暂的，真正决定香港楼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是正负利率。而目前香港

还是负利率，所以楼市虽然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大跌的可能性并不大，估计此次疫情对香港楼

市的影响可能是下调 10%。

综合以上因素，加上 2019 年因经济衰退而形成的低基数，预期 2020 年首季香港经济会跌到

谷底，第二季度也会受到影响，上半年香港经济将收缩 5% 以上。尽管疫后将会出现补库存、补

出口、补消费、补投资等情况，但仍难挽回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对 2020 年

香港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约为 4.8 个百分点。2020 年香港 GDP 将收缩 3.8% 左右，打破香港历史

上从未连续两年出现衰退的纪录。

在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夹击下，香港劳动市场大受影响，总就业人数从去年 4—6 月

的 387.07 万人，减少到今年 2—4 月底的 365.74 万人，共减少了 21.3 万人；若加上过去两年每

个月新增 3363 人就业，估计去年下半年以来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合共影响香港近 25 万个就

业机会。未来香港劳工市场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失业率或将进一步上升，具体影响将视乎疫情

全球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及严重程度而定。如果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续到今年第三季度，预计年内香

港失业率可能升至 6%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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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0 年香港 GDP 和主要开支组成项目及主要价格指数增长初步估计

（与一年前比较的增减百分率）

私人消费开支

政府消费开支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整体货物出口

货物进口

服务输出

服务输入

本地生产总值（GDP）

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2015

4.8

3.4

-3.2

-1.7

-2.7

0.3

5.0

2.4

2.5

2016

2.0

3.3

-0.1

1.6

0.7

-3.5

2.0

2.2

2.3

2017

5.6

2.8

2.9

6.5

7.3

2.9

2.1

3.8

1.7

2018

5.5

4.2

2.0

3.6

4.9

4.9

2.3

3.0

2.6

2019

-1.1

5.1

-12.2

-4.7

-7.4

-10.4

-2.3

-1.2

3.0

2020

-4.8

8.0

-12.5

-6.2

-9.8

-20.9

-12.8

-3.8

2.5

四、结 语

需要指出，香港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多年已然，于今为烈，主要体现在以炒卖为主的房

地产模式以及科技产业发育不良。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振兴本地经济，为内地经济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主要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方面，要加快创新驱动。通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合作，推动科技产业化。粤港澳大湾区内

许多城市在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做得很好，如深圳 2018 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附加值高达 9155 亿

人民币，是香港金融业附加值的两倍，可以弥补香港产业结构的不足。

另一方面，要转变房地产发展模式。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房地产发展模式，分别为欧美模式、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前两者都是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房地产模式，而香港模式则是以虚拟经

济为主导的，因而存在很大的弊端。香港曾经提出“新居屋计划”，通过严格划分两个市场，把

推行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双轨制”作为长远发展策略。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施，将有利于香港

房地产模式的转型和行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香港还要加大推动年轻人创业的力度。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少城市都有香港创业基

地，但是规模太小。建议在大湾区内找出一个 5—10 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创业基地，在基地内实

施一些优惠政策，参照台湾的新竹工业园，让香港的年轻人去创业和发展。

①详见香港特区旅游发展局统计资料。

②详见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失

业及就业不足统计数字新闻稿。

③详见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编写的香港统计月刊专题

文章《香港经济的四个主要行业》，2019 年 12 月。

④详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在联邦纪事发

布的公告。

⑤ECA 最适宜居住城市排行榜于 2005 年开始发表，

其后每年进行城市排名调查，通过客观分析一系列的

生活环境因素，评估全球超过 490 个地区的整体生活

素质。

⑥参见《逆风飞扬 在水一方——2020 国际金融市场

展望》，香港：《中银经济月刊》，2020 年 1 月。

作者简介：王春新，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

司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

［责任编辑 张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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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合作：新时期澳门特区政府
区域合作发展的新路向*

杨爱平 林振群

［摘 要］ 根据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并运用其阐释泛化合作、精准合作、

低度合作的三种合作策略。基于此框架可发现，回归前及回归初期，澳门与内地的合作是一种

低度合作；自 2003 年《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 2004 年《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实施以来，随着国家治理港澳的政策与重大发展战略的适应性调整，澳

门与内地逐步形成了泛化合作的区域合作态势，表现在合作的空间、领域和层级三个方面。泛

化合作策略有违澳门“微型经济体”的体量现实，面临着合作资源深度性不够、持续性不足、

针对性不强、同构化问题等现实瓶颈。通过从组织建设、产业结构以及政策环境三方面评估澳

门的区域合作供给能力可进一步发现，泛化合作策略之所以面临瓶颈，乃是由于澳门特区政府

的区域合作供给能力既无法在“量”上有效地满足旺盛的区域合作需求，也未能从“质”上得

以全面提升。鉴此，在“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新时代，澳门特区政府需因应

合作环境的变化，积极调整区域合作策略，实现从泛化合作到精准合作的策略转型。

［关键词］ 澳门特区政府 区域合作市场 泛化合作 精准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73-12

回归 20 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澳门特区政府”）持续实施了“借力”发

展的区域合作策略，为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额外的空间与资源，确保了澳门特色 “一国

两制”的巨大成功。这表现在：澳门不仅牢固确立了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治

理体系日益完善；同时，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和谐，多元文化

交相辉映。①相较于其他地区，澳门开展区域合作不但具有国际交流的平台优势以及中西交融的

文化优势，更具有“一国两制”的核心优势②。因此，对于特区政府而言，开展区域合作不仅是

*本文为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府际关系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机制体系研究》
（19BZZ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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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作为外向型“微型经济体”寻找发展突破口的必然选择，③还是当前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的

重要途径。④近年来，随着区域合作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推进，澳门与内地的区域合作空间、领

域、层级呈现出全面铺开、规模扩张的态势，但囿于“微型经济体”的天然约束，⑤澳门的区域

合作逐渐步入“瓶颈期”，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特区政府需以珠

澳合作开发横琴为原点，适时评估回归 20 年来的区域合作发展策略，制定更为精准的未来合作

路向。对此，习近平主席 2018 年 10 月第四次视察横琴时专门指出：“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

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

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澳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应该说，习主席第四次视察横琴

时的讲话，不仅对珠澳横琴合作有直接的精准施策意义，而且对澳门与内地其它区域合作也具战

略指导价值，有着很强的政治鞭策意蕴和丰富的政策含义。那么，为何迈入“成年”的澳门特区

政府，其区域合作态势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矛盾与窘境？这种矛盾与窘境有何现实表现？在

新时代背景下，澳门特区政府又当采取何种区域合作策略，摆脱“小马拉大车”的窘境，进而开

创一种区域合作新路径？为此，本文提出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并据此区分“低

度合作”、“泛化合作”与“精准合作”三种不同的区域合作策略，对上述问题加以阐释。

一、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

（一）区域合作市场的概念及区域合作策略的三种类型

区域合作是市场环境下政府间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结果。按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

定义，所谓区域合作是在某一特定区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由于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产生相互依赖的

动机，进而实现自身利益增进目的的行为。⑥作为一个资源稀缺的微型经济体，为达致增进澳门

整体利益的目的，澳门特区政府必然要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与其它地区开展合作即资源交易行

为。政府间的这种合作行为，实际上类似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治市场交易现象。为此，本文借

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理视角，提出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可知，在政治市场中，需求者（选民、利益集团）和供给者（政治家、官

员）作为交易主体通过民主选票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需

求供给双方、交易的物品以及交易的政治导向是政治市场的三大特征。⑦我们认为，区域合作市

场也类似于政治市场，因为它同样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在交易（区域合作）中，政府既可以是

合作的需求者，也可以是合作的供给者，即存在区域合作的需求供给双方；其次，在区域合作市

场中，交易的是政府间的合作资源，如合作项目、合作平台、合作地域等；最后，区域合作市场

的交易兼具效益取向和政治导向，即在区域合作市场上，政府间合作的发生不仅要考虑合作产生

的成本与收益，同时还需要兼顾乃至首先满足上级的政治要求，带有一定的非自愿性、不平等性

和强制性特点。尤其在“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下，澳门与内地政府的区域合作受到国家宏观政

策调整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区域合作市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政府间开展的区域合作

中，区域合作的需求方政府和供给方政府作为政治市场上的交易主体，通过合作策略选择能为自

身带来合作收益的各种合作对象与资源。

那么具体而言，在区域合作市场中，合作需求方政府与合作供给方政府是如何互动，采取合

作策略，从而实现预期效益与政治目的？我们认为，在现实的区域合作实践中，合作供给方政府

是相对主动的，因而供给方政府的区域合作供给能力决定着何种区域合作策略最适宜供给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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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从理论上看，存在三种合作策略选择，即泛化合作、精准合作与低度合作。泛化合作指的是

某一政府在较大的区域空间内就多领域事务与多个政府开展合作的区域合作策略；精准合作指的

是某一政府在相对较小的区域空间内就专门领域事务与若干个政府进行深度合作的区域合作策

略；而低度合作则是指某一政府在相对较小的区域空间内就个别领域事务与少数几个政府保持沟

通联系。比如，澳门回归前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除水电和农副产品等由内地政府供给澳门外，

澳门与内地地方政府很少开展其它经济社会领域的合作，因而属于低度合作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 泛化合作、精准合作、低度合作类型划分表

泛化合作

精准合作

低度合作

合作需求

旺盛

旺盛

平淡

合作空间

大

中

小

合作领域

广

精

窄

合作对象

多

准

少

合作积极性

高

高

一般

（二）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能力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在泛化合作中，区域合作需求旺盛，即合作供给方政府面临着较多的交易选择。

在一定的区域空间范围内形成了由多个合作需求方政府和单个合作供给方政府组成的区域合作市

场。此时，单个合作供给方政府选取“合作通吃”的原则，与多个合作需求方政府均开展合作。

在精准合作中，区域合作需求仍然旺盛，但区域合作的供给方政府基于自身的能力考虑，不再满

足所有的区域合作需求，而是采取“合作最优”的原则，挑选效益取向和政治导向双优的需求方

开展合作。在低度合作中，由于区域合作需求较为平淡，合作供给方政府往往采取消极的合作原

则，合作行为并不活跃。可见，在区域合作市场中，泛化合作、精准合作和低度合作是三种截然

不同的区域合作策略。

从区域合作市场的现实逻辑看，泛化合作更侧重于“量”的扩张，属于外延型合作发展思

路。它更大限度地拓宽了政府的区域发展空间、领域与对象，从理论上讲为政府的发展提供了更

多的潜在机遇。但泛化合作在“量”上对合作供给方政府的供给能力的要求较高，因为面对大量

的区域合作对象以及纷繁复杂的区域合作事务，合作供给方政府不仅需要具备充足的区域合作经

验，还需要提供与之匹配的地区资源。而精准合作更侧重于“质”的挖掘，属于内涵型合作发展

思路。精准合作涉及的合作空间范围较小、合作领域较精、合作对象较准，它需要合作供给方政

府能准确寻找合作的对象、领域，制定出符合政府所处环境的区域合作路径，使政府避免开展成

效较低的区域合作。可见，精准合作在“质”的层面对政府的区域合作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要

求。由于低度合作是回归前和回归初期的合作类型，故本文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上述，在区域合作市场上，合作供给方政府对合作策略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合作

供给能力。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意义上说，政府的区域合作供给能力均取决于资源的充沛

程度和优质程度，政府所拥有资源的多寡、优劣影响着政府开展区域合作的力度、广度与深度。

就现实而言，影响政府区域合作供给能力的资源有很多，本文将其抽象归类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

源两大类型。所谓有形资源主要包括组织建设和产业结构两大要素，前者是指供给方政府内部从

事区域合作事务机构的状况，比如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财务状况等；后者是指供给方政府的

产业结构情况，包括比较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是什么。而无形资源则主要指开展区域合作的政策

大环境。为进一步论述的需要，本文将影响区域合作供给方政府供给能力的要素归纳为三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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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即组织建设、产业结构以及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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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

二、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泛化合作”策略的形成及其表征

（一）泛化合作策略的历史形成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澳门特区政府泛化合作策略的形成有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它不完全

是特区政府主动为之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讲更受国家治理港澳的政策及重大战略调适的影响。澳

门回归前，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澳门与内地政府的合作需求较少，当时主要限于水电及农副

产品等生活必需物资的合作供给方面，因此，属于一种低度合作的策略类型。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后，在“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下，有了祖国的强大后盾和依靠，当

家做主的澳门特区政府从一开始就展露出要和内地开展区域合作的强烈愿望。比如，首任行政长

官何厚铧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就指出：“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加速推行, 世贸的进入指日可

待, 西部地区的开发在今年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祖国的发展进步为澳门提供了许多发展的机会

……区域合作有所加强。”⑧而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他更是明确提出了加强区域合作的愿景及

策略：“加强区域合作是我们的优先考虑……我们既可以使有限的发展空间大大延伸，也可以充

分利用内地的人才和物质资源来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和产品档次。”⑨“从地缘和效益角度考虑，

我们会在互补互惠的基础上，首先加强与邻近地区，尤其是广东西部地区、珠海和香港在旅游、

经贸以至出口加工等方面的合作；同时，我们亦会逐步加强与内地其他省市的协作关系，藉此进

一步拓展我们的发展空间，寻找并把握更多的发展机遇”。⑩在强烈的区域合作动机驱动下，

2001 年澳门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建立了“粤澳高层会晤制度”及双方的联席会议机制，推进

双方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应当说，鉴于澳门“微型经济体”的天然缺陷以及当时所处的内外部环

境，澳门回归前的低度合作以及回归初期的区域合作，无论是澳葡政府抑或澳门特区政府都是以

合作需求方的姿态出现的。

但随着 2003 年《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和

2004 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泛珠协议”）的签署实施，澳门的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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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策略从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在 CEPA 的制度框架下，除了广东（尤其是珠海）是

澳门的当然合作伙伴外，理论上讲内地的所有地方政府都成为澳门的潜在合作对象。尤其是在

“9+2”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下，该区域的 9 个省级政府均成为了澳门事实上的合作伙伴。

即使不考虑北京、上海两地的特定合作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的省级合作对象便由广东一家突变为

9 个省份。同时，CEPA 和泛珠协议的落地实施，使泛珠三角区域其他 8 个（广东除外）省级政

府敏锐意识到：与澳门特区政府开展区域合作，享有“一国两制”下诸多的制度红利和政策优

势，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收益，应当加快与澳门的合作步伐，分得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市场

上的“一杯羹”。由此可看出，区域合作政策环境的第一波变化，悄然使澳门特区政府在区域合

作市场上的角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回归前低度合作时期和回归初“吃不饱”时期的需求者

角色，转变为合作逐渐饱和阶段的供给者角色，而内地地方政府则变成了区域合作市场上的需求

者角色。从此，澳门特区政府开始拥有了区域合作的“卖方市场”优势，泛化合作的策略初现

端倪。

后来，随着 2008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珠三角规划纲要》）、

2011 年《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及 2015 年《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的陆续

实施，澳门与内地政府开展区域合作的制度红利和政策优惠得到进一步的叠加。这无疑是一件好

事，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意味着：一方面，澳门特区政府的合作需求方突然“扩容”

了很多，不仅包括原来泛珠三角区域的 9 个省级政府及京、沪等优先合作对象，而且还涵盖了珠

三角的 9 个城市；另一方面，《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实施，意味着澳门与广东省政府的合作必

须“提质”，进入到一个跨境公共治理的深度合作阶段。因此，区域合作政策环境的持续调整变

化，重塑着澳门特区政府的区域合作生态；区域合作“扩容”和“提质”的双重要求，既扩大了

澳门在区域合作中的“卖方市场”优势，也对澳门特区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

求，澳门这架“小马”已经面临“拉大车”的瓶颈，泛化合作的格局最终形成。

（二）泛化合作策略的主要表征

从澳门区域合作的需求方来看，大多数内地地方政府表现出合作需求旺盛、合作积极性高的

特点，对此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下面侧重从合作供给方（澳门特区政府）的角度，分析泛化合

作策略的几个特点：

1. 合作的地域空间大而远

回归 20 年来，澳门特区政府不断拓展合作的地域空间，迄今形成了由近及远、国内与国外

并举的空间合作格局。从国内来看，澳门的合作地区主要包括广东珠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区域、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台湾地区。澳门的区域合作对象越来越多，覆盖的地域空间极其广阔

乃至遥远。

澳门与内地开展合作最多的地区当属广东，而澳门与广东的合作，其首选的空间对象肯定是

毗邻的珠海横琴；次近的有珠三角西岸城市如中山、江门；再其次是省会城市广州；此外就是深

圳、东莞、佛山、肇庆、惠州等城市；如再延伸到“环珠三角”地区，澳门的合作对象可能是河

源、清远、阳江、汕头等城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下，澳门的区域合作空间陡然得到延

伸。自 2004 年以来，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泛珠协议逐步与滇、川、黔、桂、湘、赣、闽、琼 8 个

省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尤其是闽澳、川澳、黔澳两两合作机制得以常态化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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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地区，最主要是京澳合作、津澳合作和冀澳合作。京澳交流历史悠久，自回归前夕

澳门就开始与北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尤其是 2016 年两地政府共同启动“京澳合作伙伴行动”

以后，双方的合作迈入了新的台阶。津澳合作相较于京澳合作历史要晚一些，2011 年，津澳双

方签署了涉及两地经贸、旅游、文化、教育合作的四项协议，深化两地合作。2019 年，冀澳双

方签署了雄安新区建设、经贸及中医药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为张家口市冬

奥会培训旅游人才。

在长三角地区，澳门最主要与上海、江苏、浙江开展了相关合作。沪澳合作历史和基础较为

深厚，2018 年沪澳两地又签署《关于共同举办“沪澳合作主题年”的备忘录》等四个备忘录；

2019 年，“沪澳合作会议机制”正式签约，进一步提升了双方的合作规格。苏澳合作和浙澳合作

是近年来澳门与长三角地区合作的新增长点。苏澳双方于 2016 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拟在江苏

省常州市共同开发建设“苏澳合作园区”；2020 年 2 月，江苏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苏港澳多领

域合作若干措施》，推动实施四大计划 26 条措施，深化苏港澳多领域合作。而浙澳合作目前主要

依托“浙澳（安吉）经贸合作区”，该合作区于 2019 年 1 月获得浙江省政府批复正式设立，成为

浙江参与“一带一路”、走向葡语国家的新平台。

2. 合作的领域广而泛

从澳门与内地的区域合作来看，澳门特区政府的区域合作领域大致历经了两个 10 年的递进

变化过程：在回归后的第一个 10 年里，澳门与内地的区域合作主要集中于经贸领域；自 2011 年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实施开始，澳门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的区域合作便呈现出“全面铺开”

的泛化合作特质，合作的领域延展到项目合作、平台合作和合作区建设等不同方面。

回归初期，澳门各方面百废待兴，为改变回归前澳门经济连年负增长的惨淡局面，澳门特区

政府急需通过加强与内地政府的经贸交流合作，提振经济士气。因此，回归后的首个 10 年时

间，粤澳合作联席会议机制、CEPA、泛珠协议、《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等合作机制与合作协议

所确定的区域合作内容，均主要侧重于经贸领域。以泛珠协议的文本为例，其中约定的合作领域

包括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等 10 个方面，最主要内容集中在经济领域。2011 年，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见证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这标志着粤澳合作进入了全面

合作时期。从此，粤澳合作的内容已经由早期的经贸合作为主，转变为跨界基础设施、产业协同

发展、营商环境、社会公共服务、区域合作规划、重点合作平台 6 大领域，可以说进入到跨境公

共治理阶段。同时还需看到，除了上述全面铺开的合作领域外，澳门与广东之外的其他地方政府

的合作，还拓展到扶贫和产业园区乃至“飞地经济”合作的尝试。比如，澳门与泛珠三角区域的

贵州从江、广西百色等地建立了扶贫帮扶机制；又如，澳门分别与江苏、浙江探索建设的“苏澳

（常州）合作园区”“浙澳（安吉）经贸合作区”，正是“飞地经济”的一种尝试。

3. 合作的对象层级多而密

在泛化合作的区域合作市场上，澳门虽小，但作为合作供给方，有着多重身份和角色，因而

在开展区域合作过程中，澳门与合作需求方之间形成了多而密的层级关系。

首先，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澳门与香港、台湾和欧盟一样享有独立关税区地位，因而澳门利

用这种独特地位既可以与葡萄牙、巴西、东帝汶等葡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也可以和世界贸易组

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进行合作。其次，澳门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在我国的宪制秩序下相当于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可以省级政府的名义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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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在内的所有内地省级政府开展合作，比如现有的粤澳合作、京澳合作、沪澳合作等。最后，

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角度看，澳门又是大湾区城市群中 11 个城市之一，因此，澳门还可以

城市的身份开展与大湾区其他 10 个城市之间的密切合作，形成了诸多市际合作的模式。

三、“小马拉大车”：泛化合作策略面临的瓶颈及其供给能力分析

回归以来的第二个 10 年，澳门的区域合作之路逐步走向了泛化合作的格局，并有形成路径

依赖之势。毋庸置疑，泛化合作策略逐步形成的 10 年，也正是澳门成功实践澳门特色“一国两

制”的 10 年。因此，必须充分肯定泛化合作策略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但冷

静来看，泛化合作策略已凸显出不少矛盾，面临“小马拉大车”的瓶颈。而之所以面临这些矛盾

与瓶颈，可以从澳门作为合作供给方政府的供给能力方面加以解释。

（一）泛化合作策略凸显出“小马拉大车”的瓶颈

如前所述，合作资源是政府在区域合作市场中的交易品，可以是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合作平

台、合作开发区等。当前，澳门特区政府的泛化合作策略面临合作资源的深度不够、持续性不

足、针对性不强以及同构化问题等矛盾和瓶颈。

1. 合作资源的深度不够

合作资源的深度不够，是指澳门特区政府虽与相关地方建立了合作关系，达成了有意向的项

目合作协议，但实际执行中却表现出力度不够的问题，许多合作项目仅停留于表面，未能有效地

开展深度合作。这也是区域合作过程中政府间合作协议执行力出现偏差的普遍现象。比如，自

2004 年泛珠协议签署以来，澳门与内地的 9 个省级政府均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建立了合作

关系。但除粤澳合作深入开展，闽澳合作、川澳合作、黔澳合作较有亮点外，其它如湘澳合作、

赣澳合作、滇澳合作、琼澳合作长期处于不愠不火的状态。澳门与这些地方主要限于招商引资、

产品展销、文化旅游等较浅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较少签订实质性的合作协议并推动落实。在澳门

特区政府与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相关地方政府的合作中，也有类似的表现。

2. 合作资源的持续性不足

合作资源的持续性不足，是指澳门特区政府虽与相关地方建立了合作关系，也签订了合作协

议，但这种合作处于不太稳定、不太可持续的状态。以津澳合作为例，津澳双方政府于 2011 年

就签署了《津澳进一步促进经贸交流合作备忘录》等四个合作协议，旨在深化两地在经贸、旅

游、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但 10 年快过去了，津澳双方的区域合作成果却乏善可陈。而在合

作产业园区建设方面，问题更为凸显。比如，2016 年，苏澳政府双方签署了《关于联合筹建苏

澳合作园区的备忘录》，试图建设“飞地园区”，但该计划至今搁浅；又如，穗澳双方政府也于

2014 年提议在南沙新区建设穗澳合作产业园，但时至今日也未能尘埃落定。

3. 合作资源的针对性不强

合作资源的针对性不强，是指澳门特区政府虽与相关地方搭建了许多合作项目或平台，确立

了合作关系，但事实上未能找准合作定位精准施策。众所周知，澳门开展区域合作的核心目标应

该是“去博彩化”，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化，但多年来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提出之前，澳

门特区政府与合作需求方政府在合作资源的投放针对性方面不够精准，甚至存在“为了合作而合

作”的现象。例如，横琴新区是推进珠澳合作、粤澳合作的核心区域，其开发成效是推进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化的示范点和看点所在。但客观而言，由于珠澳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某些目标差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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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歧，横琴合作开发曾一度出现针对性不强的社会非议。对此，2018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

第四次视察横琴时郑重指出，建设横琴新区要不忘“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的初心。应

该说，习主席这个讲话意味深长，是对合作资源针对性不强的重要政策警示。

4. 合作资源的同构化问题

合作资源的同构化问题，主要表现为澳门与内地省市的区域合作中，同时与多个合作对象建

设或打造了雷同的合作项目、平台乃至产业合作园，导致合作中的“内耗性”竞争现象。显然，

合作资源同构化问题的长期存在，不利于澳门特区政府开展可持续的区域合作。一方面，大量雷

同、类似的合作项目或平台消耗了澳门特区政府的资金、人才、技术以及市场资源；另一方面，

不同地区的“内耗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领域的合作成效。以产业园合作为例，横

琴、中山、江门、广州等地市乃至江苏、浙江、广西等省区，都希望与澳门开展产业园合作，但

相互之间没有达成协调的分工合作关系。因此，各地为了在区域合作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难免相互争夺合作资源，影响到合作的实际成效。

（二）从澳门特区政府的供给能力看泛化合作“小马拉大车”的瓶颈

根据上述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澳门泛化合作的区域合作策略之所以遭遇各

种矛盾与瓶颈，乃是因为随着区域合作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延展，澳门特区政府的供给能力既无法

在“量”上有效地满足旺盛的区域合作需求，也未能在“质”上得到全面提升，面临供给能力不

足的弱项与短板。下面从组织建设、产业结构以及政策环境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1. 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指因应区域合作的需要，澳门特区政府内设的区域合作事务机构的状况，包括机

构设置、人员配置、财务状况等因素。回归 20 年来，澳门特区政府逐步重视区域合作的组织建

设，虽有长足进步，但仍满足不了泛化合作的超荷需求。

回归初期，澳门与内地的区域合作紧锣密鼓开展起来，2001 年粤澳双方建立了粤澳合作高

层会晤和联席会议机制；2003 年签署实施了 CEPA；2004 年签署实施泛珠协议。但在回归后的

较长一段时间，澳门特区政府一直未设立一个统筹协调与内地区域合作事务的专门机构，相关的

职能只是散落并交由经济局、特首办等机构来兼职行使。直至 2010 年 12 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

了政策研究室，才在该机构下设了“对外合作交流小组”，集中处理涉内地合作交流事务。但事

实上，当时的政策研究室只是一个“项目组”性质的非常规政府组成部门。由此可见，回归后的

前 10 年，澳门特区政府虽在施政方向和策略上愈发重视与内地的广泛合作，但对区域合作组织

建设的工作重视不够，这显然有违澳门与内地区域合作的实际需要，制约了自身的区域合作供给

能力。

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为更好地对接澳门

与“一带一路”尤其是内地的合作政策与事务，澳门特区政府相继设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委员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并将原来的政策研究室重组为政策研究

和区域发展局（以下简称为“政发局”），下设区域发展厅、政策研究厅两个职能厅及一个综合

支援厅。毋庸置疑，新组建的政发局在机构名称、法定地位、组织规模与部门预算方面均优于先

前的政策研究室，表明其在澳门特区政府的区域合作事务中扮演了更加重要角色。首先，从该机

构名称可看出，澳门特区政府意识到区域合作事务已经成为特区政府要处理的常规性、繁杂性事

务，而且有日益叠加之势，必须组建专门的职能部门加以应对。其次，就其法定地位来看，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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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已是特区政府的一个常规组成部门而非“项目组”性质机构，而且直接隶属于行政长官办公

室，拥有更足够的合法性。再次，政发局下内设了区域发展厅和政策研究厅两个职能厅，与先前

的政策研究室相比，职能厅的设置及力量重组扩大了政发局的组织规模。目前该局编制人员规模

为领导及主管 12 人、高级技术员 60 人、技术员 24 人、其他人员 24 人。最后，从部门预算

看，2019 年澳门特区政府的年度预算为 103, 343, 952, 900 澳门元；政发局的年度预算为

81,961,800 澳门元，约占全年政府预算的 0.08%，如果从受特区政府监管和监督的所有实体

（含局级机构和“项目组”性质机构在内 70 个左右）来看，这个预算规模对一个局级机构来说偏

少，基本处于末端位置。

上述情况说明，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时代，澳门特区政府强化了对区域合作的组织建设。

但还需注意到几点：其一，政发局有两大职能范畴，目前的人员和预算规模实际要分摊到下设的

两个厅；就区域发展厅的人员和预算规模占整个特区政府的规模来看，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其

二，区域发展厅有两大职能模块，即统筹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统筹、协调及推动区

域发展的各方面工作，包括与内地及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所涉事务面大而广。其三，在与其他

机构关系上，政发局尤其是区域发展厅除了完成自身的工作职责外，必要的时候还需为粤港澳大

湾区工作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等诸多议事协调机构提供运作所需的行政、技术

及后勤支援。由此可进一步看出，澳门特区政府区域合作的组织能力建设虽得到了一定加强，但

真正从事区域合作事务的区域发展厅仍面临事多人少的矛盾。在泛化合作日益形成路径依赖的合

作生态下，组织建设依然是掣肘澳门特区政府区域合作供给能力的重要因素。

2. 产业结构

产业是开展政府间合作与交流的核心资源和项目依托，它关系到政府拿什么拳头产品来与他

方合作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及其优势产业无疑是影响政府供给能

力的又一重要因素。就澳门的产业结构传统和优劣势产业来看，澳门“一赌独大”的产业格局实

际就是泛化合作策略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形成了博彩业为主导的畸形产业机构。回归以来，博彩业及博彩中介

业是澳门产业的核心支撑，生产总额占比远高于非博彩业，2013 年博彩业占澳门生产总值的比

重甚至达到了 63.1%。虽然博彩业贡献了澳门一半以上的 GDP 和财税收入，同时也带动了酒

店、旅游、会展、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以博彩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实际上不利于澳门

特区政府开展更多的区域合作。其因有三：第一，博彩业在内地是一种政府禁止的非法产业。因

此，澳门特区政府无法将博彩业作为其优势产业来宣传招商，这导致其与内地政府开展合作时无

法将自身的优势产业（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区域合作供给。第二，博彩业对就业者的学历要求并

不高，且吸收了澳门 1/5 的就业人口。这制约了澳门就业人口教育程度的提升，不利于澳门与

内地开展技术型、创新型的区域合作项目。第三，博彩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产业的前向

关联和后向关联均不强，难以发挥起具有整体拉动作用的中间产业的功能。同时，博彩业带来

的巨大经济利益又为博彩业的存续提供了极大的黏性，使澳门一直难以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主导

产业。

因此，回归以来澳门始终无法发挥主导产业群的集聚效应，更无法借用自己的优势产业来与

内地政府开展区域合作；在旅游、酒店、中医药等新兴产业处在爬坡发展，但相对博彩业而言未

取得颠覆性优势的情况下，澳门的泛化合作策略仍将面临结构性矛盾与瓶颈，难以在短期内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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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拉大车”的窘境。

3. 政策环境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下，澳门与内地地方政府均是中央政府治下的地方政府，必须落

实和响应中央涉港澳治理的相关政策。因此，回归以来的不同时期，国家治理港澳的政策及重大

发展战略的变化调整，对澳门特区政府的区域合作发展策略有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这也是理解

澳门区域合作策略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

回归前的低度合作时期和回归初期的区域合作，澳门特区政府是以合作需求者的姿态出现

的，那时的澳门在区域合作市场上处于“买方市场”的劣势。但后来随着澳门与内地区域合作政

策的不断调整，如 CEPA、泛珠协议、《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粤澳合

作框架协议》、《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等政策的陆续出台，越来越多的省市政府想利用

“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和政策优惠，与澳门开展区域合作。结果，合作需求方政府的不断增

加，使澳门特区政府在区域合作市场上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过往的合作需求者变成

了合作供给方，从“买方市场”劣势地位转变为“卖方市场”的优势地位。由此，澳门特区政府

的泛化合作策略便渐次形成。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通过顶层设计提出了“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个国家级战

略，这使澳门特区政府面临新的极其重要的区域合作政策环境的变化。“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澳

门在协助国家走出去战略中肩负更多、更重要的任务，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则要求澳门更好地实

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两个国家级战略的政策叠加起来，赋予了澳门“一中

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全新定位。在这个全新定位下，国家对澳门的区域合作目标和策略有了

诸多新要求。

为此，澳门特区政府不能再沿袭传统的泛化合作策略，更不能满足于泛化合作策略下“卖方

市场”的地位而固步自封，而是要积极响应国家对澳门的使命要求，重新审视新时期澳门区域合

作的目标和策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合作政策环境的新变化，对澳门的泛化合作策略提

出了转型的要求。或者说，泛化合作策略长此以往下去，将越来越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两个国家级战略格格不入。澳门迫切需要寻找精准合作的切入点，以完成国家赋予的新

使命和新要求。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区域合作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结合回归以来澳门区域合作发展策略的历史

变迁特点，对澳门特区政府泛化合作策略的形成、表征、瓶颈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形成以下几个

结论：

首先，澳门特区政府的泛化合作策略是一个历史渐进生成的过程，不是特区政府主动为之的

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的港澳治理政策及重大发展战略变化的影响。回归前和回归初期，澳门

的区域合作策略属于低度合作策略。自 2003 年以后，随着涉港澳政策以及澳门区域政策的陆续

出台、调整和叠加，澳门特区政府在区域合作市场上逐渐由早先的需求者角色转变为供给者角

色，并形成了泛化合作策略的路径依赖。

其次，合作的地域空间大而远、合作的领域广而泛、合作的对象层级密而多，是澳门泛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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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策略的最主要表征。在泛化合作策略影响下，澳门特区政府的区域合作发展面临合作资源的深

度不够、持续性不足、针对性不强以及同构化问题等矛盾和瓶颈，需要加以理性检讨和战略

评估。

最后，泛化合作策略之所以面临诸多矛盾与瓶颈，根源在于澳门特区政府作为合作供给方政

府，其供给能力存在结构性短板与弱项。从组织建设看，近年来特区政府虽强化了区域合作事务

机构的配置，但受组织规模的限制，该机构应对区域合作事务的能力并未得到“质”的提升。从

产业结构看，非博彩行业尚未形成相对博彩业的颠覆性优势，致使澳门与内地的合作难以形成真

正的优势互补局面。从政策环境看，政策环境的最新变化，对多点开花、全面铺开的泛化合作策

略提出了变革要求。

（二）实施精准合作策略的几点政策思考

澳门回归 20 多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同心协力，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

展局面，谱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在新时代背景下，澳门特区

政府有必要全面检讨泛化合作策略，并因应“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国家级战略需

求，实施精准合作的区域合作发展新策略。

一是要坚持国家所需和区域所需、澳门所长的总体思路，扮演好“精准联系人”角色，开展

基于优势互补的精准领域合作。未来应紧紧抓住“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最大优势和特色

做文章，重点在旅游休闲、葡语国家合作、文化交流、科技创新、中医药产业等领域与各地区开

展区域合作，从而打造出更具深度、更具持续性和针对性、更有效益的合作资源。

二是要精准施策，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成效，改变“一赌独大”的畸形产业结

构，增强澳门与内地开展合作的产业互补效应。要在科学论证基础上，选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

主攻方向和相关重大项目，从政策、人力、财力等方面多管齐下，聚力攻坚。一方面，要充分利

用好建设科技创新走廊这个重大机遇，精准发展适合澳门的科技产业，集中力量逐步让科技产业

成为澳门多元化的重要一元。另一方面，要瞄准方向，把中医药、文化创意、酒店管理等产业打

造成具有比较优势的澳门拳头产业。

三是要遵循溢出效应的递进合作原则，以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为核心，渐次形成

澳门区域合作的空间差序格局。从溢出效应原理来看，澳门特区政府区域合作的溢出效应，有一

个最优、次优到无优的空间半径问题。为此，应优先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建设，其次要

打造好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再建设好澳门与中山、江门、佛山等地的大湾区其他特

色合作平台。在此基础上，澳门的区域合作才有可能进一步延伸扩展到环珠三角、泛珠三角或内

地更远的地区。为此，澳门特区政府要对区域合作的他方需求与自我能力进行策略评估，做好合

作需求管控工作。

四是既要立足本地发展需要与国家赋予的政策支持，也要仔细甄别不同合作对象的比较优

势，进而坚持错位合作原则，精准选取合作对象，缓解合作资源的同构化倾向。例如，云南是全

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享有植物王国的美誉，澳门特区政府可考虑与云南省政府加强在中医药

领域的采集、研发合作，打造产研销的完整产业链。又如，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全国著名

侨乡，澳门特区政府便可充分利用这些历史资源，与福建省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葡语国家

市场拓展等领域加强区域合作。

五是进一步加强澳门特区政府的区域合作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精准合作的供给能力。具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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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首先，要构建完整的机制框架。建立健全以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顶层设

计、统筹部署为主轴，以澳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为基础，以深化协调

粤澳重要合作项目为助力的整体统筹协调机制。其次，要明晰执行路径。由澳门“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工作委员会”具体跟进澳门大湾区建设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相关工作布局与特区五年发展

规划的八大发展战略相结合，并紧扣特区政府年度施政报告的方向。再次，完善评估机制。把检

查与评估参与大湾区建设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纳入特区五年发展规划的评估机制中。最后，因

应澳门区域合作事务常态化、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与时俱进对政发局尤其是区域发展厅进行

扩权赋能，在保障其统筹、沟通、协调、推进区域发展职能的同时，强化其区域合作的战略和政

策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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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贫穷研究路上的体验

周永新

［摘 要］ 基于过去 40 年对香港贫穷状况的研究，文章论述了香港市民对贫穷的看法以及他

们对穷人的态度。文章讨论了三种量度和计算贫穷的方法，探讨了贫穷的不同定义。在论述穷

人的主体之后，分析了造成贫穷的原因，并提出了应对贫穷的有关策略。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关

爱贫穷人士，保障居民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

［关键词］ 贫穷 香港特别行政区 对穷人的态度 贫穷的定义 量度方法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20） 02-0085-08

1979 年，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署委托我进行研究，探讨如何更精准地援助生活贫困的市民，

令他们从公共援助计划中得到的金额，能够应付基本的生活需要。我接受了这项委托，正构想如

何进行研究时，恰巧在书店看到英国学者彼得·唐生教授（Peter Townsend） 出版的新书①：这

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是唐生教授多年来研究英国贫穷状况的结晶，全书超过一千页，我花了

一个月的时间才把全书仔细看了一遍。

一、量度贫穷状况的三种方法

根据唐生教授的分析，量度贫穷状况的方法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首先确定满足基本生存条

件所需的物资，然后再将其转化成金钱的数额，据此计算贫穷人口的数目；二是采用相对性的标

准，例如收入的分布和差距，这样便可为贫穷下定义和划分界线；三是利用生活方式的差异，从

中厘定贫穷的标准。

第一种计算贫穷的方法，重点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食物、衣着、住屋等生存条件。这

样的计算虽简单，但只适用于经济较为落后的社会，在经济稍有进步的社会里，人民除了满足基

本生存条件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还得履行群体生活的责任，单单有能力应付基本生存条件的

需要还不能算脱离贫穷。

第二种量度贫穷状况的方法，重点在分析整体社会的收入分布。与第一种方法比较，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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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更能反映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可得知贫富不均的情况。这种计算方法虽准确性较

高，但划分贫穷的分界线却被批评为有点随意，例如以收入分布中位数的 50% 为贫穷的分界线，

常被质疑为什么不是 60% 或 40%。另外，这种量度方法只可笼统得知贫穷人口的数字，至于这

些穷人实际的生活状况，却无法从数字中知晓。例如同是贫穷户，其中一户有儿童成员，另一户

没有，就算两户的人口数目相若，需要可能也有很大分别；换言之，同样是收入在中位数一半以

下的贫穷户，由于需要不同，所需的援助并不一样。

第三种量度贫穷状况的方法，是以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分析的根据。这种量度方法的基本假

设是：贫穷不再是缺乏基本生存条件，也不一定属于收入底层的一群，而是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无法过着社会大众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简单来说，第三种量度方法对贫穷的定义是：“因为收

入不足，一些人必须放弃部分整体社会公认为必须拥有的物品、必须做的事或应该承担的责

任。”②例如在现代社会里，电视机和冰箱等家电已是家庭的必需品、结婚时宴客是新人必做的

事、过节孝敬长辈是为人子女应有的表现；换言之，这些社会礼仪已成为别人对自己的期望，是

社会普遍接受的习惯和风俗。不过，社会中总有些人，由于经济条件不足，无法履行这些责任，

或跟随大众而有这些行为表现，他们常被排斥于群体之外，甚至被别人看不起，他们就是第三种

量度方法所定义的穷人。

量度贫穷状况的方法既有三种之多，我当时的考虑是：香港已过了赤贫年代，市民不再“吃

不饱、穿不暖”，所以第一种量度方法并不适用；第二种量度方法根据调查得来的收入分布数据

进行分析，未必有助了解香港贫穷人口的生活实况，所以我决定采用第三种量度方法，就是探讨

不同收入阶层市民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不但可以计算出有多少市民生活贫困，也可以知道他们

家庭成员的组合、收入和支出等情况，这些都有助我了解他们的贫穷成因。③

二、1980 年研究报告——《富裕城市中的贫穷》

我的调查于 1979 年底完成，翌年向政府的社会福利署提交报告，报告采用的题目是：《富裕

城市中的贫穷》（Poverty in an Affluent City），意思是香港已是富裕的城市，大部分居民的生活达

到小康水平，但小部分由于年老、疾病、残障、欠缺技能等因素，收入不敷支出，他们需要政府

的扶助。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 15% 的香港居民生活贫穷，可定义为穷人，其中没有家人依靠

的老年人最需政府协助；而年长者之所以贫穷，是因为那时香港仍未设立任何形式的退休保障制

度，他们只能依靠子女供养，但他们如果孑然一身，平日又没有积蓄，公共援助将是唯一的生活

支柱。

政府参考我的调查报告后，于 1981 年把公共援助的金额提高 25%，我的调查总算有成果。

2013 年，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先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富中之贫》（Pov-

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与我 30 年前所交报告的题目相似，该书指出：“在现今香港，政

府提供的援助之不足，仍是贫穷的主要成因。”④可见 30 年过去，香港仍有不少市民生活贫困，

政府的援助仍不能使他们过着一般市民认可的生活；由此可见，香港的经济虽然发展迅速，市民

的生活也不断改善，但贫穷仍是香港社会和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以上提到，我 40 年前所做的贫穷调查，显示老年人在穷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他们之所

以贫穷，原因是他们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可以从家人处得到供养和照顾；相反，他们年老无

依，只有接受政府的救济才能生活下去。上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的人口结构刚刚步入老年期



87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7%），当时我提出老年贫穷将是香港未来面对最严峻的社会

问题，于是公开呼吁政府及早设立涵盖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这样才可避免年老市民成为穷人。

可惜，政府并没有理会我的建议，就是到了今天，香港有的只是不太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除了

涵盖范围仍限于有经济困难的市民外，给予他们的金额也低于退休生活的需要。⑤

三、出生率下降和新移民造成的贫穷

现在我要谈一谈另一项关于贫穷状况的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中，我被委任为政府入境事务

审裁处的审裁员。入境事务审裁处属于香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工作是根据香港的法例，审查非

法进入香港的人士是否拥有在香港居留的权利。当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生活水平有极大的差

异，所以每天都有不少内地居民偷渡来港，他们被捕后会被遣返内地，但有一些会声称自己有权

在香港居留；我作为入境事务处的审裁员，工作是审查这些非法入境者，他们提出的上诉是否有

理据支持。实情是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都未能提供可信的证据，最终他们会被遣返内地。在审裁

处的工作，让我了解了很多当时内地居民的生活状况，而根据中国和英国关于内地居民来港定居

的协议，内地居民有权向内地政府申请合法移居香港，这样的安排一直延续到今天。

过去半个世纪， 香港的婴儿出生率不断下降。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超过一半数目的家庭

属于“核心家庭”，即家中只有父母和子女，年老长辈与家人同住的个案逐渐减少。“核心家庭”

在世界其他大城市都是普遍现象，而由于香港从开埠以来都不断有人通过非法或合法途径来港定

居，所以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移民社会；一般而言，移民中男性占多数，当他们在香港定居一段时

间后，不少香港的男士返回内地娶妻，并申请妻子和在内地所生的子女来港团聚。这样，随着香

港居民与内地居民结婚的数字增加，申请来港定居的人也多了，他们轮候获批的时间愈来愈长；

一些不愿意等候的，冒险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来港，但大部分申请者都愿意遵守法律，按照法规合

法地来港与家人团聚。

在入境事务审裁处的工作中，我发觉来港定居的内地居民多属中下收入阶层，原因是到内地

结婚的香港男士，他们本来就多是基层工人，收入极其微薄；正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这些男士

很难在香港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所以要组建家庭，办法就是到内地娶妻。因此，由新来港成员

组成的家庭，他们对公共房屋、医疗和福利等服务的需求，一般都较原本在香港居住的市民殷

切。⑥1995 年，政府的民政事务署，知道我对新移民的情况有相当认识，于是委托我进行新移民

对各项社会服务需求的调查，这是我第二次做关于香港贫穷状况的研究。

1995 年开始，合法来港定居的内地居民，每天的名额是 150 人；换言之，每年就是 5.4 万

人。上文提到，香港的婴儿出生率长期偏低，所以香港增加的人口，主要来自内地来港定居的移

民，看来这种情况仍会继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结婚的情况已有改变，虽

然每年的结婚数字仍维持在 2 万多宗，但已不是如以往一般，一面倒的香港男士到内地娶妻，今

天香港女士嫁给内地男士已不罕见，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居民每年约 2

万宗的婚姻个案中，男女的年龄、学历和经济条件，差异已大幅收窄，显示他们是经过一段时间

交往才决定结婚。总的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移民来港定居的内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将较理想，

过往新移民就是穷人的想法，看来很快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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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新市镇造成的贫穷

除以上两次关于贫穷状况的调查外，我第三次接触贫穷研究的经验，缘于我在 2004 年从事

的一项与家庭暴力有关的调查工作：这次家庭暴力事件在香港新界天水围发生。天水围是位于香

港东北部的新市镇，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建，到 2000 年左右，迁入的居民已超过 20 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公共房屋居民，私人楼宇的住户人口低于 20%。天水围之所以有这么多公共房屋

居民，原因是天水围远离香港岛和九龙市区，就算后来西部铁路建成，搭乘火车到市区也要一个

多小时。天水围既是新开发的市镇，附近又没有可以提供大量职位的经济活动，所以天水围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仍无法吸引私人发展商在该区兴建楼宇，结果在天水围落成的房屋，八成以上

属于政府资助的公共房屋。

入住公共房屋的居民，都必须通过政府设立的收入和资产审查机制，不超过既定限额的方可

入住，所以一般公共房屋居民都是中下收入市民，部分更是政府扶贫措施的受助者。另外，以上

提到从内地来港定居的新移民，由于他们的收入偏低，获批准入住公共房屋的比例较一般市民

高；换言之，相比其他地区，天水围的居民不但中下收入家庭占多数，而且不少是新移民，领取

政府综合援助的也较多。⑦

2004 年，天水围区内发生了家庭暴力惨案：一个四口之家，丈夫是收入不稳定的非技术性

工人，他数年前在内地娶妻，育有两名子女，其后妻子和子女申请来港团聚，一家四口被安排到

天水围的公共房屋单位居住。2003 年，香港发生“非典型呼吸系统疫症”（SARS），一度陷入经

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申请政府援助金的家庭增加，而天水围发生惨剧的家庭正在领取援助金过

活。惨案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外人并不知道，只知夫妇之间发生打斗，妻子和两名子女伤重死

亡，而事主严重受伤，数天后也不治。据报道，涉事家庭的女子早前曾向特区政府的社会福利署

求助，而案中的男子曾有暴力对待家人的记录。惨剧发生后，公众大为震惊，对社会福利署工作

人员未能防止家庭暴力发生提出疑问，更质疑天水围作为新发展的市镇，是否犯了规划上的错

误，把为数众多的“问题”家庭迁入天水围；加上天水围周边欠缺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而原先

规划好的公共服务如幼儿中心又未能如期落成，造成天水围高楼处处，却是一个小区资源异常缺

乏的市镇。就是这样，天水围有居民入住以来，屡屡发生家庭暴力案件；2004 年的家庭惨剧实

在太骇人了，这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社会福利署后来委任我和其他两位社会人士组成小组，目

的是探讨天水围作为新市镇的问题及提出补救的办法。这次调查工作不在这里细述，但让我再一

次接触香港的贫穷状况。

五、贫穷的定义随时代改变

过往 40 年对香港贫穷状况的接触，加深了我对贫穷问题的认识，让我明白到，贫穷并不是

固定的社会现象，而是随社会的变迁而有不同的定义；因此，虽然贫穷就是贫穷，但不同时代对

贫穷的看法并不一样。西谚有云：“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所以在不同社会里，人们对贫穷所下

的定义及对穷人生活方式的观点常有很大的差异。以香港的情况为例，我过往所做关于贫穷的研

究，得出来的结论，每次都改变我对贫穷的看法。

怎样为贫穷下定义？1980 年，当我第一次对香港的贫穷状况进行研究时，社会人士便有讨

论：我们是否需要为香港订立一条“贫穷线”，以便计算穷人的数目。支持订立“贫穷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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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政府有这样的“贫穷线”，我们便可知道香港有多少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政府

推行扶贫措施时便可有明确的对象，扶贫的精准度也可提高。不过，当时港英政府并不同意订立

“贫穷线”，因为如果贫穷有了清晰的定义，例如收入低于香港住户入息中位数百分之五十就是贫

穷家庭，政府就必须承担扶贫的责任：无论贫穷人口有多少，政府再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否则

香港市民会指摘政府扶贫不力，政府的威信也会大打折扣。我的调查报告书呈交后，港英政府虽

然根据调查的结果提高公共援助的金额，但却坚决拒绝订立“贫穷线”。

六、“绝对性”versus“相对性”的贫穷观点

上世纪 80 年代初，港英政府虽没有订立“贫穷线”，但调查的结果最终改变了政府对贫穷的

看法，不再将贫穷等同于欠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也就是说，从“绝对性”的观点

转向“相对性”。⑧毋庸置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不少香港市民生活

在“绝对性”的贫穷状况之中：一些人因缺乏足够食品而营养不良，而当时政府做的，离不开为

社会底层市民施行救济，让他们可以生存下去；庆幸的是，期内香港有不少外来和本地的福利机

构，为贫苦大众提供大量募捐得来的救济物资，减少贫穷造成的伤害。

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香港制造业经过 20 年的发展，新设的工厂提供了大量职位，香港市民

的收入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也即是说，他们从工作中赚到的收入已足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当时，仍处于“赤贫”的家庭多是由于年老、伤病等缘故；没有能力参与经济活动便没有收入，

他们需要政府和慈善组织的救济。是否这些接受救济的市民才是穷人？我在 1980 年进行调查

时，并不认为政府应该对贫穷状况停留在过往的看法，因为香港经历的经济发展使“绝对性”的

贫穷定义不再适用，市民不再是“吃不饱、穿不暖”；我的看法是：香港的贫穷定义应是“相对

性”的，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英国学者彼得·唐生教授对贫穷所下的定义。

“相对性”的贫穷定义，量度的方法虽然复杂一些，不像“绝对性”贫穷的定义那么清晰和

简单，但采用“相对性”的贫穷定义，好处是调查得来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社

会状况，特别是不同收入阶层市民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今天，香港的基层市

民虽不至因饥饿而死亡，但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在学子女可能因家庭贫穷而买不起计算机，这

样学习难免受到影响，若与收入中上家庭的子女比较，他们的学习条件明显差了一截。一些调查

显示，贫穷家庭的子女，由于家庭经济不如其他家庭的子女，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减低，造成贫

穷的“循环效应”（deprivation cycle），贫穷犹如人体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⑨

七、谁是社会里的穷人？

从我过去所做的贫穷研究中，我发现在不同年代，谁是社会应该扶助的穷人，并非一成不

变。我第一次进行贫穷调查时，也就是 40 年前的事，社会人士对贫穷有一种固定的观念，认为

穷人必须是“值得”（deserving）的， 我们才去帮助，例如他们是无依无靠的年长市民，患病或

残疾的、失去家人照顾的儿童；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是缺乏工作能力，又无法自力更生的一群

人，这样才“值得”社会的帮助。回归以后，香港市民对福利的看法改变了，从传统的慈善观

念，逐渐认为福利是每一位市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是受到 1990 年颁布的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文的影响。基本法第 36 条规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

利。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这样的条文，说明香港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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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业时和退休后，生活上受到的保障皆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权利，与传统慈善观念没有关

系。从居民权益的角度看，穷人得到政府的扶助，不再是他们“值得”与否的问题，社会福利也

不单为穷人而设。

八、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有待改进

再以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来解释：香港现有的退休保障制度，由公帑支付的社会保障、雇员

储蓄的公积金及个人自愿参与的保险计划三部分组成；这样的退休保障安排并不理想，因为没有

为全部市民设立的退休保障制度，只有那些有经济需要的年长市民，能够依靠政府提供的援助金

维持生活⑩；换言之，基本法中香港居民享受退休保障的权利仍有待完善。这里并非要讨论政府

应否设立全民退休保障，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题目来讨论，是要说明贫穷的定义应随时间和环境

而改变：以前我们的想法是只有那些无依无靠和经济有需要的老年人才是穷人，是政府的扶贫对

象，但到了今天，我们的观念是无论富人或穷人，退休保障是每一位香港居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总结以上讨论，可见不但贫穷的定义会改变，谁是穷人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的看

法：以前穷人是指少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市民，但今天，社会福利成为居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穷人不再限于无法自力更生的市民。

九、造成贫穷的成因

除以上穷人是谁的问题外，研究中我还探讨了贫穷的成因。香港是深受中华文化思想影响的

社会，传统意见认为：贫穷的成因不外乎懒惰和个人不求上进，总觉得一个人只要肯努力，有工

作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这种观念不能讲是错误的，但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很多客观环境因素

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例如年老、健康不佳、残疾等，任何人一旦遇上，因而失去工作能力，那

时候，如果自己平日没有能力储蓄，又得不到家人的协助，时间一长，生活难免成问题。

在 1980 年的贫穷研究中，我发觉香港当时的贫穷成因，主要是年长工人在岗位退下来后，

他们很多“手停口停”，没有足够积蓄维持生活，没多时便坠入贫困之中；为了保障退休工人的

生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立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当时，我联络一些工会领袖及工商界人士，

联合起来推动港英政府关注退休人士的生活需要：我们建议效仿新加坡设立中央公积金计划，即

由雇主和雇员每月按照薪金的一定比例缴款，待雇员到达法定的退休年龄，他们便可全数取回积

累的款项，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可惜，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港英政府的接纳，直到

2000 年特区政府才落实推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但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仍有待改善。

1980 年的研究还发现，引致贫穷的原因还包括患病、残疾、家庭破裂、收入偏低等。总言

之，家庭一旦失去工作成员，或工作成员的收入不够家庭开支，结果就是生活贫困。以下还会讨

论政府应对贫穷的对策，但首先要在这里交代的是，当时港英政府认为，只有对那些无法“自

救”（self-help）或无法从家人得到协助的市民，政府才应伸出援手，其他市民必须自食其力，漠

视有些市民就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脱贫的事实。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政府对贫穷的看法才有改变，缘由是 1990 年颁布的基本法订明，香

港居民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所以从那时开始，政府承认有改善市民生活的责任，而且指的是

全部香港市民，并不限于那些无法“自救”的穷人；政府这样承担改善市民福祉的责任，也意味

着市民享受社会福利是他们的权利，并不是政府特别的恩赐。1991 年，政府发表第三份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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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白皮书时，承认有改进市民福祉的责任，并确立社会保障的作用是为市民提供基本的生活

保障。

十、政府应对贫穷的策略和方法

最后讨论的是政府应对贫穷的策略和方法。1971 年，港英政府设立公共援助制度，是第一

次承诺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在此以前，贫苦大众所能依靠的，是在香港供应救济物品的慈善机

构。这些机构包括在本地成立的、历史悠久的慈善组织，例如“东华三院”和“保良局”，救济

物品和善款是向本地居民募捐得来；还有在香港成立的外国慈善组织，例如基督教的“救世军”

和天主教的“明爱”，捐款主要来自欧美等国家。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港英政府并没有足够财

力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政府能够做的，是为市民建设简陋的公共房屋、提供基本的卫生设施、

给予儿童基础教育及保证食用水清洁，至于那些连基本生活也无法维持的贫苦大众，他们只好向

慈善组织求助。

经过 20 年的经济发展，到上世纪 70 年代，香港步入“小康”阶段，有工作能力的市民一般

都可找到工作，虽然薪金微薄，但合全家的力量，生活总算过得去。在 1971 年设立的公共援助

制度，扶助对象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受伤病困扰的及其他无工作能力的市民，他们成为社会人士

眼中的穷人；公共援助给予受助者的金额仅足糊口，而且申请手续繁复，市民除非到了“山穷水

尽”的地步，并不愿前来申请，免得被社会人士标签为穷人。

公共援助计划在 1992 年改名为综合援助计划，目的是把过去新增的补助金合并在基本金额

之内；到了这个时候，综合援助给予受助市民的支持，已高于基本生活的需要。1997 年香港回

归之前，市民争议最大的福利问题，是政府应否只是消极的“扶贫”，待市民坠入贫穷之中才去

协助，而非积极的设立各项“防贫”措施。例如，综合援助受助者以年长市民为主，如果香港早

已设立退休保障制度，市民到了退休年龄便可领取稳定的收入，不用依赖政府的扶助。可惜的

是，无论回归前或后，政府的态度都不主张推行缴款形式的退休保障计划，认为这样会加重雇主

的负担，削弱香港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香港特区成立后，政府成立强制性的公积金计划，规

定受雇人士在工作时连同雇主必须参与，这样雇员退休时，便可取回一笔数额相当的强积金，以

供退休生活之用。

总体而言，香港政府应对贫穷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是较为消极的，是在市民生活贫困时

才提供协助，对于一些预防性的措施，例如退休和医疗等保险计划，政府都认为不适合香港的现

实情况，担心有损香港的营商环境。看来，香港的贫穷状况在未来不会有太大改善，一些为国际

社会关注的现象，例如年老拾荒者在街上拾取可变卖的废弃物，似乎仍会成为香港的耻辱。

十一、结语——走向关爱的社会

贫穷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过往 40 年进行关于贫穷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中，我

发觉有三个问题最为关键：首先，如何给予贫穷清晰的定义和订立准确的量度方法？第二，谁是

社会里的穷人？如何从他们的年龄、性别、地域分布、家庭组合等数据，整合得出贫穷的成因？

第三，贫穷是不断演变的社会现象，怎样的分析才可评价政府应对贫穷的成效？

展望未来，香港的扶贫政策可以往哪里走？到目前为止，特区政府采取的策略，可以用社会

福利学的“选择性模式”（selectivist model）来形容，即发放的资源主要扶助经济条件较差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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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即只有那些无法应付自己生活需要的市民，才成为政府的扶助对象；政府认为，唯有这样才

能保证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不过，这样的扶贫策略，难免令受助者感到自己是失败的一群，

自己无法自给自足，“山穷水尽”才能得到扶助；“选择性模式”的另一弊端，是一些真正有需要

的市民，他们害怕被别人歧视和排斥，因而成为“漏网之鱼”，最终得不到所需扶助。

1990 年，中国政府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关于香港居民拥有的权利中，清楚地

说明他们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因此，应付贫穷居民的需要，政府应从“选择性模式”逐

渐转向“普及性模式”（universalist model）；也就是说，政府应订立居民应该享有的社会福利权

利，例如年长居民、残疾人士及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保障等，并逐步立法及推行有关措施，以保障

居民的生活。唯有这样，香港居民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才可落实，香港才能成为关爱的社

会。至于具体的扶贫的措施，政府要考虑香港的实际经济和社会状况，但必须有明确的政策；这

样，香港的贫穷问题才可有解决的方案，香港居民也可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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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Historical Intention and Normative Mean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Govern-

ing Hong Kong: A Review of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Jiang Shigong（3）

Abstract: The Extradition Law Protest shows that the return of people’s heart remains a great chal-

leng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governing Hong Kong since the return of people’s heart concerns

the right of discourse in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ideological fields and entail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ourse system of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theory.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wo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s have emerged around the two concepts of

“Hong Kong people governing Hong Kong”and“high autonomy”, which need to be straightened out

immediatel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view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intention of the central gov-

ernment’s policy of governing Hong Kong, and to grasp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

ment’s policy of governing Hong K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Only when we gain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governing Hong

Kong, can we understand the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govern-

ing Hong Kong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llustration centering on the“One country, Two sys-

tems”principle.

Keywords: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Right of Discourse; Hong Kong People Adminis-

tering Hong Kong; Historical Intention; Normative Meaning

The Legislation, Practi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

ministrative Region Albert H.Y. Chen, Maria W.C. Tam, Priscilla M.F. Leung, Pui Yin Lo（23）

Abstract: To commemo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AR,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has invited Professor Albert H.Y. Chen from the Uni-

versity of Hong Kong to organize this pen talk. Professor Albert H.Y. Chen reviewed the drafting pro-

cess of the Basic Law and noted tha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st 20 years showed the system de-

sign of the Basic Law is not only forward-looking, but also creative and imaginative. According to Bar-

rister Maria W.C. Tam,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Basic Law, we must well recognize that“One

country”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Two systems”; we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at the Consti-

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Hong Kong SAR; and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and the Basic law.

Barrister Priscilla M.F. Leung held that“One country, Two systems”and the Basic Law are the corner-

stone of Hong Kong’s peaceful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it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nd that 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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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te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to check the tendency of violating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and the bottom line of the Basic Law. Barrister Pui Yin Lo discuss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sti-

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the system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Hong Kong SAR and the mainland, and

the prominent issu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Basic Law. He held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new chal-

lenges, Hong Kong’s legal workers must remain determined, patient and calm.

Keywords:“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Key to Consolidating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Hong

Kong SAR Tian Feilong（36）

Abstract: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d the legal obligation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le-

gal system on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legislation requirement of the rationality of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and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boundary of high autonomy,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and the clear-cut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National

security plays a significant norma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Hong Kong

SAR. Sinc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the motherland, the local legislat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has suf-

fered setbacks, and the restart of legislation has encountered problems for lacking in political consensus.

However, the dem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s more promin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ressure of election for power seizure under

full autonom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cided to make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a key issue in improving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and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enforce-

ment mechanism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AR and strengthening relevant law enforce-

ment forces. There ar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ized approaches to the legal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In the case where restarting local legislation faces the challenges related to public support

and Hong Kong’s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egislation is legitimate, possible

and feasible in judicial logic and political operation.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legal resources in Hong Kong. The judiciary can develop the rele-

vant case law system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so as to block the destruction of extreme nativism

upon the rule of law. Hong Kong’s early institutional setup, technical training, emergency response and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erm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mplementa-

tion mechanism and law enforcement force hol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echanism exploration and tech-

nical preparation in improving and maintaining the legal system on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Basic Law; 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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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sue of Which Court(s) in the Hong Kong SAR Shall Seek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Pro-

visions of Basic Law from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Zhang Ming

（47）

Abstract: When adjudicating cases, Hong Kong courts may have to deal with legal controversies con-

cerning Basic Law provisions that go beyond the scope of autonomy. In such a scenario, which court (or

courts) shall seek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tanding Committee (NPC-

SC)? Article 158(3) of the Basic Law provides that 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perform such responsibility,

yet the final judgment of Ng Ka Ling case in 1999 made it clear that onl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ould seek such interpretations. By means of literal interpretation, fallacious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

ative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fallacies of Ng Ka Ling’s case in understanding this provi-

sion: The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gets away from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Basic Law, but also

cause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jurisprudence and practice. The interpretation-seeking mechanisms as es-

tablished in Article 158(3) were inspired by and modeled on Preliminary Ruling in the Europe Union

law, though with creative adaption to suit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rinciple and the reality of

Hong Kong upon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reflecting the deliberateness and long-term vision of Ba-

sic Law drafter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all-round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provisions on interpre-

tation-seeking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PCSC’s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the Basic Law, the governance of the SAR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Basic Law, and the adherence

to and improvement of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Keywords: Judicial Referenc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terpretation by the NPCSC; Ng Ka Ling Case;

Preliminary Ruling

Hong Kong’s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19 and the Outlook in 2020: The Impact of the Extradition

Law Protest and COVID-19 on Hong Kong’s Economy Wang Chunxin（62）

Abstract: In 2019,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xtradition Law Protest compounded by external factors,

Hong Kong’s economy registered negative growth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st decade.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ent Hong Kong’s economic growth slowing down while lo-

cal Extradition Law Protest is the main cause of economic recession. In 2020, Hong Kong’s economy

confronts Sino-US trade frictions, Extradition Law Protest and COVID-19. In particular, should the CO-

VID-19 pandemic worsen, it might caus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economic contraction. Hong Kong

will suffer an economic recession even worse than that during the 2009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estimated to rise to 5.5%. However, the global market rescue, the V-shaped trend

of the mainland economy and the large-scale rescue measures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may partial-

ly hedg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Hong Kong’s economy.

Keywords: Hong Kong; Economic Situation; Hong Kong’s Extradition Law Protest; COVID-19 Epi-

demic



96

Precise Cooperation: A New Direc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Macao SAR Government in

the New Era Yang Aiping, Lin Zhenqun（73）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mand-supply analysis framework for approaching the regional coop-

eration market, and uses it to explain the three types of cooperation strategy: general cooperation, pre-

cise cooperation, and low-level cooperation.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it can be found that Macao and

the mainland had low-level cooperation before and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Macao’s return to the moth-

erland. Giv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land and Macao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

ment and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s of 2003 and 2004

and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on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s well as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acao has gradually entered into general regional coop-

e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as reflected in the space, domain and level of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gen-

eral cooperation strategy does not fit the reality of the micro-economy of Macao. Therefor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faces practical bottlenecks, such as inadequate depth, sustainability, relevance of coopera-

tion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homogen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Macao’s supply capacity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li-

cy environment reveals that the bottlenecks in general cooperation are attributable to two factors. First,

the supply capacity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annot meet the brisk de-

mand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Second, the supply capacity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has yet to

gain all-round improvement in quality.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of cooperation for pursuing“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and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needs to actively adjust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to achieve 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general cooperation to precise coop-

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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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y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situation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is arti-

cle aims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poverty among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or. It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methods in measuring

poverty, follow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poverty is define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

ticle focuses on three questions on poverty: Who are the poor? What are the causes of poverty? Strate-

gies to tackle povert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advocacy of creating caring society that protects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SAR to enjoy social welfare.

Keywords: Poverty; Hong Kong SAR;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or; Definition of Poverty; Methods to

Measure Poverty


